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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会议的组织 

1.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1 9 4 7年 1 1 月 2 1日第 1 7 4 ( H )号决议设 

立的。娄员会依照作为该决议附件并经后来修正的娄员会章程，自1 9 8 7年 5 

月4日至7月17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娈员会永久会址举行了第三十九届会 

议。第三十八届会议主席杜杜'提阿姆先生主持了会议开幕式。 

2 . 本报告叙述委员会这一届会议的工作情况。报告的第二章是关于"危害 

人类籾平及安全治罪法草茱"专题，载列了委员会本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有关这一专 

题的五个条文及其评注。第三章是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法"专题，载列了 

委员会本届会议暂时逋过的六个条文及其评注。笫四章涉及"关于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瞢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报告第五章是关于"国家和国 

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C专题的笫二邵分）。笫六章载有涉及委员会的计划、程 

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方面的亭项，以及同其他机构的合作事项，并讨论了某 

些行政和其他事项。 

A . J _ | _ 

3 . 大会在1 9 8 6年 1 1 月 1 4 日 第 7 1 次 全 体 会 处 选 出 3 4名姿员会娄 

员，自 1 9 8 7年 1月 1日开始，任期 5年'娈员会由下列姿员组成： 

博拉‧阿德苏姆博。阿杰博拉王子（尼B利亚） 

胡赛因‧巴哈纳先生（巴林） 

奥恩‧哈萨乌奈赫先生（约旦） 

里亚兹‧凯西先生（伊拉克) 

加埃塔诺‧阿兰焦一鲁伊斯先生（意大利） 

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阿根廷） 

朱里‧巴尔塞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约翰 ‧艾伦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穆罕默德‧本努纳先生（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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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罗斯‧布特鲁斯―加利先生（埃及） 

卡洛斯'卡莱罗 •罗德里格 斯先生（巴西) 

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列斯先生（委内瑞拉） 

古德蒙杜尔。埃里克松先生（冰岛） 

劳雷尔‧ B .弗朗西斯先生（牙买加) 

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朗西斯。马洪‧海斯先生（爱尔兰） 

豪 尔 赫 。 E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 

安德烈亚斯。J .雅乔维德斯先生（塞浦路斯) 

阿卜杜勒。 G .库鲁马先生（塞拉利昂） 

艾哈还德。马伊乌先生（阿尔及利亚) 

斯 蒂 芬 ' C .麦卡弗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弗兰克 ‧ X .恩真加先生（肯尼亚） 

小木曾本雄先生（日本） 

斯坦尼斯拉夫‧波拉克先生（波兰） 

佩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印度） 

埃迪尔维特。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马达加斯加) 

保罗'勒泰先生（法国） 

埃曼努尔。鲁库纳斯（希腊） 

塞扎尔。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先生（墨西哥） 

史久镛先生（中国） 

路易斯。索拉里。图德拉先生（秘鲁） 

杜杜。提阿姆先生（塞内加尔）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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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席团成员 

4. 委员会在1 9 8 7 年 5 月 4 日 第 1 9 9 0次会议上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斯蒂芬‧ c .麦卡弗里先生 

第一副主席: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列斯先生 

第二副主席:里亚兹‧凯西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埃迪尔维特‧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报告员:斯坦尼斯拉夫。波拉克先生 

5. 委员会扩大的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员、曾任委员会主席的委员'和各 

特别报告员组成。2 扩大的主席团的主席由委员会主席担任。根据扩大的主席 

团 的 建 议 ， 委 员 会 在 1 9 8 7 年 5 月 5 日 第 1 9 9 1次会议上为本届会议设立了一 

个规划小组，负责审议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并就此向扩 

大的主席团提出报告。规划小组人员组成如下：茱昂纳多‧迪亚斯一冈萨列斯先 

生（主席）、博拉。阿德苏姆博‧阿杰博拉王子、奥恩‧哈萨马奈赫尼先生、里亚 

兹-凯西先生、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朱里‧ G .巴尔塞戈夫先生、约翰'艾伦' 

比斯利先生、穆罕默德‧本努納先生、古德蒙杜尔‧埃里克松先生、劳雷尔‧ B . 

弗朗西斯先生、豪尔赫.E.伊留埃卡先生、安德烈亚斯'J。雅乔维德斯先生、 

阿卜杜勒 . G . 库瞢马先生、保罗 .勒泰先生、埃曼努尔 ' *库纳斯先生、杜 

杜‧提P可姆先生、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规划小 

组不限制会议参加人数，委员会其他委员也参加了其会议。 

~即：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保罗'勒泰先生、杜杜。提阿姆先生和亚历山大• 

扬科夫先生。 

2即：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莱昂纳多 ‧迪亚斯一冈萨列斯先生、斯蒂芬 ‧ C. 

格雷夫拉特先生、杜杜。提阿姆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以及本届会议、 

期同任命的特别报告员加埃塔诺'阿兰焦一鲁伊斯先生积小木曾本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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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起草委员会 

6 .国际法委员会在 1 9 8 7年5月6日第19Q2次会议上任命了由下列成员 

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埃迪尔维特‧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主席）、加埃塔诺‧阿兰 

焦一鲁伊斯先生、朱里，G.巴尔塞戈夫先生、穆罕默德‧本努纳先生、卡洛斯'-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弗朗西斯‧马洪‧海斯先 

生、艾哈迈德•马伊乌先生、斯蒂芬‧ C.麦卡弗里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佩马 

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保罗。勒泰先生、塞萨尔‧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 

先生、史久镛先生和路易斯 ‧索拉里‧图德拉先生.,斯坦尼斯拉夫 ‧波拉克先生 

也以委员会报告员的身份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D .秘书处 

7 .副秘书长兼法律顾冋卡尔一奥古斯特。弗莱施豪尔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了 

本届会议。法律箏务厅编纂司司长乔治耶。？。卡林金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 

在法律顾问未出席时代表秘书长。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副司长杰查琳'多琪女士担 

任委员会副秘书。高等法律干事拉里' D .约翰逊先生担任委员会高级助理秘书, 

法律干亭马赫努希'H。阿尔珊加尼女士、曼努埃尔‧拉马一蒙塔尔多先生和姆帕 

西‧辛杰拉先生担任委员会助理秘书。 

E •议程 

8 .委员会在 1 9 8 7年 5月 4日第 1 9 9 0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三十九届会议的 

议程，项目如下： 

1 ；本届会议的工作安徘 

2 . 国家责任 

3 .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4 .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路易斯‧索拉里‧图德拉先生在晚些时候退出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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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6 .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7.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严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i i际责任 

8 .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9 . 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1 0 . 同其他机构的食作 ‧ 

1 1 . 第四十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 2 . 其他事项 

9 .根据其在未得到各国政府的有关评论和f:见之前不就一读时通过的条款萆 

案进行实质性辩论的惯例，委员会未对i义程项目3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进 

行审议，也未对议程项目4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进 

行审i义，因为尚未收到以前曾请各II政府于1 9 8 8年 1月 1日以前提交的关于委 

员会在第三十八届会i义临时通过的这两个专题的一系列条款萆案的评论和意见. 

委员会未审议i义程项目2 " Hi家责任",因为娄员会认为应当便在本届会议期间取 

代不再是委炅会委员的威廉‧里普哈很先生而衩任命为这一专题的新特别报告员的 

加埃塔诺‧阿兰焦一鲁伊斯先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斛。委员会举行了 5 2 、m 

开会议（笫1 9 9 0至第 2 0 4 1次会议：）。此外，委员会的起草突员会举行了 

39次会议，委员会的扩大的主席团举行了3次会议，扩大O T i席团的规划小组举 

行了 1 1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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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危害人类昶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 . £ t 

1 0 . 大会 1 9 4 7年 1 1月 2 1日第 1 7 7 (工工）号^议指示委员会：（a )编订 

纽伦堡法庭宪章及法庭判决书所确认之国际法原则，并拟具危害人类^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明示上列(a)款所称原则茌该草案中所处之地位。委员会在其1949 

年第一届会议上任命让‧斯皮罗普洛斯先生为特别报告员。 

1 1 . 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娄员会：（a)在1 9 5 0年第二届会议上通 

过了拟定的纽伦堡法庭宪章及法庭判决书所确认的国际法原则，并连同评注提交给 

大 会 ； Œ 1 9 5 4年第六届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了附有评注的一份危害人类^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条。* 

1 2 . 大会1 9 5 4 年 1 2月 4日笫 8 9 7 (IX)号决议，考虑到委员会拟定的危 

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苹案提出的问题与侵略定义的问题密切相关，并且大会已 

委托一个特别委员会拟定一份关于侵略定义草案的报告，决定将治罪法草案延至特 

别委员会提交报告后审议. 

là.大会1974年12月14日第3314(xxix)号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侵略定义‧ 

1 4 . 大 会 1 9 8 1年 1 2月 1 0日笫 3 6 / 1 0 6号决议请委员会恢复工作，以 

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审査，以便进行复 

审，充分考虑到国际法逐渐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杲。 

̃ ̃ « 1 9 5 0年国际法娈员会年鉴》，第二卷，第374—378页，文件A/1316。 

《1 9 5 4年⋯⋯年鉴》，第二卷，第 1 5 0—152^ ,文件A / 2 6 7 3。关于原 

则^治罪法草案的案文，参见《1 9 8 5年⋯⋯年鉴》，笫二卷（笫二部分）， 

M 1 2页和第 8页，文件A / 4 ( K 1 0 ,第 4 5段和笫 1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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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委员会 1 9 8 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任命杜杜‧提阿姆先生为本专题的特别 

报告员，委员会1 9 8 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至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共收到特 

别报告员的三份报告. 5 

1 6 . 委员会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结束时，本专题的工作进行到如下程度: 

委员会认为，治罪法草案应只包括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这些罪行将根据一个一般的 

标淮确定，也参照现有与本专题有关的公约和宣良关于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法律 

主体，由于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的政，性质，委员会希望了解大会对这个问题 

的观点，关于治罪法的执行，有些委员认为，一部既不规定刑罚又无有权限的刑事 

法院的治罪法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为此，委员会请大会指明赘员会的任务是否也包括 

拟订有权审判个人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 6委员会还请大会指明这个国际刑事法 

院是否也有权审判国家/ 

1 7 . 另外，委员会已说明，关于治罪法草案就人而言的内容，它打算在目前阶 

段应限于个人的刑事责任，但不妨碍今后根据各国政府发表的意见对国际刑事责任 

这个概念能否适用于国家进行审议•关于委员会拟订治罪法草案工作的第一阶段， 

根据大会1 9 8 3 年 1 2 月 1 9日第38/132号决议，委员会打算先拟订一份暂 

定罪行清单，同时考虑草拟一个概述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方面的国际刑法一般 

原则的导言。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邵分），第1 3 7页，文件 

364；《1 9 8 4年⋯⋯年鉴》 a第二卷（笫一部分），第-8 9 页 ， 文 件 V 

cna 4 / 3 7 7 ;《 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6 3页，文件 

4^387 0 

矢于国际刑爭法院问题，见《1 9 8 5年⋯⋯年鉴》，笫二卷（第二部分）， 

第 8 — 9 页 ， 文 件 . 第 1 9段 ^注释 1 5^P 1 6。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6页，文件 

第 6 9段。 



1 8 . 关于治罪法草案就事而言的内容，委员会打算列入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 

所包括的罪行，但须由委员会在较后阶段审议在形式和实质上作适当修改.1984 

年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普遍倾向于赞成将殖民主义、种族隔离、以及也许将严重 

破坏人类环境和经錢略列入治罪法草案，但须找到适当的法律上的措词.1985 

年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进一步讨论了经济侵略的概念，但未作出明确结论.关子 

使用原子武器，委员会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打算根据大会上提出的看法，更深 

研究这个问题，关于雇佣兵问题，委员会认为，就这种做法用以侵犯国家主权、 

破坏政府的稳定及反对民族解放运动而言，它构成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然而 

委员会认为，最好考虑刭关于拟订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兵的国际公约 

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关于扣留人质，对享有外交特杈和豁免的人使用暴力等等， 

以及劫持飞机，委员会认为这些行为的有些方面可以认为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并应从这一角度来处理.关于海盗行为，委员会承认按习惯国际法这是一种国际罪 

行.然而，它怀疑，在目前国际社会中，这种罪行是否能够构成对人类和平及安全 

的威胁‧ 8 

1 9 . 委员会在 1 9 8 5年笫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笫三次报 

告，报告具体说明了治罪法草案要涉及的那一类个人,#^|itAll和平S安全罪下了 

定义报告研究了 1 9 5 4年治罪法草案第 2条第 1至第 9款中所提刭的各种罪行, 

以及对上述各款可能提出的补充•报告还提出了一些条款草案，即：第1条（"本 

条款的范围"）；笫 2条（"本条款所涉及的人"）；第 3条（"危害人类^平及 

安全罪的定义"）以及第 4条（"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行为"）。， 

2 0 . 委员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将笫 1条草案、% 2条草案（第一备选案文） 

和第3条草案（两个备选案文）送交起草委员会.它也将题为"〔一国当局〕进行 

《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7页，文件A/39/10， 

第 6 5段。 

紫文见《1 9 8 5竽⋯⋯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18页 3文件 

V 4 ( K 1 0，脚注 4 0 » 4 6 至 5 2 和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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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的行为，，的第4条草案A节（两个备选案文）送交起草委员会，但有一项谅解， 

即起挲委员会只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才审议该款，而且起草委员会如果就第4条 

草案A节的案文达成一致意见，其目的也将是为了协助特别报告员编写其第四次报 

告 . ， 0 

2 1 . 委员会在 1 9 8 6年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关于这一专题的 

第四次报告（A/CH 4 / 3 9 ^ 0 G o r r . 1-3).'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共分五部 

分，即:一、危窖人类罪；二、战争罪；寻、其他罪（有关罪）；四、一般原则； 

五、条款草案。 

2 2 .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笫五都分中提出的一套条款草案中，既有对委员会第 

三十七届会议上所提条款草案进行改动后的条款草案，也有一些新条款草案." 

2 3 . 委员会在对特别报告员笫四次报告的第一至第四都分' 2进行了深入的一 

般性讨论后，决定将对条款草案的审议推迟下几届^义进行‧委员会认为，与此同 

时，特别报告员也可根据委员会委员在该年所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以及将在大 

会第四十一滔4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提出的意见，改写条款草案." 

2 4 . 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委员会再次计沦了治罪法的实施问题，讨论是在审 

议与刑法的适用空间有关的原则时进行的.委员会表示，它将对就该届会议报告第 

146—148段中所列各种选择提供的任何指导意见给予认真审议，"并为此而请大 

会注意载于委员会1 9 8 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笫6 9段(c)H中的结论." 

'°向上，笫1 2 页 , 第 4 0段。由于时间不够,起草娈员会未能审理这些条文。 

"矢于条款草案的菜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 A X 4 1 X 1 0 ) ,第 7 9段汪 8 4。 

1 2
同 上 a 第 8 0 — 1 8 2段。 

" 同 上 ， 第 1 8 5段。 

，*《同上》。 

"同上，并见上文第 1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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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25 .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本专题的第五次报告（AZ 

C H . 4 X 4 0 4 fPC or r. lfP2 (只有西班牙文本）：)，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对他在 

第三十/V届会议提出的某些条款草案作了改写。这些条款草案载于治罪法草案导 

言部分，内容是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定义和定性及—般原则，委员会也收到 

了 会 员 国 对 这 个 专 题 提 出 的 意 见 1 X 4 0 6 , 1/537^0 A d d . 1 - 2 , A ^ 4 2 ^ 

1 7 ^ 0 A X G 4 ^ 4 0 7 ^ A d d . 1—2)。 

2 6 . 特别报告员在改写条款草案时 8考虑到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 

讨论和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发表的意见。而且，报告员在其第五次 

报告中所提出的1 1条条款草案的每一条之后都!t上了评注，简略介绍那些规定所 

引起的问题。 

2 7 . 委员会在第1 9 9 2至 2 0 0 1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五次 

报告。在听取了特别报告员所作的介绍之后，委员会对载于该报告中的第1至第 

1 1条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将其提交起草委员会， 

2 8 . 委员会在第2 0 3 1至 2 0 3 3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娈员会的报告 s暂时 

通过了笫1条.（定义），第2条（定性），第3条（贵任和惩罚），第5条（不适 

用时效限制）和笫6条（司法担保）。委员会对这些条文所轰示的意见体现在对 

这些条文的评注中，这些评汪连同条文的案文载于下文C节。由于时间不够，娈 

员会无法拟订第 4和 7条（见下文第 6 3段）至第 1 1条的茱文。 

2 9 .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关于"引渡或惩罚"原则的第4条草案"时指出，虽然 

已有许多关于设立国际刑亭法院的提案，但至今仍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1937 

"特别报告员提拟的第 4条案文如下： 

" 第 4 条 引 渡 莰 惩 罚 

1 .各国均有贵任审判茌其领土内逮捕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的犯罪人，莰将其引渡。 

2 .本条第 1款的规定并不预先判定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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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虽已有2 4个 I I家签署，但从未获得批准。另外' 

1 9 5 3年8月18日，联合国国际刑亭管辖权委员会第二十二届射义虽然通过了 

—份草案的案文"但该案文也从未成为一项公约的主题。 

3 0 .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4条草案的目的是为了在管辖权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之 

处，因为除非已经确定由哪些法院主管，否则，罗列罪行清单便毫无意义了‧ 迄 

今为止，载有关于管辖权具体规定的最直要的公约为1 9 4 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 

种族罪公约》（笫六条）和1 9 7' 3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 

五条）。有关条款体现了领土管辖权的原则或由对那些"已接受其管辖权"的缔约 

国具有管辖权的一个国际刑亊法庭审判的原则。换言之，如杲设立了一个国际法 

院，则将出现双重主管杈限问题，因为各II将既可适用领土管辖权，也可诉诸II际 

法院。上述两公约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与草案第4条的规定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扩大了管辖权的范围，使其包括在其领土上发现了所指控的罪行犯罪人的任何 

国家的管辖权。该国有责任逮捕并审判所指控的犯罪人或将其引渡， 

3 1 . 委员会就草案第4条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建议，有些委员提出了旨在改 

进条款草案措词的提案。关于标题，委员们共提出了以下建议：以"审判"一词 

取代"惩罚"一词Î给该条草案以一可为联合国所有语文所用的标题；以及将该条 

草 案 的 繊 定 为 " D u t y to try o r e x t r a d i t e " ( "审判或引渡的责贫，）。 

32 .关于第1款，提出的建议有：（a)以"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现的，，一语取代 

"在其领土内逮捕的"；（b)以"发现的"一语取代"逮捕的，，；以及(c)以"被 

指控的犯罪人"一语取代"犯罪人"，有一位委员曾表示，应在该条草案形台处 

说明，该规定"并不预先判定 S际刑亊法院的设立"。另一位委员则认为，最好 

在第1款述及国际管辖权而在第2款述及国家管辖权。还有这样的建议：应在该 

条草案中写入"世界性犯罪"或"普遍管辖杈"的概念，并应建立一种确定优先次 

序的制度，以防止在管辖权方面和各种不同的引渡适用办法方面的冲突r 有些委 

员认为，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个人，原则上应被引渡至罪行在其®犯下的那个 

II家或受到该罪行之窨的那个II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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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有些委员认为，本条应明确袠明，不得援引政治罪概念来就本治罪法草案 

中所列罪行进行辩护，尤其不得妨碍对被指控犯罪人的引渡。关于庇护权，有人 

提请注意领土庇护！：言（大会1 9 6 7年 1 2 月 1 4日第 2 3 1 2 ( x x i i )号^;议）， 

该宣言规定对涉嫌犯下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者不予庇护。有人建议说，委员 

会应釆用体现于若干新近公约中的折中办法：如关于与"空中旅行"有关的若干罪 

行的公约、关于拘留人质的公约以及关于危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约a 

3 4 . 有些娄员会委员提交了经过重新草拟的本条草案案文，以反映上述一条或 

多条建议的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份直新草拟的案文建议，进行引渡时, 

应遵循下列顺序；（a)茌其领土上犯下罪行的那个国家；(b)其国家或其国民利益 

受到损害的国家；以及(c)犯罪人.为其国民的国家。 

3 5 . 夭于国际刑事法院问题，姿员会中有若干种意见倾向。有些委员认为， 

这种法院唯一能保证治罪法充分执行的制度。另一些委员赞成设立这种法院，但 

对能够茌现阶段国际矢系中设立这样一个法院的想法懕到怀疑。另外还有一些委 

员则反对这种想法。也有人认为或许可以在一个特别协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特设 

国际刑事法院。另一些委员则对以普遍管辖权为基础并且可能在危害人类和平及 

安全罪方面搞出些颇不相同的司法判例的惩治制厪有所怀疑。有位娈员会委员建 

议，应当考虑由这样的国家法院来实施治罪法的可能性；这些法院将增设一个来自 

被告所属管辖权范围的法官席和(或）一个莰多个来自其法律制度既不同于被告者 

的也不同于该国家法院的那些管辖权范围的法官席。 

3 6 . 特别报告员进行总结时说，他愿意增添一条体现讨论中某些建议精神的规 

定.他同时还指出，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国际刑事法院的存在并不排斥国家的 

管辖权。这样一种法院将只有任择性的管辖权，而这正是关于灭绝种族罪和种 

族隔离罪的公约的精神实质，第 4条草案中也包舍着 4新的内容。国家通常 

并不认为自己在提出的引渡遭到拒绝时仍有义务审判罪犯。未提出引渡要求时的 

情况也是如此。当然，在某些有明确目的的公约中的确也存在着这种义务，但并 

非所有公约都规定了这一义务。因此，关于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罪的公约中便没 

有作这样的规定，因而也没有普遍的效力，如果第4条中这一规定得以通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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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是在这方面具有普遍效力的第一个規定。特别报告员最后指出，普遍管辖权 

和II家审判罪犯的义务是确保惩治的有效进行的唯一手段。而且，普遍管辖权也是 

与这种罪行的性质相一致的，因为这种罪行是属于国际法范畴的罪行，也是其结果 

危及国际社会利益的罪行， 

3 7 . 关于草案第 7条,"特剁报告员指出，治罪法草案中是否列入"一事不再 

理规则，取决于委员会是否决定设立国际刑事法院A 如委员会决定设立，则难以 

援引这一规则了 3因为根据国际刑法的优先性，国际刑事法院原则上是有权审理® 

际罪行的.但是，在实行普遍管辖杈的情况下，似乎又有必要列入这一规则，因 

为由于法院的不止一个以及几个法院对同一罪行审理的干预，可能使犯罪者受到好 

几种惩治， 

3 8 . 有些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就本条草案的措词提出了一些建议。因此，建 

议以另一标题取代原拉丁文标题；在"罪行"一词前加以"所指控的"一语，并以 

"本治罪法规定之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一国刑事诉讼程序"，有些委员提议重 

新草拟本条案文。例如，建议以"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一语取代原"罪行" 

一语，并删掉"根据一国法律和刑事诉讼程序"一语。有的委员则建议重写案文, 

明确说明并不排斥二审的可能性而只是禁止二罚。在这一方面，有人指出：有理 

由就以下可能性倌出规定，即如果发现了可构成新指控的新证据，或可就同一行为 

直新定性则可直新审理已受审判的案件，以免某一国际罪行逃脱惩罚。另一位委 

员提议在第二句中加入这一靓定："本一筝不再理规则应仅在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前 

于国家间适用。"在讨论中有人强调，一筝不再理问题不仅会.茌一般司法体系中发 

生，在为治罪法的全部莰部分范围而设立了一个国际刑爭法院以后也会发生。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7条案文如下： 

"第7条一事;r、再理 

凡根据一国法'律和刑事诉讼程序已被最后宣判有罪莰无罪者，不 

得因同一罪行再受审判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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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 特别报告员在总结讨论时答复了对第7条草案的意见，他建议应在该条草 

案中列入如下第2款： 

"上述规则不得在国际刑事法院予以援引，伹可在量刑时加以考虑。" 

4 0 . 特别报告员在谈到第8条草案' 8时指出，不溯及即往的原则是一条基本 

保证。它体现茌《世I人权宣言》第1 1条、《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5条、《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第7条、《美洲人权公约》第9条^ 

《非洲人权^民族权,宪章》第 7条第 2款等条款中。 

4 1 . 有些委员会委员说，这一条箪案的第1款应草拟得更为淮确一些。 

42 .关于第 2款，几位委员指出，提到"国际法一般原则"或" a际社会公认 

的一般法律原则"可能会茌必须说明并且详尽列出罪行的领域造成无限扩大。所用 

措词是不精确而含糊的，可能会给刑法的基本规则的实行带来非法律因素。这些成 

员主张删去第2款。委员会的另一些突员基于现有惯例，尤其是纽伦堡法庭宪章 

和一些人权公约，极力主张保留本款。 

43。根据娄员会委员所提出的保留意见，特别报告员建议删去笫2款，不过他 

指出，这将与一些公约的精神不一致.如《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因为茌这些公约中确实有这样的规定。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8条茱文如下： 

" 第 8 条 不 溯 及 既 往 

1. 任何人不得因茌行为时并不抅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作 

为或不作为而被定罪。 

2 . 本条^不妨碍对于茌行为时其作为或不作为按照国际钍会公 

认的一般法律原则被视为犯罪的任何人迸行审判或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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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特别报告员说，关于责任原则的例外的笫9条草案' y是关于责任原则的 

第 3条箪案的对应部分（见下文 c节）。他还指出，茌有些情况下，所作出的行 

为已经失去犯罪性质。例如，自卫就是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犯罪虽 

然仍然成立，伹是，由于根据犯罪人的地位（例如，S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或犯罪 

时的情况（例如，胁迫、不可抗力、紧急情况、错误），并不引起刑事贵任。 

4 5 . 关于该条款草案的(a)项，特别报告员说，自冯的例外只适用于遭受侵略的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统治一个国家的自然人可在他们针对对其国家的侵略行为所 

命令采取的行动或他们自己采取的行动方面援引这种例外。 

46，委员会的--些委员表示认为，自卫不应当作为刑事贲任的一种例外。另 

一些委员则认为，如果《宪章》第5 1条所承认的自卫能够免除国家的刑亊贲任， 

那也应当能够免除代表国家行使自卫权的个人的刑亭贵任。 

47.特别报告员说，项所规定的辩护手段，即胁迫、紧急情况或不可抗力在 

危害人类罪行的情况下看来很难後引。他叙述了作为这种区别的依据的司法判例， 

这些判例包括军爭法庭为实行矢于惩治战争罪湘危害人类罪的联合监督理事会笫10 

号法律所判定的案例。他还介绍了这些概念在S际法中所引起的术语问题。某些 

法学家认为这些概念是不同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概念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代表了一种严直危险，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办法是釆取犯罪行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9条的案文如下： 

"第9条责任原则的例外 

下列唷况构成刑事责任的例外： 

(a)自卫； 

(o)胁迫、紧急情况或不可抗力； 

(o)法律或事实上的错误，除非根据犯错误时的情况犯罪人无法避免 

这种错误； 

W政府或上级的命令，伹仅限于犯罪人事实上无权作出道义上的逸 

择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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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且，它们的基本条件也是一样的，即犯罪人必须没有不法行为，并且在所保 

护的利益和栖牲的利益之间没有任何不平衡。 

4 8 . 娄员会的一些娄员对项中所规定的例外作了评论。有些娈员对于将胁 

迫看作一种例外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另一些委员则指出，如果将胁迫看倌一种 

例外，犯罪人必须能够证明，如果他不进行任何抵抗，他就会便自己遭受"严重、 

紧迫而且无可挽回的危险"。有些委员认为，项中,规定的例外，应当只限于 

某些非常特珠的胁迫湘不可抗力情况，紧急情况应当删去。另一位委员认为，（b)项 

中所规定的例外需要澄清。 

4 9 . 对于该条蕈案中关于错误的(c)项，委员会有些委员认为，只有茌某些情况 

下发生的事实错误才能被看作一舯例外，而法律错误则不能被看作一种例外。 

5 0 . 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该条草案中应当包括事实错误。在答复各种相反 

意见时，他提到最近茌波斯湾对美国船只的攻击。如杲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事实 

上的错误，那么所作的行为就会构成侵略。因此 s茌某些情况下不能排除爭实错 

误。 

5 1 . 有几位娈员坚持认为，该条草案(d)项中所规定的矢于上级命令的例外不应 

当列入，除非它构成一种胁迫情况莰爭实错误。一位娄员特别蘧议删去矢于道义 

逸择的提法。若干委员认为这种例外iiil按照纽伦堡法庭宪章中的措词方式予以列入。 

5 2 . 特别报告员说,.辩护手段看来不是一种独立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命 

令是在胁迫下执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应是胁迫而不是命令构成例外a 在另一 

些情况下，命令的执行是合法性判断错误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例外的依 

据是这种错误'最后，在命令的非法性很明显的情况下，未受胁迫而执行命令的 

任何人便都犯有共犯罪。 

5 3 . 娄员会有些委员认为，某些无能力情况，如来成年和智力上的无能，应当 

作为刑事责任的例外列入该条草案。 

5 4 . 特别报告员指出,虽然在国内法中可援引这种例外，但在涉茨危窨人类和 

平^安金罪时，这一问题就显得不清楚了。 根据各国的立法，达到成年的年龄是 

不同的，而且很难设想饪何有能力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的人竟能援引无智力能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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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外。同样，一个人被一个国家的军队征召入1^这一点，也应足以证明他在精神上 

是健康的。总的来说，未经讨论就将国内法的某些概念转用于象危害人类和平及 

安全罪这样的领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个领域完全属于普通法范围之外的范畴。 

5 5 . 最后，有些娄员獰议重新起草整个第9条草案。有些娄员倾向于载于特 

别报告员第4次报告中的该条草案以前的措词。另一些委员则认为，该条草案应 

当按照意图的例外而不是责任的例外拟订。还有一位娄员说，最妤让主管法院决 

定可以减轻或免除贲任的情况。一位委员说，应当起草两条独立款，一款题为" 

贲任的原因"，另一个题为"有理由缓引例外的情况"。 

5 6 . 特别报告员说，关于上级贲任的第1 0条草案 2°是引自《日^瓦公约笫 

一附加议定书》第8 6条第 2款.他曾认为最好有一个专门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款, 

而不是根据司法判例，按照山下（Y.ainasliita)案件共犯论来说明这种行为。" 

5 7 . 有些委员认为，第1 0条草案应当和共犯问题联系起来。另一位娄员认 

为，该规定还应当提到著名的"实际知悉"、"推定知悉"和"共同过失"等概念。 

在拟定关于犯的条款时，将有必要顾及第10号法律的条款，其中规定了若干种 

参与犯下这种罪行的憒况。 

2 0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 0条的粱文如下： 

"第 1 0条上级的责任 

如果上级知道，或者掌握情报便其能在当时情况下断定，其下级正在 

• 或将要犯罪，而且并不采取其力所能及的一切实际可行搢施，以预防或制 

止犯罪,则下级犯罪的事实并不免除其上级的贲任。" 

2 1 《战犯审判法律报告》，第二卷，第 7 0页。 

- 1 7 -



5 8 . 特别报告员说，关于犯罪人的官方地位的第1 1条草案 2 2 是和《纽伦堡 

法庭宪章、第7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相关联的。国际法委员会 

还将"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裁决所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的第三项原则中的第11 

条所规定的规则列入了治罪法。 

5 9 . 有些娄员表示他们同意该条草案。一位委员认为，关于例外的规定应当 

列入前几条，因为它是一般原则的一部分。 

6 0 . 有些娄员认为，共^^不构成一项单独的罪行，而应当放在一般原则中去 

叙述。 

6 1 . 特别报告员说，这个问题可以在以后审议。 

6 2 . 如上文（第2 8段）所述，委员会茌其第 2 0 3 1至 2 0 3 3次会议上审 

査了起草委员会主席提交的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在讨论该报告之后，它暂时通过 

了第 1至 3、 5和 6条草案及有关评注。这些条款载于下面的本章 c节中。 

6 3 . 关于有关"一罪不再理"规则的第7条草案，起草委员会主席报告说，该 

委员会对该条草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因为一些成员认为该条草案所规定的原则 

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些成员则表示只能在规定有旨在防止滥用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 

接受该条草案。由于没有时间，起草委员会未能拟订一个新的案文。 

6 4 . 关于本专题的标题，委员会指出，在某些语文本中使用了" c r i m e s " — 

词，而在另一些语文本中则使用了" o f f e n c e s "—词，联:大在1940年代后期 

所通过的决议中就已经有了这鉀区别。 在全体会议和起草委员会中对这个问题 

进行讨论之后，为了统一所有语文本的实质和形式，委员会决定暂时通过的条款草 

案的所有语文本都应使用" c r i m e s "—词。因此，虽然本专题的标题将暂时保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11条的案文如下： 

"第 1 1条犯罪人的官方地位 

犯罪人的官方地位，特别是其袒任国家或政府首脑的事实，并不免除 

其刑事贲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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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同委员会的议程和联大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中所用的一样，但条款草案的标题和 

案文在所有语文本中都将使用"c r i m e s " 一词。 

6 5 . 由于前面一段中所说的理由，委员会想建议联大修改英文本中本专题的标 

题以便使各种语文本更协调一致。如果联大决定接受这个建议，本专题的英文标 

题将是‧‧ " D r a f t c o d e of c r i m e s a g a i n s t tlie p e a c e a n d 

s e c u r i t y of m a n k i n d ，，。 

C.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条款草案 

6 6 . 现将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笫1至3、 5和 6条草案的 

案文及有关评注照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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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一 章 

导 言 

笫 ^ ^ 分 定 义 和 定 性 

第 1 条 

^_X 

本治罪法草案中所规定的〔国际法上的〕罪行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 

(1) 由于不得不在确定"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罪"概念的主要内容的概念性定 

义和列举治罪法草案中所分别规定的罪行的定义之间作出选择，委员会暂时选择了 

笫二个解决办法。但是委员会决定在将来某一适当工作阶段再度探讨危害人类和 

平及安全罪的概念性定义问题。 

(2) 但是，委员会委员普遍认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具有某些具体特点。 

特别是，看来在严重性的标准上意见是一致的。这些罪行是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基 

础本身的罪行。严重性可以从有关行为的性质(残忍性..暴虐性、野蛮性等）推 

断，也可以根据其影响程度（大规模性、受窨者是几国的人民、居民或种族）推断， 

也可以根据犯罪人的动机（种族灭绝等）或这些组成部分中的若干个推断。某种 

行为的严重性无论是根据那一种因素确定，构成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主要组 

成部分都是这种严重性，其特点是其恐怖和野蛮程度，它破坏着人类社会的基础。 

(3) 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认为，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定义应当包括"意图"。 

应当指出，关于这一点，有两派意见。根据委员会所代表的一派意见，意图可根 

据罪行的大规模性和系统性推断，当具有这些性质时,就必须推定存在犯罪意图。 

因此，在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等情况下，犯下这些罪行的意图就无须证 

明；意图可由行为本身客观地推断，没有必要査究犯罪人是否意识到犯罪意图。如 

果他的行为具有某些特点.就可以推定他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是明确的。 

- 2 0 -



根据另一败意见，意图不能推定，必须确定。这两种意见的分歧与其说是实质性 

分歧不如说是程序性分歧。在两种情况下，犯罪意图都是构成罪行的一种条件。 

其区别在于，是否有必要或无必要证明其存在。 

(4) 使委员会倾向于笫1条所采取的那种列举罪行的定义的原因既是理论性的, 

也是合乎实际的。一方面，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表示担心概念性定义可能会导致对危 

窨人类罪行清单的广泛的主艰觯释，从而违反每一种罪行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必须明 

确定性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因此，应当攀免用类推的办法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 

罪定性的任何危险。另一方面，如果遵守这项基本原则而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 

罪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伃细下定义,那么作为这些罪行的共同特点的一般性定义的 

实际价值就会不那么明确。本治罪法草案所列举的罪行可以在任何时候由具有同样 

、，性质的新文书来补充。 

(5) 将"国际法上的"一词放在方括号中是因为委员会没有对它是否必要或有 

用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委员认为.，这个词可能会削弱案文的效力，导致对 

该条的解释的混乱，并且会引起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词还会给 

人一种印象，即：治罪法草案涉及的是国家犯下的罪行，从而引起国家的可能刑事 

责任的微妙问题，而委员会在现阶段的意图是将治罪法的内容限制在对个人的范囿 

(见以下对第3条的评注第 ( 3 )段）。另一些委员极力赞成将"国际法上的 "一 

词列入。他们指出，在委员会于 1 9 5 4年通过的治罪法草案的第1条中巳经列 

入了这个词。另外，委员会在题为"纽伦堡法庭.宪章及法庭判决书所71 认的国际 

法原则"的文件的原则一、二、 ^ ^六和七中已经采用了这个词，从而肯定了这种 

表达方式。最后，娈员会的一些娈员认为，列入这个词将有必要在治罪法草案中 

增加一项关于将国际义务变成国内法规定的义务的规定。也有娄员指出，列入这 

个词会引起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是否可由一般国际法规则加以规制的问题，即使 

是在治罪法草案范围以外也会引起这一问题。一些娈员也想知道这些规则是否不 

具有绝对法性质。最后，一般还是认为，将这个词列入的时机尚未成熟，必须等 

到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清单详细拟妥之后才能就这一事项作出决定。有一位委 

员认为，如果保留"〔国际法上的〕"一词，则应把它置于"构成"一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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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5 _ & 

一种作为或不作为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不取决于国内法。一种作为 

或不作为根据国内法是否应当受到惩罚不影响这种定性。 

if_^ 

(1) 本条草案关系到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即一种作为或不作为定性为危窨人类 

和平及安全罪的问题，治罪法草案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本条草案把治罪法草案 

将何种罪行定性为或确定为这种罪行看作完全与国内法无关。值得一提的是，当 

国际法委员会在 1 9 5 0年通过"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书中所承认的国际法 

原则"时，就已经在该文件的原则二中确定了"国内法对国际法上构成罪行的一种 

作为不施加惩罚的事实.不能解除有这种作为的人根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责任"。 

(2) 必须指出，第2条草案的范围只限于对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定性。它 

不影响在刑事诉讼、惩罚程度等其他问题上的国内管辖权，并特别是在假设条款草 

案的执行有赖于普遍管辖权原则或属地性原则的情况下。 

(3) 第2条草案第一句确定了治罪法草案在定性方面的自主性，笫二句则排除 

了一项作为或不作为在国内法中的可能定性或不定性对治罪法草案所作的定性可能 

产生的任何影响。确实，可以设想，同一种作为可能被一个国家定性为一种普通 

罪行，而不定性为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这两种概念并不受制于同一制度，特 

别是在法定时效、实体法规则等方面。不能援引这种定性来反对治罪法草案对同 

一作为的定性。委员会的一些娈员认为，该条草案第二句不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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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餅 - 一般原则 

第 3 条 

贵 任 和 惩 罚 

1。 凡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个人，‧不论被告援引任何不包括在罪行定 

义之内的动机，均应对这种罪行负贵任，步应为此而受惩罚. 

2. 对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人的起诉，并不免除该国对由它引起的 

某一作为或*作为依国际法应有的任何贵任。 

第 1 款 

(1)笫一款把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贵任和惩罚原则限于"犯罪的个人". 

国家对个人所应负责行为也应负贵（不论其个人行为是否以"国家代表"、"代表 

国家" , "国家名义"或以简单事实上的吴系进行的） a 

O第一款所载的"不论⋯⋯援引任何不包括在罪行定义之内的动机"一语需要 

加以说明。委员会认为这项规定是必要的,.以表示罪犯不能凭借任何托辞。如果 

罪行具有治罪法草案所规定的特点，那么罪犯就无法援引任何动作为借口。 如果 

行为的真正动机属治罪法草案规定的范围，其目的则是#除根据另一动机来为其 

行为辩护。"动机"一词用来指导致罪犯采取行为的冲动，或（基于种族主义、 

宗教感情、政治见解等原因)促使罪犯产生情绪.任何动机都不能用来证明犯下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是合法的。动机回答了是什么使得罪犯引起冲动的原因 

问题。通常以危害人类罪为其表征的动机乃植基于种族或民族仇恨或政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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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于这些动机，本治罪法草案所涉及的罪行是最严重的罪行，动机必须与 

意图区分开来，即蓄意犯^,这是要纳入治罪法草案中的罪行的一个必要条件.上 

文第1条评注的第3段讨论了这一点。 

(3) 在讨论治罪法草案的全体会议上，某些国际法委员支持下一主张，即不仅 

个人，而且国家也要对所犯的罪行负责，可是，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上，委员会当时决定，治罪法草案在那个阶段应限于"个人的刑事贵任，但不妨碍 

其后可根据各国政府的意见对国际刑事贵任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国家进行审议"" 

应指出，假定国家的刑事贵任一a以编纂成法，但^论是关于调査、出庭或是惩罚 

方面，可适用的规则不可能是同样的，两种刑事贲任度应是不同的，委员会 

7王通过治罪法草案第1 9条关于国家贵任的评注时，委员会曾警告说，不要把第19 

条所使用的"国际罪行"用语，理解为刑法所认为的刑事内容.并警告说"; 

把本条（即笫19条所使用的"国际罪行同若干公约和国际文书用来指某些严重的 

个人罪行时所使用的类似用语，例如"根据国际法的罪行"、"战争罪"、"危瞢 

和平罪"、"危害人类罪"等用语混在一起，因为这些文书规定各国根据其国内法 

规则对被宣判有罪的人给予应有的惩罚." "还强调说"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对 

犯有危害和平与人类等罪行的国家机关个人进行个别惩罚的义务，并不构成国家的 

一种国际责任⋯⋯' " 

第 2款 

(4) 第3条第1款并非指个人的刑事贲任，而该条第2款根据一般国际法用语 

的传统意义原封不动地搬用国家的国际贲任，基于铍告个人所犯罪行，国家对由它 

引起的作为或不作为应负有贲任.正如委员会在其治罪法草案第1 9条关于国家贲 

2 ， 《 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7页，文件 A / 3 9 / 1 0 , 

第 6 5段(a)。 

" 《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1 9貝，文件 A / 3 9 / 1 0 , 

第 1 9条评注第（59)段。 

" 同 上 ， 第 1 0 4贝，第（ 2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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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条款的评注中所强调那样，对属国家国家机关的个人进行惩罚，"还得对国家所 

应负的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贲任进行追诉，基于国家机关的行为，国家对这样的案 

情是负有贲任的"。
2 6
因此，国家仍负有责任，不能因对犯有罪行的个人进行起 

诉或惩罚，而免除国家对此所应负的贵任.例如，国家有义务对损害（损失、赔 

偿等）进行补偿， 

( 5 ) 法 文 文 本 标 题 里 ^ M "制裁"一字，与'英文文本的"惩罚"一字相当‧ 

笫 5 \ 条 

不适用法定时效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不应适用法定时效. 

评注 

(1) 委员会在àl.过本条规定的不适用法定时效规则时考虑到，在国内法中，针 

对犯罪或其他罪行的法定时效既不是一项普遍法律，也不是一项绝对规则，一份关 

于比较法的研究报告已表明了这一点.有些法律制度（如英美法并无这项规则， 

有些法律制度则不把它视为绝对规则。例如在法国，这项规则不适用于严重的军 

事罪行或危害国家安全罪，此外，法定时效规则的性质或范围在理论上也不一致, 

在其究竟是实质性规则还是程序性规则的问题上尤其如此a 

(2) 起初，有关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国际法并未汪意到罪行法定时效规则. 

因而，设立纽伦堡法庭的1 9 4 5年《伦敦公约》未提到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 1 %发表的宣言（.《英国,宫廷宣言》或《莫斯科宣言》）也没 

有提及法定时效. 

(3) 只是后来的亭态发展才致使国际社会和国际法注意到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 

全罪适用法定时效规则的问题。鉴于必须起诉在笫二次大战中犯有^天罪行的人，而 

某些国家的法律制度所规定的法定时效规则却对进行这种起诉造成障碍,因此1968 

2 6 同 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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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1 月 2 6日《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才使得不适用法定时 

效规则在国际法中得到确认。一些国家已无保留地加入了这项公约，另一些国家 

则只把不适用法定时效规则限于危害人类罪，但战争罪则不在此限。不过，最近 

对克劳斯‧巴比的审判已相当明显地反映出对此种限制的反对。对某些战争罪不 

适用法定时效的规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义愤，因而法国最高法院在1 9 8 5年 1 2 

月 2 0日的裁决中对危害人类罪作了广义的解释，将占领者当局对政治反对者所犯 

的罪行纳入危害人类罪范围，"无论这些反对者采取何种反对形式"，其中包括武 

装反对。 

( 4 )鉴于上述考虑，委员会兹暂时通过第5条草案，但保留根据列为危害人类 

和平及安全罪的罪行对其重新审查的可能性。尤其，可能有必要对战争罪规定法 

定时效，虽然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容易区分。如果危害人类 

罪是在发生武装冲突时犯下，则这两个概念有时会重迭。《纽伦堡法庭宪章》 

对危害"占领区平民"的罪行与"出于种族或宗教动机危害平民"的罪行,所区分, 

前者视为战争罪，后者视为危害人类罪。但是，这样的区分是有破绽的，危窨 

占领区居民的罪行显然是战争罪，但鉴于这些罪行的残忍性，不论它们是否有任何 

种族或宗教成分，也可以构成危害人类罪，因此，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之间的区 

分既非有规律也非绝对。 

第 6 条 

司法担保 

凡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人均无歧视地享有对人类树有人提供的 

在法律和事实方面的最低限度的保证，特别是： 

1. 他有杈在被证明为有罪之前推定无罪； 

2. 他有权： 

(a) 在确定对他的任何指控时由一个充分依法律或条约设立的合格、 

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公正相公开的审讯； 

(b) 以本懂的语文迅速详尽地获悉对自己提出的起诉的性质 ‧由； 

(c) 拥有必要的时间和便利为自己的辩护作好准备，并与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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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联系； 

(d) 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e) 出席受审并亲II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 

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若他没有 

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则应为他指定法律援助,不要他自己付 

费Î ' 

(f) 盘问原告证人或使其接零盘问，并在适用于原告证人的同样条件 

下使为被告辩白的证人出庭并接受盘问； 

(S)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所采用的语文，应免费得到口译员的协助; 

W不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供认有罪。 

评注 

(1) 草案第6条涉及为被控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人作为一个人所应享 

有受司法担保。一些国际文书已确立了关于任何被控犯有罪行的人应享待遇的原 

则以及关于客观判定其有罪或无罪的诉讼条件的原则。此类规定散见于一些不仅 

涉及人权，而且涉及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罪某些方面的瞢遍性、区域性或多边性文 

书。可在此提到以下文书：《纽伦堡国际法庭宪章》（笫 1 6条）和《东京国 

际法庭宪章》（笫9条及以下有关各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獰 

14条）；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第6和7条）；美洲人权公约（第5、 

7和 8条）；《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 7条）； 1 9 4 9年各项日内瓦公 

约（第3条，四项公约均有这一条）；各项日内瓦公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第 7 5条）以及《第二号议定书》（第 6条）。 

(2) 娈员会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一项象本治罪法草案这样的具有普遍 

性的文书应当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依据，以之作为拟定关于司法 

担保条款的指针。因此，草案第 6条引用了上述公约第 1 4条的主要规定，仅修 

改或删去了其中的某些用语。 

(3) 本条草案起句采用"最低限度的保证"一语的原因是，为了表明规定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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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保证并非详尽无遗。起句的"在法律和事实方面的"一语应理解为"在法律 

上适用"以及"事实的推定"。 

(4) 前述《公约》第1 4条第 1款中"依法设立的"一语在草案第 6条中改为 

"依法律或条约设立的"。事实上，如要设立某一国际刑事法庭或为若干国家设 

立的某一法庭，便只能依据条约加以设立。 

(5) 本条草案中未设用前述《公约》第1 4条笫3(d)款中的"在司法利益有此 

需要的案件中"一语，因为苓员会认为，无论由被告指定或由法庭依职权指定辩护 

律师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必须的，原因是治罪法草案所涉的均为极严重之罪行，惩处 

亦可能十分严厉， 

(6) 有人在本委员会强调，單案笫2(c)款规定的被告除可自由同其律师联系外, 

也应能自由与法庭按第2(e)款可能为被告指定的律师联系。 

.(7)关于第2(g)款，有人指出，被告可得口译协助的权利不仅适用于法庭审讯, 

也适用于诉讼的一切阶段， 

(8)有人在委员会解释说，本条草案第2(H)款中的"不被迫"一语应理解为禁 

止使用烕胁、酷刑或其他胁迫手段取得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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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委员会将十分重视各国政府对以下几点的看法： 

(a) 委员会本届会议暂时通过的草案第1条至第3条、第5条和第條（见 

上文第 5 6 段 ） 2 7
; 

(b) 特别报告员提交的载于草案第7条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 

围和条件（见上文第3 7段至第 3 9段和第 6 3段）； 

(c) 载于委员会1 9 8 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第6 9段(c)(1)中的结 

论 。 2 8 

请注意第 1条中"在国际法上的"一语被置于方括号内 ‧ 

委员会1 9 8 3年笫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第6 9段(c)("如下： 

"(c)关于治罪法的执行： 

(i)有些委员认为,一部既不规定刑罚又无有权限的刑事法院的法典是不 

起什么作用的，委员会应请大会指明委员会的任务是否也包括拟订有. 

权审判个人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6 1 ,文件A / 3 a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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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 . 导 言 2 9 

6 8 .为响应大会 1 9 7 0年 1 2月 8日笫 2 6 6 9 ( x x t l )号决议的建议，委员 

会 1 9 7 1年笫二十三届会议在其工作计划中列入"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专 

题 。 委 员 会 1 9 7 4年第二十六届会议收到了秘书处编写的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有关的法律问题的补充报告。 5°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在同届会议上就 

该专题成立的小组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份报告，而且任命理查德。D.卡尼先生为这 

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69 .委员会 1 9 7 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收到了 2 1个会员国政府对由小组委员 

会拟制后由秘书长向各会员国分发的调査表' 2的答复， 5'以及特别报告员提交的 

有关这个专题历史背景的更详细的说明，见《1QS5年⋯年鉴》棼二卷（獰二 

部分），翁68 — 7 1段，文件A y 4 0 / 1 0 ,第 2 6 8 — 29 0段。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笫二部分），第2 6 5页，文件 

274 。 
《197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 4 7 页 ， 文 件 4 X 

2 9 4和Add ^ 1 。 在以后的各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另1 1个会员国政府 

提交的答复，《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53页，文件 

A " . , V 3 1 4，《 1 9 7 9⋯⋯年鉴》，第二卷（第 - ^ 1 5分），第 1 7 8页， 

文 件 A , E . ^ 3 2 4 ,《 1 9 8 0⋯⋯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笫 1 5 3 

页，文件AzZCî]. V 3 2 9和 A c U、 1和《 1 9 8 2年⋯⋯年鉴》，笫二卷（笫一 

部分），第1 9 2页，文件A / C H V 3 5 2 | P A d d 4 1 。 

发给会员国的调査表的最后内容载入《1976年⋯⋯年鉴》，第二卷（笫一部 

分），第1 5 0页，文件A/Cîl 和A d d . 1，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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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5 5委员会该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后普遍同意，确定"国际水道"一词的范 

围的问题不需要在工作开始时解决" 

7 0 . 委 员 会 1 9 7 7年笫二十九届会议任命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接替卡尼先 

先担任特别报告员，卡尼先生没有竟选连任委员。特别报告员施韦贝尔先生于在 

委员会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提出了他的笫一次报告。 3 5 

71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1 9 8 0年笫三十二届会议上提交了他的载有六条条 

款草案的第二次报告。"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于讨论了该报告之后，将这六条 

草案送交起草委员会。根据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同届会议暂时通过了以下 

六条的草案如下：笫1条（本条款的范围）、笫2条（水系国）、第3条（水系协 

定）、第4条（水系协定的谈判和締结的当事国）、笫5条（构成共有自然资源的水 

的使用）、和第X条（本条款与现行有效的其他条约之间的关系）。" 

" 同 上 ' 第 1 8 4页，文件A / C & 4 / 2 9 5 。 

5 4 同 上 ， 第 二 卷 （ 第 二 部 分 ） ， 笫 1 6 2 页 ， 文 件 第 1 6 4 段 。 

， 5 《 1 9 7 9#⋯⋯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笫1 4 3页，文件 

3 2 0。 
56 Û 9 8 0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笫1 5 9 页 ， 文 件 A Z ^ . A/ 

332和Add« 1 。 
5 7 同 上 ， 第 二 卷 （ 第 二 部 分 ) , 第 1 1 0 — 1 3 6 段 ， 文 件 第 五 章 . B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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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按照起草委员会的进一步建议，委员会在1 9 8 0年第三十二届会议上还 

接受了一个关于"国际7&道系统"含义的暂时的工作假设，该假设载于如下的说 

明之中： 

"诚系统是由河派湖泊、运河，冰河、地下水等水文舰部分合成， 

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这些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单元，因此，任何影响 

到系统一部分水的使用就可能会影响到另一部分的水。 

"国际水道系统"是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水道系统， 

如一II水的某些部分既不影响对另一国的使用，也不受使用另一国水 

的影响，则这些部分不应被视为包括在国际水道系统内，因此，如系统 

内水的使用互有影响，则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该系统成为 

国际系统,所以，水道的国际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7 3 . 由于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施韦贝尔先生于19 8 1年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 

而辞去国际法委员会的职务，委员会1 9 8 2年第三十四届会议指定詹斯‧埃文森 

先生为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在那一届会议JL还分发了前任特别报告员施韦贝尔 

先生提交的本专题第三次报告。 5 8 

7 4 . 委员会1 9 8 3年第三十五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埃文森先生提交的第 

一次报告， 5 9报告载有公约的初步草案，草案的目的是作为讨论的基础，共分六章 

3 9条。在该届会议i:,委员会讨论了整个报告，特别着重讨论了 " a际水道系 

统"一词的定义问题和国际水道系统作为共有的自然资源的问题。 

7 5 . 委员会 1 9 8 4年第三十六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次报告，*° 

报告中载有经修订的公约的草案，草案共有六章4 1条。委员会着重讨论了第 1 

5 8《198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和更正:.第6 5页，文件 

CB. V 3 4 8 。 

"《198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 5 5页次件A Z C I T . V 3 6 7 . 

4 0 《 1 9 8 4年"一"年鉴》，第二卷（^一部分），第1 0 1 页 ， 文 件 V C 瓦 V 

3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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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 9条草案"及其有关的问题。委员会决定将第 1至第 9条草案送交起草委 

员会，以便按照辩论的情况予以审议。"由于时间不够，起草委员会未能在1984 

至 1 9 8 6年期间的会议上审议这些条款。 

7 6 . 在埃文森先生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而辞去国际法委员会的职务后，委员会 

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任命斯蒂芬C .麦卡弗里先生为本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7 7 .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Jl提出了一份初步报告 4 5 ，报告回 

顾了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关于本专题的工作情况，并且阐明他对^员会就这个专题的 

工作可以遵循的总方针的初步意见。特别报告员对本专题今后工作的逑议是：第 

一 ， 1 9 8 4年已送交起草委员会，而该委员会未能在1 9 8 5年会议上审议的笫 

1至第 9条草案，在 1 9 8 6年由起草娄员会进行审议，不再在全体会}义上逬行一 

般性辩论，第二，特别报告员在拟订本专题进一步的汆款草案时，将遵循前任特别 

m员提议的大纲所提出的组织结构。会议普遍同意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委员 

会进行本专题工作的方式的提议。 

" 这 九 条 标 题 如 下 ： 第 一 章 ^ 吉 H 第 1 条 ： （ 本 公 约 （ 草 案 ） 所 用 " 国 

际水道"一词的解释（定义））；第2条：（本条款的范围）；第3汆：（水 

道国）；第4条：（水道协定）；第5条:（水道协定的谈判和締结的当事国）； 

第二章一般原则，水道国的权利和义务:第 6条：（有关分享国际水遒的水 

的一般原则）；第7条：（公平分享国际水道的水的便用）；第8条：（公平 

合理使用的确定）；第9条：（禁止关于国际水道的活动对其他水道国造成较 

大损害）。同上。 

"根据谅解，也将向起草突员会提供国际法委员会 1 9 8 0年会议接受的暂时工 

作假设案文（见上文笫5段），娄员会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1至笫5条和X , 

条案文，以及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一次报告中提议的第1至第9条案文。 

" 《 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 7页，文件 a / c n . 4 X 

3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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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委员会于 1 9 8 6年第三十/VI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本专题 

的笫二次报告（ A / C N . 4 / 3 9 9和 A d a , I和2 ) 。 在笫二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 

在回顾了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情况后，阐述了他对前任特别报告员提议的 4 4 

笫I至第9条的意见，并回顾了支持这些意见的法律依据。报告还载有一组五条 

条款草茱，系关于适用于涉及提议的新的使用的憒况的程序性规则。"特别报告 

员在向委员^出他的第二次报告时，提请委员会注意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笫1 

至第9条的四个!巧题，他认为，可以有益地着直讨论这四个问'题：委员会可否至少 

暂时推迟试图给"国际水道"一词下定义的冋题，并在委员会1 9 8 0年接受的暂 

时工作假设案文（Ui文笫72段）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条款草茱衆文中是否应使用 

"共有自然资源"一词；关于公平合理使用的确定一条是否应载有一个各种因素的 

清单，还是应该在评注中提到，在作出这样的确定时，应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是 

否应在一条条款茱文中明确使用国际水道不对其他11家造成较大损害的义务与公平 

使用原则之间的关系。此外，特别报告员请委员会对他的^二次报告中所载的条 

款草茱进行一般评论，因为认识到在本届会议上没有足够的时同彻底审议它们。 

7Q,关于给"国际水遒"一词下定义的冋题，论述过这个冋题的大多数委员赞 

成推迟下这样的定义，直到关于本专题的工作的较后阶段。 

80 .论述这个冋题的委员会委员就条款草茱茱文中是否应使用"共有自然资源" 

一词产生了意见分歧。伹悬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许多委员确认，可以实 

行抅成该概念基础的法律原则，而不在条款草萊茱文中使用该措词。特别报告 

员的意见是，根据这个冋题的讨论情况，后者可能证明是供委员会釆取的最明智的 

方针。 

4 4
见 上 文 注 4 1。 

4 5 这五条的标题如下：第 1 0条（关于提议的使用的通知）；第1 1条（答复通 

知的时限）；笫I 2条（答复通知，关于提议的使用的磋商和谈判）；笫1 3 

条（不遵守笫1 0至笫 1 2条的效果）；笫1 4条（提议的最紧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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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关于是否应该在条款草案案文中列出一个在确定如何才是公平合理使用国 

际水道时考虑进去的因素清单的冋题，委员也存在意见分歧。特别报告员赞成一 

些委员的建议，即委员会应该力求一项灵活的解决办法，这项办法可能采取这种形 

式，即这些因素仅仅是一'个有限的、提示性的、比较一般性的标准的清单。 

82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使用国际水道不对其他国家造成较大损害的义务与公 

平使用原则之问的关系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委员承认上述两项原则之 

同的关系，但是就如何在条款草案中表达这种关系产生了意见分歧。特别报告员得 

出结论说，由于看起来委员会基本赞同这两项原则相互联系的方式，起草委员会的 

任务将是寻找表示这种相互关系的适当的普遍接受的方法， 

83.最后，那些谈到这个专题的委员会委员就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所载的 

五条草案进行一般评论。特别报告员表示，他打算根据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富有建 

设性的评论，对条款进行进一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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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84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本专题的第三次报告 

( 4 / 4 0 6 C o r r 1， Add, 1和Cor r . 1和Add . 2 和 C 0 r r 1 ) 。 

85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简单回顾了有关这一专题的工作状况(第一 

章），提出了关于国,际水道使用的程序规则的一般看法（第二章），就合作和通知 

的一般性原则提出/六条条款草案（第三章） 4 6,并谈到了交换数据和资料的问题 

(第四章）。 

86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笫2 0 0 1至第 2 0 14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 

第三次报告。 

8 7 .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报告时指出，报告的前两章主要是供委员会了解的背 

景资料。笫三章包含了他提出的条款草案，是报告的核心，提交给本届会议讨论 

和采取行动。第四章是交流数据和资料分题的介绍，他打算在下一次报告中就该 

问题提交条款草案。 

8 8 . 特别报告员把注意力集中在报告第三章上。他解释说，载于第三章条款 

草案中的程序规则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计划利用的国家能够得到有关其他国家利用水 

道的资料和数据，从而使其能够参考这种数据和资料，避免任何违反公平利用原则 

的行为。他说草案第三章所将包括的条款草案分成两类，第一类仅仅包括第10 

条草案，规定了一般合作的义务。笫二类包括第 1 1条至笫 1 5条.规定了有关 

拟议使用的通知和协商，最好对其一起加以审议。他建议第三章应题为"合作、 

通知和提供数据和资料的一般原则"。 

8 9 . 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委员会首先讨论了第1 0条草案，然后开始一起 

讨论第 1 1至第 1 5条条蓼草案。根据谅解，委员们可自由提出任何一般性闳题, 

尤其是在有关笫1 0条草案的讨论时. 

拟议的条款案文见下文脚注4 8 和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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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委员会在第 2 0 0 8次会议上决定按照所进行的讨论和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把草案笫1 0条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审议。此外，委员会在第 2 0 1 4次会议上商 

定按照讨论情况和总结把草案第 1 1至第 1 5条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审议。伹有一 

项谅解.即起草委员会将考虑全会提出的所有提案，包括特别报告员本人的建议， 

以及不担任起草委员会成员的委员的任何书面意见。 

91 .委员会在笫 2 0 2 8 至 2 0 3 0次和第 2 0 3 3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 

会关于就这一专题提交给它的条款草案的f告后.，认可了起草委员会在对第1条和 

关于使用"系统"一词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并暂时通过了第2条（本条款的范 

围）、第3条（水道国）、笫4条（〔水道〕〔系统〕协定）、笫5条（〔水道〕 

〔系统〕协定的当事国）、笫6条（公平合理使用和参与）和第7条（与公平合理 

使用有关的因素）。这些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于下文 c节。本届会议通过的条 

款草案是以委员会在1 9 8 4年会议上提交给起草委员会的笫2至第8条及委员会 

1 9 8 0年暂时通过的第 1至第 5条为基础的（Ul文笫 7 5和 7 1段)*由于时同不 

够，起草委员会未能完成由前任特别报告员提出并于1 9 8 4年提交给它的第 9条 

(禁止关于国际水道的活动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审议，也未能审议在本 

届会议期间提交给它的笫 1 0至笫 1 5条。因此，起草委员会尚有笫 9至笫 1 5 

条有待审议，这些条款将在今后的会议上加以研究。 

92.关于本届会议对尚待起草委员会ira以审理的笫1 0至第 1 5条的讨论，下 

文试图概述与这些条款有关的辩论的主要趋势，包括特别报告员在辩论后所得出的 

结 论 , ： 

4 7
应该指出的是，笫 2 0 0 1至笫 2 0 1 4次会议简要记录对讨论期间所表达的 

观点，包括一般性发言以及针对委员会以前有关这一专题的工作和特别报告员 

的前几次报告的评论.均作了广泛的反映。还应予以指出的是，由特别报告 

员在其笫三次报告中提出、在下文脚注中列出的条款案文尚待起草委员会审议。 

特别报告员已表明他准备根据讨论情况对这些条款进行修改，以期向起草委员 

会提出修正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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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 矢于委员会拟定这一专题的条款草茱，即起草由一项"纲领协定"（见下 

文c节第4条）予以包括的条歙的万法这一-^>般性问题，大多数发盲的委员大体上 

同; 1委员会自 1 9 8 0年以釆所采取的拟定这一专题的一般性、剩氽规则的万法， 

这些规则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其现定允许其他协定对之加以补充；当有关国家决 

m结这些其他协定时，它们将便拥有某一特定水道的国家能够碉立有关水道便用 

的更为详细的安排。一项"纲领协定"也可视为一项"总括协定"。这些委员 

认为，国家惯例和仲裁裁夾表明，^关这一专题的国际法规则已经制定并已为各国 

承认，可以作为拟定包含约束性规则条款的基础，虽然这些条欽属一般性和剩余性。 

â 冈领协定还可在有待在后一阶段提出的非约束性规定中包括有关诸如国际水道的管 

理籾治理等事项的建议竑准则，供国窠在今后的水道或氷道系统协定的谈判中，特 

别是在为联合项目作出其自身的合作安排时作为示范规则加以便用。 

9 4 . 另一方面，某些委员对纲领协定的方法表示了怀疑或保留oia为据说纲领协 

定十分含糊,可加以不同解释*按照委员会某些委员的观点,国家惯例和仲裁裁决均未提 

供充足的基础来拟定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的约束fe国际法规则，此外，而且，只 

有茌以荅观现买^诸如国家主杈，特别是国家对萇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等国际法基 

本原则为基础时，只^在包食旨在协坳国家締结其可能^定締结的有关水遛协定的 

建议竑准则时，夯员会的工作才龀^欽并为谷国所接党《 拟定约束性m则的努力 

将是无效并背离^些基本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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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关于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提出的条款草案第1 0条，"委员们把 

注意力集中在根据国际法进行 合作的一般义夯的存在及性质上。几位委员认为， 

这样一项义务，即行为的义务，在国际法中的确存在，各项国际文书及国家惯例即 

为证据。国际合作的法律原则被视为!i家主杈平等原则的必要成分。一些委员认 

为它是一项包含若干其他更为具体的义务的"总括"规定。合作在于帮助国家自 

己去寻求调和其切身利益的方法，它使有关的主杈能够积极共存，同时防止滥用行 

为发生。关于这一一般义务应如何反映$条款草案中，几位委员强调第 1 0条应 

采用更为明确的措词。指明这种合作的^围和主要目的、其与国际法其他基本原 

则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其执行的方式。例如，有人建议该条可以规定共用某一国 

际水道的国家应在有关水道11家平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在其关于该水道使 

用的关系中进行合作，以便实现对该水道的最佳利用和保护。其他被提出应反映 

在条款草案中的可能的事项包括诚意、睦邻关系、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和 

互惠概念。另一方面，有些委员指出，应该避免提及一系列合作义务的基础，从 

而使条款案文过分扩大，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减弱该条所载基本规则的表述。有人 

建议就国家间合作可采用的形式拟定一条新规定。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 1 0条的案文如下：' 

第 1 0条 

一般合作义务 

各国应在与国际水道有关的国家关系方面以及履行本条款草案规定的 

各项义务方面诚意地与其他有关国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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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 然而，某些委员认为合作是一个&糊和无所不包的概念，而且根据S际法 

国家并没有一般合作义务。他们认为就这一专题而言试图把强制性合作义务强加 

于国家是不现实的，即使水道国可能有合作的需要。合作是达到某一理想目的的 

手段，但并不是一项法律义务。有人提出应采取谨慎的方案，例如邀请国家本着 

合作的精神维持相互关系等 a..然而,有人指&,即使合作的义务没有现成的法律基础， 

委员会仍可决定从事国际法的逐步编纂的工作并很据拟议法提出这样一项义务，但 

委员会只能谨慎行事。 

9 7 . 有些委员指出，一项草拟得当的合作条款，应放在关于"一般原则"的草 

案第二章所包含的条款中，只要这样做不影响该条的意义。 

9 8 . 特别报告员在总结第1 0条的讨论时指出，尽管突员们对很据一般国际法 

逬行合作的责任的存在有不同看法，但没有人反对拟定一项合作条款草案，如果条 

款草茱草拟得当的话。在他看来，笫10条含义内的合作指在国际水道的使用方 

面对其他国家诚意行事的一般义夯。合作对履行某些具体义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这里并没有谈抽象的合作义务的意思。他说合作的义务显然是一项行为义务。它 

所涉及的并不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參与集体行动的责任，而是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 

的责任。有关的囿际文书及国家惯例和水道争端的判决都明确表明，国家承认合 

作是诸如公平利用和避免明显损害等重要义夯的基础。事实上，大多数水道使用 

协定都为一具体的的目而提及合作，其中有许多指明了合作的法律基础，因此， 

他同意条款草茱第1 0条需要逬一步修改，其中要提及舍作的具体目的和目标以及 

构成合作基础的国际法原则。他认为根据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可以拟出一项方 

案，明确表明合作义务是一项基本义务。其目的在于促逬本条款草案规定的更为 

具体的义务的履行。这样一项新方案可规定，水道国应在有关水道国平等、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在公平相合理利用和开发某一 il际水道〔系统〕及其水方面秉 

诚合作，以期实现其最佳利用和保护。 

99. 特别报告员还认为重新拟订第1 0条并不妨碍审议一项有关具体类别的合 

作的新规定。最后，他同意应将第 1 0条放在草案中讨论一般原则的第二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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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特别报告员在对其第三次报告中所提出的条款草案第11至第15条"作一般 

性评论时指&为了使草案中实质性条款具有效力，就有必要制定程序规则，否则，国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 1 1一 1 5条案文如下： 

第 U 条 

关于拟议使用的通知 

一国对国际水道设想的新使用如杲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明显损害，则应向 

各该国家及时发出通知，发出通知时应同时提供现有的技术数据和资料，而 

足以使其他国家确定并评价拟议的新使用造成损害的可能性. 

第1 2条 

对 通知提出答复的期限 

1. 〔备选案文A〕按照第11条发出设想的新使用通知的国家应容许被 

通知国在一段合理期间内对设想的使用造成损害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和评价，然 

后致信通知国告知所确定的结杲* 

〔备选案文B 〕除另有协议外，按照第1 1条发出设想的新使用通知的国 

家应容许被通知国在一段不少于六个月的合理期间内对设想的使用造成损害的 

可能性进行研究^评价，然后致信通知国告知所确定的结果， 

2 . 在本条第1款所述期间内，通知国应与被通知国合作，当后者要求时 

向它们提供为进行精确评价所需的其他任何已有的数据和资嵙，且未^被通知 

国同審不得开始或允许开始进行拟议的新使用. 

3 . 通知国湘被通知国如果对于当时情况下研究和评价的合理期间为何意 

见不一，则应诚意进行谈判，以期就此一期间的长短达成协议，谈判时应考虑 

到所有有关因柰，包括进行新使用的急迫性以及评价其可能彩响的困难‧ 被 

通知国的研究^评价程序应与本款所述的谈判同时进行；谈判不应不适当地延 

i§所设想使用的开始，或妨碍按第1 3条第3款达成协议的觯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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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要看出其是否遵守公平利用规则和防止明显损害规则等一般规定便很困难了。有 

些娈员发表意见说，这些条款总的说来草拟得过于狭窄，只是对被通知国有利而为 

第 1 3条 

对通知提出答复：关于拟议使用的协商勒谈判 

1。接到按照第11条发出的关于某一设想使用的通知的国家如果确定此种使 

用将造成或很可能造成明显损害，导致或很可能导致通知国剝夺被通知国使用 

勒获益于国际永道的公平份额，则被通知国应在第1 2条规定的期间内将此种 

情况告知通知国. 

2 .通知国经被通知国按照本条第1款告知情况时，有义务与被通知国进行协 

商，以期对该款所述的确定事项加以证实或调整. 

3 .当:*国按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未能通过协商对确定*项满隶蚰加W调 

整,则应立即展开谈判，以期就问题的公平解决达成协议.觯决办法可包括 

为消除造成损害的原囡，而更改所设想的使用，调整国任何一方进行* 

的他种使用，^由拟i义国提供可为被通知国接受的金钱赔偿或其他方面的赔偿, 

4 。第3款规定的谈判应在每一国诚'意地合理照顾到他国枳利^利益的基础上 

进行. 

5 ‧通知国昶被通知国如果不能经由协商勒谈判觯决因适用本条引起的任诃分 

歧，则应采用双方可用的且具有约束力的最为便捷的勒平解决程序，在没有此 

种程序的情况下，按照本条款簟案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来解决彼此的分歧‧ 

第 1 4条 

不遵守第1 1至第1 3条的后果 

1 .设想一种新使用的国家如果未按第1 1条规定向其他囿家发出通知，则相 

信该设想的使用将对本国带来明显损害的任一其他国家可援引第11条关于设 

- 4 2 -



设想新使用的国家带来了过重的负担。有人说，这些程序应该更为灵活，使所涉国 

想使用国义务的规定.有关各国对于设想的新使用是否将在第1 1条含隶内 

对其他国家造成明显损害的问钾如果不能取得协i义，则应立即按照第1 3条第 

3 m% 4款规定的方式展开谈判,肖除公歧.有关各国如果不能经由谈判消 

除分歧，则应^用双方可用的且具有约束力的最为便捷的^平觯决程序，在没 

有此种程序的情况下，按照本条款簟à关于觯决争端的规^来艉决伸#.的分歧. 

2 .被通知g如果未按第1 3条规定在合理期间内答复通知，则通知国在不妨 

害第 f 9 〕条各项义务的情况下可按照向被通知国^出的通知以及I伸.任何教 

椐勒资料开始进行所设想的使用，但通知国必须充分 i尊守第1 I 勿 第 1 2条的 

规定. 

3 .一国如果未按第 1 1条规定^出关于所设想使用的通知或未遵守第 1 1至 

第 1 3条的其他规定，则应为此种新使用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任何损害承扭赔偿 

贵任，而不论损害是否违反第 f 9 〕条^规定. 

第 1 5条 

拟i义的极端紧急使用 

1 .在本条第2 ^ 0第3款的限制下，按照第1 1条发出关于设想使用的通知的 

国家如果诚意认定，出于健康、安全或类似考虑，所设想的使用具有极端紧恚 

性，则尽管被通知国按照第1 3条第1款作出肯定的确定，遘知国仍可开始进 

行设想的使用，但通知国必须向被通知国就设想使用的紧急性及其开始进行此 

种使用的意图作一正式声明. 

2 . 通知国按照本条第1款进行所设想的极端紧急新使用的权利应不违背该国 

充分遵守第11条谷项规定以及在执行其计划的同时按照第13条与被邇知国 

展开协商柏谈判等义务. 

3 . 通知国因按照本条第1款开始进行设想的使用而对被通知国造成任何明显 

损害时，应承扭赔偿贵任，但第（9 〕条允许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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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更大的自由。而且，他们还认为，第I 1至 1 5条并未提供合作手段，而是恻 

重于规定严格的程序规则，结果势必导致争端的强制性解决。有一位委员想知道有 

关程序规则的条款是否应该用建议的方式来拟定，把"应，，改为"宜"。另一些委 

员则认为这些条款中所包含的程序规则系统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某些细节 

有保留意见。笫10条中合作义务的非洲一般性与第1 1至第 1 5条中所规定的程 

序规则的技术性一且不说限制性一之间所存在着的相当大的差距，据说是可以理 

觯的。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矛盾，是因为很一般性的规则却需要有很明确的程序规 

则来保证其贯彻的缘故。大多数委员都认为，水道囿之间的合作应当予以鼓励， 

而且在调和水道囿的各种需要和利益时应有具体的表现形式。 

1 0 1 . 人们普遍认为，合作的一般原则要有具体的规则来保证其实施，包括程序 

规则.多数委员认为，这些程序规则的目的，应当是尽可能确侏下面两个方面： 

一个国家在利用某一国际水道时不采取有损他国的行动；同时也不赋予该他国对笫 

一国活动或计划的否决权，无论是从形式上看还是从效果上看的否决权。有些娄 

员强调指出，一国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限应受不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这一 

义务的限制，而且也只有这样，所有国家的主权才有可能受到尊重。 

1 0 2 . 有些娄员指出，程序规则不仅就新使用而言有其必要，而且为了保持公平 

利用和应付所谓"结构性"或 "渗透性"污染的缘故也有必要。特别报告员指出, 

新使用 5 0 问题虽然放在第 1 1至 1 5条中论述，但公平利用和污染等问题却将放 

在第 8条第 2款中处理，正如前任特别报告员 1 9 8 4年所提议的那样。这一规 

定将要求各国进行谈判，以保证对国际水道利用和受益方面的公平兼顾。特别报 

告员指出，"结构性"或"渗透性"污染问题也可放在他拟在下一份报告中提出的 

关于污染的条款中具体处^。 

9 0特别报告员解释说，正如他在第 I 1条的评注中所指出的那样，"新使用"一 

语意在包括对现有使用的增添或更改，以及新的项目和方案等等。他还说， 

简言之，本条意在要求就可能给他国带来不良影响的关于水道体系的任何设想 

的更改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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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有些委员对前任牿别报告员提出的笫 9条草案"与现在的第 1 1 至 1 5 条 

草案间的关系发表了意见，他们指出，第 1 1条项下通知义务的"启动机制"是 

"可能"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的 "新使用"，而笫 9条则要求永道国不 

对其他水道国造成明显损害。这些委员认为，笫 1 1条的"启动机制"实际上将 

强迫各国事先承认它们计划作出11际不法行为‧ 他们指出，不能设想国家竟会有 

意作出这些行为.特别报告员解释说，从他对草案笫9条的看法来讲，造成明显 

损害并不都是不法行为.在"使用冲突"情况下，公平利用原则只能减轻对各国 

的损害，而不会完全消除这种损害。因此，所造成的损害只有当其与有关永道国 

公平利用水道原则不一致时才构成不法行为。"特别报告员指出，正如他在他提出 

的报告第1 1条评注第 5段中所解释的那样，"启动机制"是打算作为一项事实的 

而不是法律的标准来用的，其目的是为了使被通知国可以确定某一项目是否会导致 

其在对国际水道利用和受益方面的公平份额的被剥夺。他建议说，鉴于"明显损害 

一语所引起的某些混乱，不妨在第1 1条中提及"可能对其他水道国有明显不良影 

响的"新使用。"不良影响"这一用语与"损害"的含义有所不同，在辩论中曾得 

到支持，因此可能是一种更为合适的标准。有些委员还评论了使第6和第9条中 

所述原则相互一致并在有关第9条的方面予以顾及的必要性。 

5 1前任特别报告员笫二次报告中提议的笫9条草案如下： 

"笫 9 条 

禁止关于国际永道的活动对其他永道国造成明显损害 

永道国应避免^ (在其管辖范Mi内）防止关于国际水道的使用或活动 

对其他永道国的权潲或利益造成明显损害，除非水道协定或其他协定或安 

排另有规定"。 

5 2 见特别报告员笫二次报告,文件 A ^ C K 4 X 3 9 9 y A d d . 2,笫1 7 9 段 及 其 

后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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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0 4 .但特别报告员认为，第1 3条笫 1款中的"剥夺被通知囯⋯⋯公平份额" 

的提法应当保留，因为整套草案条款的基水目标便是要防止这种剥夺。囡此，虽 

然发出通知的标准将是拟议的新使用有"明显的不良影响"，对新使用是否可以合 

法实施的检验标准却是看其是否剥夺被通知国使用舶获益千S际永道的公平份额a 

1 0 5 . 关于草案第1 1条，有些委员认为,"设想"一词太含糊，因为它没有明 

确说明拟议新使用的国家必须发出通知的时间.有人建议，通知应在该国已有可 

供该国^被通知国确定新使用潜在影响的足够的技术资料^数据时千着手进行旨在 

执行该项目的法律程序之前发出.因此，通知应根据实际情况尽早发出，不过无 

论如何应在永道国着手、批准或允许某一项目或方案之前发出。人们还指出，原 

则上讲 f l应当有拟议国作出的关于开始规划、可行性调査及其他通常应在实际批准 

或启动新使用之前进行的过程的初步决定. 

1 0 6 . 特别报告员对这些意见,夹示同意.他说，通知应当迟早适当，即说早可保 

证关于项目设计的有意义的协商，说晚可取得充分的技术数据，以供被通知E确定 

新使用是否可能造成明显损害（或不良影响), 

1 0 7 . 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该条笫1行中"国家"一词是否包括一国中的私 

人活动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回答说，该词意在包括这类活动，而且这一点可在确 

定应当发出通知的时间的情况下得到澄清，例如，"在水道国着手、批准或允许" 

新使用 "前 "。 

108. 关于草案第 1 2条,人们对该条的"维持现状"或"暂停"效力感到关切'虽 

然有些委员赞成该条的总的精神，其他委员却认为该条偏向于被通知国.这后一 

部分委员的忧虑是，拟议的这一条可能会起到给被通知国以否决杈的作用.因此 

建议改写水条，规定一确定的、最大期限的"暂停效力"，这一期限可应被通知国 

请求而延长. 

109 .特别报告员指出，关于要求拟议国在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有机会与拟议国 

就项目进行讨论以前不得着手进行项目的先例是很多的，他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来加 

以说明。他说，多数可能造成明显不良影响的项目往往需要好几牟时间进行规划 

h'm,,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将期限定为九个月并不显得太长.他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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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一固定的时间将可鼓励拟议国早日发出通知，从而可以形台计箕期限，收到尽 

早着手规划的效果‧ 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重新草拟永条，规定一确定的、最大 

期限的"暂停效力"，这一期限可应被通知国请求予以延长，他说，这样一改， 

笫 1 2 条 笫 3 款 « 没 有 必 要 了 ， 

110.草案第13条在有些委员看来对被通知国的义务强调得太少了,他们建议要求 

被通知囯说明自己认为拟议的新使用会导致通知国超过其公平份额的理由。牿别 

报告员表示同意，并建议说，可以要求被通知S就自己的这一立场提出有理有据的 

种 种 » . 他指出，是否还要求该国确定新使用将给其造成明显损害，主要取决 

于委员会对已提交起草委员会审议的笫9条的处理情况. 

111 .有些委员对笫 1 3条笫5款中"〔本〕条款草案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这 

一提法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般都认为，这类规定不应构成条款草案水身的一个部 

分.但有些委员却认为，在草案附件中载入一套^平解决争端的程序将是大有裨 

益的.特别报告员建议说，委员会可将对草案是否应包含这样的附件的问题的决 

定推迟到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的晚些时候作出，他随后提议，以提及《宪章》笫 

33条所规定的其他^平解决争端的手段的办法来代替有关措词 a 笫 1 4 条 笫 1 

款中关于解决争端程序的提法也可以作这样的变动， 

112 .有些委员建议笫 1 3条应规定时限，以免协商、谈判或其他程序过分延误 

拟议新使用的开始.特别报告员指出'真正涉及的是防止滥用协商Z谈判过程的 

问颞，他说，第4款便是为了解决这一点而提出的，但他也认为，对这一问题作 

更具体规定的确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他指出，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可以 

规定对有关确定事项的证实或调整的过程不得过分延迟拟议新使用的开始，或规定 

必须进行协商*谈判的具体时间范ffl。 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无论是采用水条 

的办法（可能有利于被通知国),还是规定中断谈判（这可能会有利于通知国）， 

滥用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说，应当这样推定，即各当事国都将秉诚 

行事，这里"秉诚行事"是取其在拉诺湖仲裁案裁决中的意思." 

"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有关本仲裁案的讨论，文件A / C T . 《/399/Ad(l.l, 

第111— 1 2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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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第14条被指责为偏颇，因为它看来是有利于被通知国的：被通知国单凭 

"相信，，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便可援引第1 1条所列义.务，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 

杲。据说，笫1款是以这样的假设为依据的：设想新使用的国家由于对其影响的错 

误评价而未发出通知，而实际上，如果从该国秉诚进行的评价是其拟议的新使用并 

不会给其他国家造成明显损害这一意义上说，该"拟议"国便很可能是充分遵守了 

笫 1 1条规定的。另外，拟议新使用的"暂停"的适用和期限也不明确。第 2款 

引起了本条款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关系问题。有人建议删掉第3款，因为该款 

意在进行很难为各国所接受的严厉惩罚。鉴于一般原则在草案中的运用情况及关 

于国家责任的国际法一般规则的适用情况，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列入这一款。 

114 .特别报告员建议釆取一系列步骤来觯决第1 4条中的平衡问题。他建议在 

第1款明确说明未发通知并不一定表示设想新使用的国家未遵守第1 1条规定。该 

条还应包括一条与他在谈第1 3条时所建议的规定相应的新规定，要求相信其可能 

受到新使用的不良影响的国家有理有据地就其认为拟议新使用会导致通知国超过其 

公平份额的理由作出解释，但应以声称受到不良影响的该国掌握关于拟议使用的充 

分资料为限。其后的程序便可与第13条的平行起来：协商和必要的谈判以及旨在 

调整被通知国的确定事项或通知国的计划的更进一步的程序，以保持国际水道利用 

和受益方面的公平的平衡。特别报告员还建议，第2款提及要求避免明显损害的第 

9条，也许应代之以提及规定公平利用义务的第6条。有人曾正确地指出，第2款 

结尾的但书应予修正，使其提及第1 1条和第 1 2条的第 1、第 2两款。至于第 3 

款，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似乎普遍认为第3款没有必要，因为通知国无论如何 

是要对其违背国际义务负责的。因此，删掉这一条后对整个程序规则系统并无损失。 

115.在谈到草案第15条时，有些姿员认为规定是积极的，另一些娄员则认为还需 

要认真进行审议和制订得更准确一些。这一条中的某些用语被认为是含糊不清的。 

籩议应将1款中所说的各种考虑的严直性加以突出。另外也有人问到茌紧急项目 

情况下怎么可能遵守笫 1 1至 1 3条的要求的问题。对第 3款还需更伃细审査， 

因为在涉及其实是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对一个国家的惩罚便不能做到恰如其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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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委员认为难以接受这一条》认为该条是逃避第1 1至 1 4条所规定的义务的捷径。 

他们说，只有在发生了灾难的情况下，某一拟议的使用才具有极端紧恚性。 

1 1 6 .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就第 1 5条中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作出某些规定。所需 

要的是对"极端紧急性"的标准作进一步澄清，玖者是更清楚说明什么样的情况才 

允许一国在无须等到答复的情况下便进行新使用。这一工作交给起草娄员会去做 

是很方便的。由于与就第 1 4条相应的一欽可指出的相同的原 H，第3款可以删 

去。 

- 4 9 -



c.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条款草案 

117 ‧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2至7条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照录 

如下： 

第一部分 

导 百 

第 1 条 

〔用语〕
5 4 

第 2 条 " 

本条款的范围 

1. 本条款适用于为航行以外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及其水，并适用于同 

使用这些水道〔系统〕及其水有关的养护措施。 

2 . 为航行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的水不属于本条款的范围，但这些水的 

其他使用影响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响的情况除外。 

"起草娈员会同意暂时搁下第 1条（用语）问题和"系统"一语的使用问题，并 

在娈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19 8 0)所接受的临时工作假设的基础上继续其 

工作。因此，"系统"一词在邇篇案文中全置于方括号之内。 

" 本条是以娈员会在 1 9 8 0年暂时通过的第1条和前任特别报告员在19 8 4 

年提议的第2条为基础重订的。 

- 5 0 -



评 注 

(1) 第1款。本条所用"使用"一语取自本专题的标题，对该语应作广义解释, 

正如"为航行以外目的"一语所表示的，应包括对某一国际水道的除航行之外的各 

种使用。 

(2) 由于委员会决定延迟对"国际水道"一语的定义的审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 

"系统"一语的用法的延迟审议，所以本届会议临时通过的全部条款中，"国际水 

道〔系统〕"一语均使用了方括号，使用方括号意在说明委员会目前所设想的两种 

备选用语，即"国际水道"和"囯际水道系统"，用语的最后决定，在很大程度上 

将取决于委员会给第 1条中"国际水道"一语下定义时所采用的方式，"系统"一 

语始见于委员会1 9 8 0年所接受的临时工作假设， 5 6 

(3) 人们不时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国际水道"一语究竟是仅指水道本身还是 

也包括该水道所容之水？为了消除这一疑问，笫 I » '中在"国际水道〔系统〕"一 

语后添加了"及其水"一语，在委员会工作的晚些时候，将"国际水道"定义为也 

包括水道中的水可能会方便一些，这样就不必每次在使用"国际7]<道〔系统〕"一 

语时都提到水了。总之，笫1款中所用"国际水道〔系统〕及其水"一语表示，本 

条款既适用于对水道本身的使用，也适用于对其水的使用，在这二之间存在任何 

区别时便可这样理解，在随后条款中提及国际水道〔系统〕时应理解为包括其水。 

另外，本条款将不仅适用于对水道中实际存容的水的使用，也可适用于对从其中导 

出的水的使用 a 

( 4 )同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有关的养护措施"这一提法'不仅包括为解 

决 水 质 退 化 — 主 要 是 引 起 污 染 的 使 用 " W 采 取 的 措 施 應 ^ ^ 嵝 旨 源 、 洪 

水控制、冲蚀、沉淀、盐水浸入等其他水道问题的措施。大家一定记得，就这一专 

题向各国发出的意见调查表曾征询过对是否应考虑这类问题的意见'而且答复总的 

说夹是肯定的，并举出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 "养护措施"一语还包括各种' 

形式的关于国际水道的利用、开发和养护方面的形成了或尚未形成制度的合作'以 

5 6 见 《 1 9 8 0年⋯⋯年鉴》，笫二卷（笫二部分），第1 0 8页，文件 

3 e '10,笫9 0段。并见上文笫 7 2段。 

- 5 1 -



及对其最佳利用的促进. 

( 5 )笫 1条笫 2款磷认，航行使用并不能从本条款的范围中完全排除。因为 

正如各国对委员会意见调査表的答复和用水方面的实际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航行对 

水的其他使用的影响及水的其他使用对航行的影响的问题，应在本条款中予以讨论, 

航行的要求影响着可供其他使用的水的数量和质量，航行可能而且常常事实上污 

染水道，并要求水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航仃还要求有通过和绕过水道中障碍物的 

航道。水道的航行和非航行使用彼此间有很多联系，所以在任何有航行或打算安 

排航行的水道中，负责水道开发工作的工程和螫理人员并不能将航行的要求和影响 

同其他水上项目的要求和影响截然分开。笫 1条第 2款便是 根据这一精神草拟的* 

但是，如果强调说，除非水的其他使用影响到航行或受到航行的影响，否则，航行 

使用便不腐于本条款的范围，那未免又太消极了. 

笫 3 条 " 

为本条款的目的，水道国系指某一国际水道〔系统〕一省盼位于其领土的国家a 

评 注 

(1) 笫3条是"水道国"一语的定义，这一用语在本条款中以头到尾都会用到， 

本用语不包括以括号或其他形式出现的"系统"这一用语的事实，并不鉍响条款草 

案最终使用这一用语， 

(2) 笫3条中所述定义是一条以地理标准为依据的定义，即将在笫1条中予以 

定义的"某一国际水道〔系统〕一部分"是否位于有关国家.是否能达到这一标 

准，取决于各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凭简单的观察^确定并存在的有形因素。 

本条是以委员会在1 9 8 0年暂时通过的笫2条和前任特别报告员在1984年 

提出的第3条为基础重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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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 " 

〔水道〕〔系统〕协定 

1. 水道国可订立一项或多项按照某一特定国际水道〔系统〕或其一部分的特 

征和使用适用和调整本条款的规定的协定。为本条款的目的.此种协定应称为 

〔水道〕〔系统〕协定。 

2. 两个或两个以上水道国之间缔结的〔水道〕〔系统〕协定，应规定其所适 

用的水的范围。此种协定可就整个国际水道〔系统〕或其任何部分締结，亦可就 

某一特定项目、方案或使用締结，但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水道国对该国际水道 

(系统〕的水的使用不受明显不利的影响为限。 

3. 如果某一水道国认为因为某一特定国际水道〔系统：)的特征及使用而需调 

整或适用本条款的规定，水道国应进行协商，以期为締结一项或多项〔水道〕〔系 

统〕协定而秉诚谈判。 

(1) 委员会在审议本专题的早期阶段，便巳认识到各种水道特征的多样性，以 

及随之而来的在草拟普遍适用于全世界各种水道的一般原则方面的困难性。有些 

国家以及某些学者把这种随处可见的多样性，看成是从普遍性角度编纂和逐步发展 

这一专题的重大障碍。但显而易见的是，大会在认识到水道的这种多样性的情况 

下，仍然认为这一专题是适于由委员会来完成的职责。 

(2) 委员会在就本专题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为国际水道的多样性及其所要满足 

的人们的需要的多样性问题，提出了一个很有希望解决办法：制订一项纲领协定， 

这一协定将可在有关国家尚无，协定时 «下为 ^ m ^ m f - m m m m m m t ^ m 

" 本条是以委员会在 1 9 8 0年暂时通过的第3条和特别报告员在1 9 8 4年提 

出的笫4条为基础重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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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规则，并为今后协定的谈判提供指导方针。这种办法认为，某一特定国际水 

道的最佳利用、保护和开发等项目标，可通过订立适应该水道特征和有关国家需要 

的协定而得到最好的实现。这一办法还注意到了可从历史记载中看到的、在没有 

关于这使用的一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达成这种关于个别水道的协定的困难性。 

这种办法的设想是，将在纲领协定中将这些原则列出。这一做法无论是在委员会 

还是在第六委员会，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3)国际水道领域制定这类纲领协定是有先例可循的。较早的例子要数关于 

开发水力发电的、影响不止一个国家的那项公约（日内瓦， 1 9 2 3年 1 2月 9日） 

该公约笫4条在阐述了若干有关水电开发的一般原则的同时规定： 

"如果某一締约国意欲进行可能会严重影响其他任何締约国的、关于水 

电开发的活动，有关各国应进行谈判，以期締结允许这类活动付诸实施的 

协 定 。 " 6 0 

较近的例子要算拉普拉塔河流域条约(巴西利亚， 1 9 6 9年 4月 2 3日）. 

根据该条约，締约国同意协同努力，以促进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和谐发展与自然一体 

化。鉴于所涉流域的广大和条约所载原则的笼统性，所以该条约可被视作一项 

纲领条约或总括条约，可由遵照该条约第六条締结的系统协定予以补充。第六条规 

定： 

见夯员会1 9 8 0竽暂时通过的笫3条的评汪:1(2)和笫(4)两段，《1 9 8 0竽 

⋯ ⋯ 年 鉴 》 ， 笫 二 卷 二 部 分 ） , % \ 1 2页，: ^ / ^ 1 0 ; 1 H # B ^委员錄 

大会era第三十六届会议工作很告（《1 9 8 4年‧‧‧‧‧‧年鉴》，笫二卷（笫二部 

分），笫 8 8页，文件A / 3 9 / 1 0 ) ,第 2 8 5段和委员会致大会的第三十八 

届会议工作拫告（《第四十一届大会正式记录，补编第1 0号》（ 

的笫 2 4 2段。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三十六卷，笫8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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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约的各项规定不应妨碍締约国締结旨在实现流域开发各项总目标 

的各种双边或多边具体的或部分的协定。 

(4) 整条中"水道"和"系统"等语均用方括号括起，意为二语中有一语将在 

就本条款是否使用"系统"一语做出决定后删去。 

(5) 第 4条第 1款就纲领协定办法做了具体规定。根据该项规定，本条款可 

作适应性变动，以满足特定国际水遒的要求。.因此，本条款将"〔水道〕〔系统〕 

协定"一语定义为那些"按照某一特定国际水道〔系统〕或其一部分的特征和使用 

适用和调整本条款规定的"协定"。 " à用和调整"一词意指：虽然说委员会所 

设想的是各种与特定国际水道有关的协定将会适当考虑本条款草案的规定，但后者 

从性质上看基本上是残余性的。因此，在其领土内有某一特定国际水道的国家， 

不仅可有适用本条款规定的自由，也有根据该水道或其一部分的特征和使用对其进 

行调整的自由。 

(6) 第4条第2款进一步阐明"〔水道〕〔系统〕协定"一语在本条款中的性 

质和主题，并阐明订立这类协定的条件。该款第一句在规定这类协定"应规定其 

所适用的水的范围"时-强调了水道国规定其可能締结的协定的范围这一从未有人 

提出质疑的自由。该款承认，各水道国可将其协定仅限于构成或流经某一国际边 

界的河流的主干，在协定中包括整个流域的水或采取某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做法。要 

求限定范围的做法还可以使其他可能感到关切的国家了解到该协定的确切主题。该 

款开头的那段措词所强调的是，并没有締结这类具体协定的义务。 

(7) 第 2款第 2句谈的是水道或系统协定的主题。该句的用语是具有伸缩性 

的，使水道国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但也附上了一个但书，以保护不是有关协定当事 

国的各水道国的权利。这一句一开始便规定：此种协定"可就整个国际水道〔系 

统〕""締结"。而且，技术专家认为，解决某一水道的最有效益的办法是从总 

联合国，《条款汇编》，第8 7 5 卷 ， . 第 3 页 ， 另 见 《 1 9 7 4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9 1 页 ， 文 件 第 6 0 段 。 

締约国为：阿根廷、坡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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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着手，把所有水道国都列为协定当事国，按这种办法行事的条约有关于亚马遊 

河、拉普拉塔河、尼日尔河和乍得河流域的一些条约。 6 2另外，有些由于国际水 

道污染而引起的问题也使就整个水道采取合作行动的工作势在必行。保护莱茵河 

免受化学污染的公约（波恩，1 9 7 6年）便是适应统一处理这类问题的需要而締 

结公约的一个例子。" 

(8) 但是，水系国应有"就"某一国际水道的"任何部分"，或某一特定项目、 

方案或使用締结系统协定的自由，但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水道国对国际水道系 

统的水的使用不受明显不利的影响为限。 

(9) 在 2 0 0个最大的国际性河流流域中，有5 2个为多国性流域，其中许多 

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河流流域一一亚马逊河、乍得河、刚果河、多瑙河、易北河、 

恒河、湄公河、尼日尔河、尼罗河、茱茵河、沃尔特河和赞比亚河。"各国在处 

理多国性系统时，常常采取仅对水道某一部分做出规定的协定，这类协定仅在位于 

其上的几个国家间有效。 

ao)粮农组织出版的《按流域分类的国际水资源条约、宣言、法令和案件系统 

索引》 6 5表明，相当多己经生效的水道条约都仅限于水道系统的某一部分。例 

1 2见斯蒂芬。 M .施韦贝尔先生第一次报告中关于这些协定的讨论，《 1 9 7 9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 6 8— 1 6 9页，文件 

3 2 0 , 第 9 8 — 1 0 0段。 

" 同 上 。 

6 4 同 上 ， 第 1 7 0页，第 1 0 8段。 

65粮农组织：《裙见研究》笫1 5 期 （ 罗 马 ) ， 1 9 7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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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索引》中关于 1 9 6 0— 1 9 6 9年便列举了生效的关于莱茵河系统的 1 2 

项协定。这 1 2项协定中，只有一项将所有茱茵河国家列为当事囿；其他有几项 

虽未限定地方，但仅在某一规定的区域内有效；其余都是涉及茱茵河分系统的，而 

且仅涉及茱茵河系统中地区。 

ai)分系统协定和包括某些地区的协定往往是有必要的。某些囯际河道，如 

印度河、拉普拉塔河和尼日尔河,其分系统之间.的差别往往同各种不同流域之间的 

差别一样显著。分系统协定可'能^涉及整个国际水道的协定更容易达成，在涉及国 

家较多时尤其如此。而且，总有一些其解决只为某一国际水道与其领土交界或流经 

其领土的某些国家所关注的问题。 

^似乎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将分系统协定或局部协定从纲领协定的适用范围 

中排除出去。本条款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要促进关于国际水道协定的谈判，而这 

一目的是包括所有协定的，不管其是流域协定还是局部协定，也不管其是一般性的 

协定还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协定。纲领协定伹愿能成为一种能为各国进行谈判莫定 

坚实的共同基础的协定，而这些正是目前水道谈判中颇为缺乏的东西。将本条款 

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包括整个国际水道的单项性协定到底有哪些好处，至今尚不#而 

知。 

aa另外，如果某一水道协定仅涉及水道的某一部分，或仅涉及某一特定项目、 

方案或其使用，则应受下列但书的限制，即该协定不得使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非 

协定当事国的水道国对该水道的水的使用受到明显不利的影响。否则，少数几个 

多国性国际水道国便可能会为自己弄到过高额度的利益，或对不是有关协定当事国 

的其他水道国对该水道的使用造成不应有的不利影响。这种结果将是与旨在规制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各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些原则有：各水道国有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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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合理地利用某一国际水道，并有义务不使对水道的使用影响其他水道国。 6 6 

伹是，什么情况才属于但书中所规定的范围呢？ 一定要是某一水道协定对 

非协定当事国的水道国的不利影响是"明显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些水道国所受 

不利影响并未达到"明显"的程度，则其他水道国便可自由締结该一有限的水道协 

定。 

"明显"一语是说可以凭客观证据（但这种证据要能取得才行）来确定的 

意思，即一定要有对使用的实际损害。这里想要加以排除的是拉诺湖一案中所涉 

的 那 种 情 况 。 寸 论 ) 中 ， 西 班 牙 ! ^ ^ ^ ^ 系 , ^ ^ ! ^ 法 

庭的裁定是，"由于通过上述种种手段所实现的归还，将无任何一个受到保障的使 

用者在其对水的享用方面受到影响⋯⋯在边界处的卡洛河的过剩水量，在最低水平 

时也决不会受到减少。" 6 7法庭接着指出，西班牙本来可能会声称，实施提议的 

改道工程的结果： 

6 6第2款第2句所依据的假设是：不至于所有水道国都不愿意締结以整个国际水 

道为实施对象的协定，从逻辑和国家常例来说，这项假设都是言之成理的。伹 

如果締结了这种协定，则基于第(13)段中所述的理由，其执行必须与第4条第2 

款一致。 

6 7 《 1 9 5 7年国际法报告》（伦敦，巴特沃斯出版社， 1 9 6 1年），第 1 2 3 

页。另见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十二卷，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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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造成对卡洛河水的污染，或者说回归的水会具賓可能损害西班牙 

利益的化学组 成或温度或其他特性一伹无论是从茱卷中还是从本茱的申辩 

中都没有看到这种说法。" 6 8 

在没有关于西班牙利益受到明显影响的断,的情.况下，法庭认为，西班牙不能要求 

保持未回归时的原釆水量。应当指出的是，法庭作为依据的法国方茱，是茌经过 

了自1 9 1 7年^的旷日持久崎一系列谈判才制定的，除其他亭项外，为此于194Q 

年设立了一个混合工程委员会，、并于1 9 5 0年提出了一项可能会明显影响到西班 

牙对水的使用和享用的法国方茱一一该方茱后来为法庭所宣告的计划所取代，" 

a e )而且，"明显"一词并不取其"实质性"一意。所应当避免的是那些对 

篛三方水道国有不利影响的限定地点的协定或关于某一特定项目，方茱或使用的协 

定；虽然i兄这种影响H当是可为客观证据所确定的，伹也并不是非要达到能证明系 

争亊实的水平才可，而只要这种影响是"不利的"这一点就行了。 

(L7)第4条笫3款所谈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水道国认为， 

因为某一特定国际水道的特征和使用而需对该水道调整或适用本条款的规定。 Œ 

这种情况下，该款要求其他各水道国与笫一国逬行磋商，以期就有关国际水道的一 

项或多项协定秉诚谈判。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临时工作假设中所设想的国际水道 

〔系统〕的"^对"性， 7 0并非所有水道国在任何时候都有此义务。 

同上。 

同上，笫1 0 6 — 1 0 8页。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关于这一仲裁累的 

讨论，文件AZCN: 4X399XAdd. 1 ,第 1 1 1 一 1 2 4段。 

见前面第 7 2段所列暂用工作假设的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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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水道国在使用某一国际水道的水之前并无締结一项协定的义务。把 

要求締结协定作为使用的先决条件，无异于赋予水道国以简单拒绝达成协定便可否 

定其他水道国对该国际水道的便用的否决权。这样一种结果并不是第4条草案的 

条款或目的所认可的。国家惯例或国际司法决定中也找不到这种证明（拉诺湖仲 

裁繁的仲裁裁决则对此加以否定）, 

a9即使有了这样的限制，委员会仍然认为前几段中的各种考虑，尤其是第a3 

段中的考虑，包含有载于第3款中的义务的必要性的意思。另外，从拉诺湖一案 

的仲裁中可以明确看出，存在着一项要求各国就淡水资源进行协商的法律原则。" 

m该案件涉及法国政府建议为利用该湖中流入卡洛河并进入西班牙领土的水 

而进行几项工程的一项提议。关于这项拟议的将拉诺湖水改道的提议在19 1 7 

年至 1 9 5 6年间由法国和西班牙政府时断时续地进行协商和谈判。最后法国确 

定了一项改遛计划，该计划涉及将改道的水在到达西班牙疆界时完全K复的工作。 

西班牙却感到担心，认为提议的工程将会违背法国和西班牙于 1 8 6 6年5月 2 6 

日締结的《巴荣纳条约》和同日筌订的《附加书》，从而会对西班牙的权益产生不 

利影响。西班牙宣称，根据法国于 1 9 2 9 ^ ( ^ I《 M ^ J M P附 M X ^ f â :类工程在 

法、西达成协议之前是不能进行。西班牙要求仲裁庭宣布，如果法国在未征得西 

班牙的同意前实施改道计划，那将是违背《巴荣纳条约》和《附加书》。法国则认 

为，它可以在没有这类协定的情况下合法地进行这类工乾 

Ê1)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国家就某一国际水道的水的分配进行谈判的义务，是 

无争辩余地的。法国不仅单从《巴荣纳条约》及其《附加书》条款出发予以确认， 

而且还将其作为一项有权威依据的原则来加以确认。
7 2
另外，在关于谈判义务的 

《1 9 5 7年国际法报告》第 1 0 1页（另见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 

笫 七 卷 ， 笫 2 8 1 页 籾 《 1 9 7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 1 9 4—1 9 9页，文件 A Z 5 4 0 9 ,第 1 0 5 5—1 0 6 8段）。 

《1 9 5 7年国际法报告》（前引书），第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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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裁定方面，仲裁庭虽然是以《条约》和《附加书》条款为依据的， 7，但它并不 

是局限于对条款进行解释。在就西班牙的论点，即法国工程的进行应以西班牙同 

意为前提的论点进行裁决时，法庭是这样论及谈判义务问题的： 

"事实上，要从本质上对某一初步协议的必要性做出评价，就有必要采 

用这一假设：有关国家无法达成协议。这样，就不得不承认，本来有权 

的国家由于另一国无条件的和任意的反对的结果而失去了单独行动的权利。 

这无异于承认'同意权，，即'否决权'，一国对这种杈利的任意使用往 

往 #另一国无法行使自己的领土权力。 " 

"基于这一理由，国际惯例往往主张诉诸较不极端的解决办法，即仅限 

于要求各国通过初步谈判寻求达成协议的条件，而不以締结协议作为行使 

其权力的条件。因此便会提到一一尽管常常是不正确地提到一一'谈判 

一项协定的义务'。实际上，各国因此而承担的义务是有多种形式的， 

而且其范围也因所确定的义务的范围和实施办法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 

样承担义务的现实却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遇到无理中断对话、异常的延 

误、无视既定程序、系统拒绝考虑建议或不利影响时，尤其是在遇到违背 

诚意原则时，这些义务是可以提出的。" 

"事实上，各国现在都已很清楚地意识到国际河流工业佼用中利益冲突 

的显著性和通过互相让步使这些利益同其他利益调和起来的必要性。实现 

这种利益调节的唯一办法是在越来越全面的基础上締结协定。国际惯例 

体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各国应寻求締结这类协定；因此，各国有义务同 

意本着诚意进行各种谈判和接触，以期通过各种利益的相互融通和真诚以 

" 同 上 ， 第 1 3 9 、 1 4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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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为它们締结协定创造最好 K l条件。" 7 4 

^为了上述理由，笫 4条第 3款规定水道国需 J S—个或多个其他水道国的提 

议进行协两，以期为了締结一项或多项能便本条款之规定适应^关国际水道的特征 

和，的协定而秉诚谈判。 

第 5 条 " 

〔水道〕〔系统〕协定的当事国 

1 •每一水道国均有权参加运用于整个国际水道〔系统〕的任何〔水道〕〔系 

统〕协定的谈判，并成为该协定的当爭国，以及参加任何有关的协商。 

2 ‧如水遛国对某一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可能因执行只适用于该水道〔系 

统〕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定项目、方茱或使用的拟议中的〔水道〕〔系统〕协定而 

受到明显：P响，则该水道国ffi其使用因而受到影响的限度内有衩参加关于这一协定 

的协茼和谈判，并成为其当筝国。 

译 注 

(1)笫5条的目的是，碉定有权参加就关于某一国际水道的.鄧分或全部的协定 

逬行的协商和谈判并成为这类协定当事国的水道国。 

" 见 《 1 9 7 4竽⋯⋯竽鉴》，笫二卷（笫二部分），笫1 9 7页，文件A/5409, 

% 1065- 1 0 6 6 ^ 0国际法院也曾《有关渔业^划圮海洋界限的茱件中讲迩了 

谈判的义夯，參见渔业司法茱件（《1 9 7 4年国际法院报告》，z弟3牙口第 

- . 1 7 5页）；北海大陆架茱件（《1 9 6 9年国际法院很告》，笫 3页）； $ 

陆架茱件(突尼斯. ,伯利比亚民众国），（《 1 9 8 2年国际法院报告》， 

第 1 8页.‧ ：15 9 ^ 笫 7 0 段 和 ^ S 0页笫 7 1段）。还见划定缅B湾海洋界 

i 茱件（加拿大 /美国），（ 1 9 8 4年国际法阮报告， 1 9 8 4年 1 0月 

1 2日的判夾，载于^ 2 4 6页第 2 3 0段）。 

7 5
本汆是以癸员会于 1 9 8 0年暂时邂过的笫 4条^前任特别报告员于 1 9 8 4 

年提出的第5条为基础JE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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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条第1款的意义是不解自明的。对于一项处理国际水道的整体的协定 

来说，排斥一个水道国参与其谈判、成为其当事国或参与任何有关协商的权利，是 

没有什么道理的。诚然，有些流域性协定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水道国来说可能会没 

有什么意义。但既然第1款中所述协定的规定意在适用于整个水道，所以，如果 

不是所有水道国均有机会参加，那便有违这类协定的宗旨了。 

(3) 第 5条第 2款叙述仅涉及水道某一部分的协定。该款规定，如任何水道 

国对水道的使用可能因执行只适用于该水道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定的项目、方案或 

使用的协定而受到明显影嘀，.则在其使用因此而受到影嘀的限度内有权参加关于这 

类有可能达成的协定的协商和谈判，并有权成为该协定当事国。其理由是，如果 

一国对水的使用可能因执行有关水道一部分或某些方面的条约规定而受到明显影响， 

那么该协定的范围势必要扩大到包括其使用受到影嘀的国家的领土。 

(4) 因为水道的水是不断流动的，所以根据某一协定就某一特定领土中的水所 

采取的行动的后果，其影啷可能会超出该领土。 例如，a国和B国有着斯泰克斯 

河作为共同边界，两国议定，双方均可将该河河水的40%用于国内消费、制造和 

灌溉等方面，改流地点在离处于下游的c国25英里处，斯泰克斯河正是在该处离 

A国和 B囯而去的。 C国可使用的河水总量——其中包括从 A国和 B国回流出的 

水——将因改道而比未曾改道时本来可，的水减少2 5 % 。 

(5) 问题并不在于A国和B国是否从法律角度讲有权締结这类协定，而在于一 

套旨在为各国缔结关于淡水使用的协定时提供指导的一般原则的条款草案是否应确 

保下面这一点：使C国有机会作为一个可能的当事国，就A国和B国拟采取的将会 

大大减少流过C国领土的水量的行动参加协商和谈判。 

(6) 这一权利是有条件的。一国要有权参加关于某项协定的协商和谈判并成 

为其当事国，显然要在其对水的使用受到明显影^的情况下才行。如果某水道国 

并不会因某项涉及该水道的一部分或其某一方面的协定而受到影^,则水道的物理 

统一性本身并 不要求该国拥有这些权利。在条文里写入其利益与所讨论的事项无 

直接关系的一个或多个水道国的做法，意味着在协商和谈判过程中^入并无利害关 

系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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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明显"一语的意思在第 4条第 2款的评注中已作了解释。正如该处所 

解释的那样，这一用语不取其"可证明系争事实的"这层意思。如果要求一个国 

家在其使用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时才能有杈参与协商和讨论，那无异于给第三方囯家 

以过于沉重的负担。在谈判开始阶段，拟议行动对水的使用可能产生的影哬的确 

切程度往往很难看清。拉诺湖案的裁决便说明了计划会因谈判的结果而不同的程 

度和这类不同有利或不利于第三国的程度。对该国只能提出断定其使用可能受到 

明显影嘀这一要求。 

(8) 水道国参加关于某些水道协定的协商和谈判的权利还受到另一层限制。该 

国只有"在其使用因而受到影响的P艮度内"——即在执行该项协定将影响该水道国 

对其使用的限度内一享有这种权利。由于第(6敉所列举的理由，对于其执行不 

会影响该水道国对水的使用的协定的各个方面，该国无权参加协商和谈判。对水 

道国成为该协定当事国的权利并未加类似限制，这是因为一国成为某一协定的某一 

部分的当事国存在着技术性问题的缘故。这一问题最好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办 

法来处理：有时候，该国可通过一份议定书来成为对该国有影啷的协定的郯些方面 

的当事国，有时候由该国成为协定本身的正式当爭国也无不妥。具体情况下以何 

种解决办法为最佳，完全取决于协定的性质，取决于影啊该国的那些方面，取决于 

所涉影响的性质。 

(9) 但是，不应将第2款眢成是表明下面这层意思的条款，即一项关于整个水 

道或其某一部分或其某一方面的协定，应当排除通过所有水道国参加的程序、就该 

水道之使用的某些或一切方面作出决策的过程。因为就多数的水道来说，^定协 

调整个系统的活动的程序是颇为可取、甚至可以说很有必要的。这类程序可以包 

括要求所有水道国充分参与仅涉及该河道某一部分的决定。但是，这类程，应由 

各水道国根据水道的特殊需要和情况针对各水道来采取。第2款仅限于规定:作 

为一项一般原则，水道国的确有权参加关于可能影嘀该国对该水道的利益的有限协 

定的协商和谈判，并成为这一协定的当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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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般原则 

第 6条' 6 

公 平 合 理 的 ^ 和 参 与 

1 。水道国应在其各自领土内公平合理地使用某一11际水道〔系统〕，特别 

是，水道国在使用和开发某一国际水道〔系统〕时，应着眼于实现与适当保护该S 

际水道〔系统）相一致的最佳利用和受益. 

2 ‧水道国应公平合理地参与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开发和保护.这种 

参与包括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的权利和第 条所规定的在 

对其加以保护和开发方面进行合作的义务. 

(1) 笫六条列出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基本杈利和义务，其中最基本的要算 

早己为大家所接受的公平利用规则，这条规则列于第1款，对公平利用规则加以 

补充的公平参与原则则列于第2款，这一原则在论证第6条的权威依据以前，先结 

合对兵规定的解释来谈几点。 

(2) % 1款首先提出了公乎利用这一基本规则。这一规则虽是以义务形式提 

出的，但也说明了与之相关联的杈利，即M国有权在其领土内公平合理地使用某 

一国际水道并分享其利益，因此，水道国既有公平合理使用某一国际水道的权利， 

又有不超过其公平使用权利，或者用略为不同一点的话说不剝夺其他水道国公平使 

用杈利的义务， 

(3) 第 1款第二句话阐述公平利用的概念，频^道国在使用和开发某一囯际 

水道时，应着眼于实现与适当保护该水道相一致的最佳利用和受益."着眼于" 

本条是以前任特别报告员于1 9 8 4年提出的笫 6和 7条为基础厘订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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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表明，实现最佳利用与受益是各永道国在使用圆际水道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 

实现最佳利用和受益并不意味着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用、最合技术效益的利用或 

最有货币价值的利用；也不意味着有能力实现某一水道的最有效冽用的国家——无 

论是从避免浪费的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其他任何角度看一应在这种使用方面有优先 

权。相反，它却意味着实现对所有水道国的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受益，以及尽最大 

可能地满足这些国家的所有需要，同时使对各方的损害或各方未能满足的需要减少 

到最低限度， 

(4) 但是，也不要盲目地去追逐这一目标。第二句话中 "与相一致 "一 

语所强调的是，实现最佳利用与受益的工作，一定要"与适当保护"国际水道这一 

精神"相一致"，"适当保护"一语的意思不仅包括针对养护、安全和与水有关 

的疾病等采取的措施，也包括种种从技术和水文意义上讲的"控制"方面的措施， 

如旨在调节流量、控制洪:^污染和侵蚀、抗旱和控制盐浸的种种措施，'鉴于任 

何这样的措施或工程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一个或多个水道国对水道中的水本来 

可享有的使用，所以第二句才提到了实现"与，，适当保护"相一致"的最佳利用和 

受益。应当补充说一下的是，"适当保护"一语虽然主要是指个别国家所采取的 

这类措施，但也并不排斥国家联合搞的合作措施、工程或活动， 

(5) % 2款体现了公平参与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核心是，通过公平合理地 

参与旨在实现与适当保护国际水道相一致的最佳利用的种种措施、工程和活动，同 

其他水道国进行合作。因此，公平参与的原则，是第 1款所载公平禾规则的发 

展，而且是与之相联系的。这一原则承认，正如这一领域的技术专家所认为的那 

样，水道国采取合作行动，对于使各国最大限度地受益并帮助确保使用的公平分配 

和给各水道国以及国际7]<道本身以适当保护，都是十分必要的，总之，要实现最 

佳利用和受益，就需要有各水道国之间的通过参与对国际水道的保护和开发来进行 

的合作.因此，水道国有权利取得其他水道国在下列方面的合作 S洪水控制措施、 

减少污染方案、抗旱规划、侵蚀控制、疾病矢量控制、河流管理（培训:K水力工 

程保护和环境保护等，视具体情况而定。当然，为了收到最大的效益，应在一项 

或多项水道协定中规定出这类合作工作的细节。但是，第2款所规定的义务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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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关联的权利，其贯彻并不取决于某一具体协定. 

(6) 笫2款笫二句强调了公平参与的确定性，囡为该句规定，公平参与不仅包 

括"第 1款所规定的使用 S际永道〔系统〕的权利？也包括"在保护*开发"水道 

方面积极同其他永道S合作的义务。这一合作义务是与一条尚未标号的未来条款 

相联系的，而这一未来条款将根据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关于使用、开发^保护国际水 

道的一般合作义务的条款编写。 7 7虽然笫2款中未明确提出，但从笫二句所述国际 

永道利用杈中还是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暗含的权利，即水道国有在确保水道使用^受 

益的公平份额方面得到其他永道国的合作的权利.这后.一种权利将在后面讨论合 

作的条款中作更详尽的阐述， 

(7) 以下各段将在上述关于水条各项规定的解释的基础上对公平利用的概念进 

行简短的讨论，并摘要列举一些印证理论依据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8) 亳无疑问，水道国有权利用位于其领土内的国际水道中的水* 这一权利 

具有主权属&,是为某一国际永道流经其领土或为其领土边界的每一个国家都享有 

的权利.而且，国家主杈平等的原则还使各水道国享有从质量上讲相等于而且相 

关于其他水道 a所享有的对该永道的使用权利 ‧ 7 8但是，这一关于"权利平等"的 

基水原则并不是说每一个水道国在水道利用^受益方面都有权享有相等的份额，而 

是说各水道国有权公平使用永道^从中受艮一国公平使用权利的范囤要由各种 

具体情况中的事实^情势来决定，尤其是要由对 1 7条所述的各种有关因素来决 

定, 

(9) 在许多情况下，某一国际永道中的永的质量^数量可足以满足所有水道国 

的需要* 但是，如杲水的质量或数量并不能使所有水道国的所有合理利用^从中 

7 7
见特别报告员笫三次报告,文件 V C H . 4 / 4 0 6，第 5 8段和上文第 9 5至 9 9段。 

7 8
参见ffl际法协会于1 9 6 6 年 8 月 2 0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笫五十二届会议通 

过的国际河永使用赫尔辛基规则（下称"赫尔辛基规则")第四条的评注(a), 

载于《笫五十二届会议报告，赫尔辛基，196 6年》（伦敦， 1 9 6 7年）， 

M4 8 6 页 ^ 笫 4 8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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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都得以充分实现，便会出现所谓"使用冲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s际 

惯例认为，为了维护各永道a的权利平等原则，有必要迸行一些调整或融通• 这 

种调整或融通是通过公平原则来进行的，"其实现最好以牿定永道协定为依据， 

aa 一份对所有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已作为法律接受的一般国家惯例 

的现有材料一包括条约规定、各国在具体争端方面的立场、国际法院命法庭的裁 

定、政府间^非政府间«的声明、专业'&评论员的意见，以及国内法院对同类案 

件的决断等方面的材料一的调査表明，关于以公平利用作为确定国家在这一领域 

的权利^义务的法律一般规则的理论，从绝大多数的材料*都可找到依据， 8 0 

ai)寓于公平利用说中的各项基永原则，从世界各国间所缔结的一些国际 

协 定 可 以 得 到 直 接 或 间 接 的 反 映 。 8 ' 这 些 协 定 的 用 语 ^ 做 法 虽 

" 参 见 S 际 法 学 会 1 9 6 1年萨尔茨堡会议通过的题为"国际非海洋水（除航行 

外）利用"的决议第 3条： 

"如各国对其利用权范围有不同意见，将根据公平原则予以解决， 

同时特别考虑到各自的需要以及其他有关情况。" 

见《国际法学会年鉴，萨尔茨堡会议，1 9 6 1年 9月》（巴塞尔， 1 9 6 1 

年），笫4 9卷（笫二册），笫3 8 2页，转载于《 1 9 7 4年⋯⋯年鉴》， 

笫二卷（第二都分），第2 0 2页，文件 A / 5 4 0 9 ,第 1 0 7 6段. 

8 0参见牿别报告员笫二次报告中所讨论的各类杈威性文件，文件 

第 7 5— 1 6 8段. 

8 ' 参见 .斯蒂芬。 M ‧施韦贝尔先生笫三次报告中所讨论的协定，《1 9 8 2 ⋯⋯ 

年 鉴 》 ， 笫 二 卷 （ 第 一 都 分 ） ， 文 件 4 3 8 , 第 4 9 — 72段；现任牿别 

报告员第二次报告附件一翁附件二中所列举的协定（文件 4 X 3 9 9 ) 和 

该报告中所讨论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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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相径庭， 8 2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承认当事国在对有关国际水道的使用 

和受益方面有着平等的、相关的权利。关于毗邻的"和接连的"水道的条约规 

定便是这样。 

见 特 别 报 告 员 第 二 次 报 告 中 所 举 的 例 子 ， 文 件 第 7 6段，注 

7 6 。 

"毗邻水道"一语这里是指流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领土之间或位于其领土上 

的、并因此与其领土"毗邻"的河流、湖泊或其他水道。这类永道有时又称 

"边界 "水或 "疆界 "水 .牿别报告员笫二次报告（文件 A / C N . 4X399 ) 

附件一中载有关于毗邻永道的条约规定的说明性清单，清单按地区排列，这 

些规定承认河岸国在对有关水的使用方面权利平等. 

" 接连水道 "一语此处用以指从一国 ( " " ) 流至另一个或另几个国家的 

水道 a 利珀说，"难以胜数的接连河流条约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承认签署 

国利用国际河水的共同权利"。（利珀，"公平利用"，载于 A .加勒森、 

R .海顿和 c .奥姆斯特德合编的《国际流域法》一书（多布斯 •费利，纽约, 

欧 欣 阿 纳 ， 1 9 6 7年），第 3 3页）。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文件 

C N 4X399 )附件二中载有关于接连水道的条约规定的说明&清单，这些规 

定对水作了分配，限制了上游国的行动自由，规定分享利益，或以某些其他方 

式公平分 配水的利益或确认有关各国的相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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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些现代协定并不是提出某一一般性的指导原则或规定当亭国各自的权利, 

而是越过公平利用原则而进一步规定对流域的一体化管理。 8 5这些法律文书体现 

了通过主管整个国际水道的组织实现最佳利用和受益的决心。 

(13) 考察一下各国解决渉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方面的具体争端所采用的方式, 

便可看出各水道国.对于公平合理使用国际水道并从中受益的权利是普遍接受的。 8 6 

虽然有些国家有时候坚持绝对主权论，但这些国家通常仍然是这样觯决争端的：即 

特别是见关于非洲河流流域的--些最近的协定，其中包括：《设立卡盖拉河流 

域管理和开发组织的协定》，1977年8月24日，联合国条约登记第16695 

号；《塞内加尔河堆位公约,和《关于没立塞内加尔河开发组织的公约》，这 

两项公约均于1 9 7 2 年 3 月 1 1日在努瓦克肖特签署，转载于《关于国际水 

道非航行便用的条约》，自然资源，水专辑第1 3号，S T / E S A / 1 4 1 (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8 4 /工工 . A 7 ,各载于第 1 6页和第 2 1页， 

曾 在 特 别 报 告 员 第 三 次 报 告 （ 文 件 4 / 4 0 6 ) 第 2 1段及随后几段进行 

过讨论；关于尼日尔河流域国家间航行和经济合作的1 9 6 3年尼亚美汆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 8 7卷，第 1 1页，和关于尼日尔河娄员会和尼日尔 

河航行和运输的1 9 6 4年协定.同上，第 2 1页；冈比亚和塞内加尔间综合 

开发冈比亚河流域的I 9 6 5年公约，《赤道非洲通讯》 ( 巴 黎 ） ， 1 9 6 5 

年3月6日（另见关于冈比亚河流域和1 9 6 8和 1 9 7 3年协定）；1964 

年关于开发乍得河流域的公约和规则，《卡麦Pâ联合共和国豉府通报》（雅温 

得），笫四年，第 1 8号， 1 9 6 4 年 9 月 1 5日，第 1 0 0 3页。 

另见拉普拉塔河流域条约， 1 9 6 9 年 4 月 2 3日，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8 7 5卷，第 3页。 

参见特别很告员第二次报告中的讨论，文件 A / C E 4 / 3 9 9 ,第 7 8 1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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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it締结事实上对水作出分配或承认其他水道国的权利的协定来坚持自己的;汊利要 

- 求 。 8 7 

(14) 有些豉府间和非政府机构已就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遒过了宣言、原则声明 

和獰议。这些文件为载于第 6条的各项规则提供了新的、不容置疑的依据。下 

面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8 8 

(15) 这类文件的早期例子有第七届拉丁美洲大会I 9 3 3 年 1 2 月 2 4 日 第 五 

次全会核准的关于国际河流的工、农业便用的蒙特维的亚宣言，其中包括下面的规 

定： 

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要算美国和墨西哥间关于格兰德河水的争端了。 这一争端 

产生了绝对主权的"哈蒙论"，伹最后却为由美国和墨西哥于1 9 0 6年签订 

的关于为灌溉目的公平分配格兰德河水的公约所解决（见《1 9 7 4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 8 — 7 9页，文件 A / 5 4 0 9 ,第 2 0 1 — 

2 0 5 段 ） 。 见 特 别 报 告 员 第 二 次 报 告 ， 文 件 4 / 3 9 9 ， 第 7 9— 87 

段中关于这一争端的讨论及其解决。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宣布'哈蒙论' 

的国家〔指美国〕实际上并没有而且可能从来也没有遵循过这一理论"。同 

上，第 8 7段（脚^ A略）。 

所讨论关于其他国家惯例的例子另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同上，第 

8 8 - 9 1段。 

参见秘书长关于国际河流的利用和便用的法律问题的报告及其补编中所收列的 

这些文件，分别转载于《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 3 

页，文件 A / 5 4 0 9及同上，第 2 6 5 页 ， 文 件 4 / 2 7 4。另 

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所讨论的关于这些文件的有代表性的例子，A,CN. 4 / 

3 9 9 X A d d . 1 , 第 1 3 4 — 1 5 5 段 。 

- 7 1 -



"2.各国享有为工业或农业目的而开发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国际河流的 

水的边缘的专属杈。伹这项权利应以行便时绝不得损害邻国对其管辖范 

围内的水的边缘所拥有的平等权利为菰提。 

M 

" 4 .关于第 2条和第 3条中就毗邻河流所订的原则对接连河流亦应同 

样 适 用 ， " " 

(16) 另一项拉丁美洲汆约，即1 9 7 1年6月由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阿根廷、 

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外交部长签署的关于国际河流使用的亚松森汆 

约，，° 载有关于国际河流使用的亚松森宣言.其中第1段和第2段规定如下： 

" 1 .关于受双重主权管辖的毗邻If际河流，对水的任何使用，事先应 

由沿河国双方締结双边协定。 

2.关于不受双重主权管辖的接连国际河流，每一国家可根据自己的 

需要便用其中的水，伹不得对〔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饪何其他国家造成明 

显的损害. " 

(17) 1 9 7 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其中原则21 

如下： 

"原则 2 1 

"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箄和国际法原则，享有按照本国环境政策开发其资 

源的主权权利，并且有贲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或 

泛美联盟，第七届美洲S家国际会议,《全体会议会议简要记录和事例》（蒙 

得 维 的 亚 ， 1 9 3 3年），第 1 1 4页，见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保留及美国 

的声明，载于《1 9 7 4年⋯-⋯年鉴》笫二卷（笫二部分），第21 2页，文 

件 A / 5 4 0 9 . 附 件 一 . A . 

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外长于1 9 7 1年 6月 1日至 3日签署的关于国际河流便 

用的亚松森条约，《国际河流和湖泊》，第四版，Rev. O E A / S E R I/TI , 

CI J. 75 Rev. 2 , ^ 1 8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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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詧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 

会议还通过了《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其中^议5 I规定如下: 

"逑议 5 1 

"兹建议有关政府考虑设立河流一流域娄员会或其他适当机构，以促进 

有关国家就属于一国以上管辖范围的共有水资源逬行合作。 

"(Jo)有关国家应在适当时候考虑以下原则： 

" 
"(2)就环境观点而点 9所有水资源使用和发展活动的基本目标都是 

确保水的最佳便用和避免每个国家的水污染； 

"(3)受一个以上国家管辖的共有水文区域的基本利益应由受影响的 

国家公平地分享'⋯一" 9 2 

(18) 1977年在马德普拉塔举行的联合国水会议所通过的"马篛普拉塔行动计 

划"，"载有若干关于水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的建议和决议。其中建议 7吁请各 

国制定"有效法律⋯⋯-以促进水和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有效而公平的便用和保护。" 

关于国际合作，该行动计划在其建议9 0和 9 7中规定：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3.工工.A 

1 4 ) , 第 4 —5页。 

同上，第 1 7页。 

《联合国水会议裉告》，马德普拉塔， 1 9 7 7年 3月 1 4 — 2 5日，（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 7 .工工. A . 1 2 ) , E / C O U F . 7 Q / 2 9。 

同上，第1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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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各国^必要在认识跨国界性的经济、环境和物质方面的相互依 

存日益长的情况下就共有水资源逬行合,。必须很据《联合,宪章》和 

国际法原则在各国平等、主杈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买行合作，并BL适当考 

虑到《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原则2 1等中所述原则。 

" 9 1 .关于共有水资源的便用、管理^开发的国家政策，应考虑到每 

一资源共有国公平利用这些资源的杈利，这一杈利是促进团结、合作方面 

的 联 系 的 手 段 。 " " 

(19) 秘书长曾向经济及社会埋事会自然资源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其中承认 

"由于多万面的而且时常相互冲突的便用和总需求的大大增加，必须对流域发展采 

取综合性办法，以照顾到趄国界的日益增多的经济及物质方面的相互依存性。" 9 6 

拫告接着指出，衩定义为两个竑两个以上国家所共有的自然水文系统的水的国际水 

资源，是"促逬国际友谊的独特的机会。要实现对这些水的最佳利用和受益，就 

需要茌国际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买际措施，便所有当事国都能通过合作竹动获得具体、 

明 碉 的 利 益 。 " " 

(20) 1 9 7 2年，亚非法律咨询突员会成立了一个国际河流常务小组突员会。 

1 9 7 3年，该小纟且娄员会建议金体会议《未来一届诠议的适当时候审议小纟IL娄员 

会拫告。小组娄员会报告员提出的订正籩议草茱，严格遵循下面将要讨论的国际 

法协会于 1 9 6 6竽迤过的"赫尔辛基规则。" "建议之三^有如下规疋： 

"i.每一流域国家有,其领土范!|1內公平合m地分享利用某一国际 

滅 的 ； 

闳上，第5 3页。 

E / C 7 / V A d d 6 , 第 1 段 。 

同上，第3段。 

"矢于国际河水,用的赫尔辛基规则"，见国际法协会《笫五十二届会议报告， 

赫 尔 辛 基 ， 1 9 6 6年》（伦敦， 1 9 6 7年），第 4 8 ^ ~ 5 3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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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公平合m份额，^由有关菰域国考虑过每一具体愤况a
3所 

有有关因素后加以碉定。 " " 

( 2 1 ) 国 际 非 政 府 组 织 也 * 出 了 类 似 的 结 论 。 1 9 6 1年，国际法研究所逝 

过了一项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的夾议。'°°该夾议题为"非海洋国际水的利用 

(航fr除外）"，其V有如下的规足： 

"第 1条。这些规则和洚议适用于对构成流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领 

土的水道玖水文流域的一部分的水的利用。 

"第2条。每一国家都有杈利用菰经其领土或以其领土为边界的水， 

诅JE受国际法的限制，尤其是下列规定所导致的那些限制。 

这一权利受其他有关国家利用同一水道或水文流域的水的杈利的限制。 

" ^ 3汆。如果这些国家在其利用权利的范围方面发生歧见，则应在 

公平的基础上予以斛决，并要特别照顾到各自的需要以及其他有关情况。 

亚非法律咨询委员会，《新德里举竹的笫十四届会议报告》（1 9 7 3 年 1 月 

1 0—1 8日）（新德里）‧笫 7— 1 4贝，见《 1 9 7 4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笫3 3 8页及其后谷页，文件A / 5 4 0 9 ,第 3 6 7段。建 

议三的下一段列举了确定公平舍m份额称准时的10个"应考虑的有关因素的 

并不详尽的清单。亚非法律咨询突员会矢于^一专题的工作在国际法癸员垒做 

法接下迟一专题的^定后于 1 9 7 3年暂停。诅是，咨询突员会^其1 9 8 3 

年东京会议，极据紧急请求，该专题又衩列入亚非法律咨询委员诠的议程，以 

监测国际法委员会所取特的近展。见《1 9 8 4年⋯年鉴》，笫一卷， % 1869 

次 練 ， 第 4 2段，及《1985年⋯年鉴》，笫一卷，第1903次会议，第21段。 

《国际法研究所年鉴，萨尔茨堡会议，1 9 6 1年 9月》（巴暴尔， 1 9 6 1 

年），笫4 9卷，笫二册，第381—384页。很据报告员贾狃吉‧安德扭西先 

生的最后报告做出的这一决议，以5 0票对零票 1票弃秋获将迤过。很告载 

于《同上，纳沙泰尔会议， 1 9 5 9年 9月》（巴塞尔， 1 9 5 9年）第 3 1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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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条。任何国家不得在严响其他国家利用同杵水的可能性的 

情况下从事工程或水道竑水文流域的水的^用，除非能保证它们可以享有 

它们依照第3条有权享^的利益，并对任何损矢玖损瞢提供适当的补偿。 

"第 5条。前条所述工程竑利用在未先行通知各有关国家前不将进行。" 

C22)国际法协会已编制了一些关于国际水道非航冇便用专题的草案，'。'其>? 

最复要的、切合本题的也许要算该协会1 9 6 6年在赫尔辛基第五十二届会议上通 

过的"关于国际河水便用的赫尔辛基规则。'° 2赫尔辛基规则的笫2章题为"国际 

菰域的水的公平利用"，其中载有下述有关规定： 

"笫四条 

每一菰域国家都有在其领土范 a內特到利用国际流域的水的公平合毪 

份 额 的 杈 利 。 " 

(23)国际法院和法庭的裁^为一国不将以对其他国家造成损署的方式便用其 

领土的原则提供了逬一步的佐证。'°，在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情况下，这是表明水 

遛国在便用和利用水道方面有平等和相关权利的另一种衮达万式。迟一原则也体 

这些草茱首先要包括1 9 5 6年.m杜布罗夭尼X举竹的国际法协会第四十七届 

会议逝过的m义,并包括最近在汉械举竹的国际法协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地 

下水资源法的^议。见 1 9 8 6年在汉城举行的国际法协会会议迤过的国际水 

资源法委员会拫告，尤其是其笫二部分，"国际地下水资源法"，载于报告笫 

8页。 

矢于附有评汪的"赫尔辛基规则"的茱文，见阖际法协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报 

告，赫尔辛^， 1 9 6 6年》（伦敦， 1 9 6 7年），第 4 8 4 - 5 3 2页。 

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关于国际司法判^和仲裁裁^:的讨论.包括奥得河 

茱、从墨兹河调水案、科孚海峡茱、狃诺湖仲裁茱、特養'尔冶炼厂仲裁茱及其 

他涉及国际水道的仲裁茱，文件A/CN. V 3 9 9 / A d d 1 ,第 1 0 0 ^ 1 3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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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法院对涉及联邦各洲之间权利要求互相冲突的案件所作的判决中。'° 4 

(24)前面对各种法律材料的研讨虽然势必简略，却反映了有关这一论题的理 

论与实际的趋势。一般确认，所提到的一切资料并非均具同等法律价值，但可以 

从中看出，载于第6条中的各项规则，是有着范围广泛的、具有连贯性的依据的。 

而且，公平合理利用这一规则有着坚实的基础，并为各国公平合理参与国际水道的 

使用、开发和保护的义务奠定了基础。 

笫 7 条 ' ° 5 

与公平合理便用有关的 a素 

1 . 在第6条的含义范围内公平合理地使用国际水道〔系统〕时需要考虑到所 

有有关因素与情况.，其中包括： 

(a) 地理、M、水文勒气候因素以及具有某一自然特性的其他因素.； 

(b) 有关水道国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一水道国使用国际水道〔系統〕对其他水道国的影响； 

(d) 对国际水道〔系统〕的现行使用和潜在使用； 

(e) 国际水道〔系统〕水资源的养护、保护、开发和节约便用，以及为此 

而采取的措施所需的费用； 

(f) 某项计划便用或现有使用的其他价值相当的逸择办法的有无.： 

2 . 在执行第6条或本条笫1款时，有关水道国应在需要时水着奋作的精神进 

行协商. 

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所讨论的矢于国 W法阬的判^.同上，第 1 6 4 — 

1 6 8段。 

本条是以前任报告员于1 9 8 4年提出的笫8条为基础厘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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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笫7条的目的是规定笫6条中所载公乎合理使用规则的执行方式 a后一规 

则必需是一般性、而且具有灵活性的，为了妥当加以适用，各国必须顾及与该国际 

水道以及与各该水道国的需要沲使用有关的具体因素。因此，在个别情况下，公 

平合理使用是什么乃取决于一切有关因素^情况的权衡，这一评量过程至少首先 

应由每一水道国进行，以保证笫6条中所载公乎合理使用规则得到遵守. 

(2) 笫 7条第 1款规定: "在第 6条含义范围内公平合理地棚国际水道〔系 

统〕时需要考虑到所有有关素与情况"，并开列了这些因素与情况.这一规定 

的含义是：为了保证其行为符合笫6条中所载公平使用义务，永道E必须不断考虑 

到一切有关囡素，以保证其他水道国的平等^相关的杈利得到尊重，但是，水条 

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技术委员会、联合机构或笫三方按照有关国家接受的饪何 

安排或协议也参与这种评量工倌. 

(3) 笫1款中所载因素是指示性的，并非已经穷尽无遗 a由于国际永道系统^ 

这些系统所满足的人类需要差异很大，要一一列举可能与个别案件有关的囡素是办 

不到的，所列的一些因素可能在某一特定案件中会有关连，另一些因素则可能无关, 

而且还会有另一些未经罗列、但却有关的H素。所列各项因素与情况并无优先次 

序或比重上的不同，因为其中有些可能在某些案件中较为重要，而另一些可能在其 

他案件中占有较大的重要性. 

(4) (a)分款包含一些自然或物质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国际水道水身的 

一些重要特性,例如水的数量和质量、流‧水流的定期波动。它们也确定了水道对每一水 

道国的物质环境关系 ‧ "地理"因素包括国际永道在每一水道国境内的范围；水 

道因素通常指对于永道之永的测量、描绘^制图；水文因素除其他外，指水的性质, 

包括水的流动，及其分配，包括每一水道国对国际水道所贡献的永 t t 分款涉及 

永道国与水有关的社会及经济需要，(e汾款载述一水道国对国际永道的使用是否 

会影响到其他水道国，尤其是这种使用是否会干扰到其他水道国的使用.(d)^款 

指一国际水道的现行使用*潜在使用，以便强调任何一个都不居先，而又确认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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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两个会与某一案件有关，(e)分款载列了永道国可能对国际水道釆取的措 

施的一些有关因素。所用"养护"一词的含义与它在笫 2条中的含义相同；所用 

"保护"一词的含义与它在笫 6条中的含义相同；"开发"一词通常指水道国为从 

永道取得利益或为了增加可能从水道取得的利益所进行的项目或计划；"节约使用 

一词则指避免对水的无谓浪费.最后，(f)^款载述是否具有某项计划使用或现有 

使用的选择办法，这些选择办法是否与某项计划使用或现有使用具有相当的价值， 

水分款要求査明是否存在可用以满足现有使用或计划使用所解决或可予解决的需要 

的替代性办法.囡此，这种替代性办法可能是其他供永来源，也可以是替代性能 

源或运输方式等满足有关需要——而不涉及永的使用——的其他办法 a " 相当 " 

一词应作广义解释以指一般的价值相当，囡此"相当的价值"一词的用意乃指： 

通常可以比较的可行性、实用性^成水效益 a 

(5) 笫2款予先设想到这样的可能性：为了若干原囡，水道国可能需要就笫6 

条或笫7条的适用彼此协商‧ 引起这，种协商需要的情况包括水量减少等自然情况 

以及与永道国的需要，例如国内、农业或工业上的更多的需要，有关的那些情况， 

水款规定：永道国有义务"水着合作的精神进行协商"。笫 6条评注中已说明： 

今后会另订一个条文来阐述水道IS进行合作的一般义务的性质 a 水条促请各国本 

着合作的精神就国际水道的使用、开发或保护进行协商，以便因应引起协商需要的 

情况.按照水条的措词，进行协商的义务是由这种协商的需要已经产生的事实触 

发的，固然这意谓着一种客观的标准，但水道国应"水着合作的精神"进行协商 

的规定表明，一水道国关于进行协商的要求不容其他水道国加以漠视. 

(6) 国际一级上已进行了一些努力来编集可用以在个别案件中给予公平使用原 

则以具体含义的各种因素。国际法协会于1 9 6 6年制订了"关于国际河川之水的 

使用的赫尔辛基规则"。赫尔辛基规则第四条就公平使用作了规定，载于笫6条 

评注第（22)段。 

第五条规定了规定"公平合理份额"的方式、，该条案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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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1) 第四条内所指公平合理份额应参照每一特定案件中的一切有关困 

素加以碉疋。 

(2) 应予顾及的有关因素包括，伹不仅限于，下列各项： 

"(a)流域的地理状况，特别是各流域国领土内流域的面积； 

"(W菰域的水文状况，特别是备菰域国《河水方面的贡献； 

"(e) ^响流域的气候； 

"(d)以往对菰域河水的便用憒况，特别是目前的便用情况； 

"(e)备菰域国的经菰和社会需要； 

"(f)备流域国甲依赖菰域河水的人口数量； 

"(g)满足各流域国经济积社会要求的替代万法的相对费用； 

"(h)其它资源的可莸量； 

"(i)在便用菰域河水中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俘为纠正便用方面冲突的手段，向一个竑更多的共同流域国 

提供赔偿的切买可竹性；及 

"(k)在不严簠损瞢另一共同流域国的情况下可能满足某流域国需 

要的程度。 

(3) 应根据每个因素同其它有关因素之间的相对簟要性釆碉定对其直 

视的程度。在确^什么是合理和公平的分享时，将各种因素 

结合起釆迸行考虑，并根据迤盘的考虑作出结论。"'° 6 

国际法协会，《笫五十二届大会拫告》，第488页，（赫尔辛基规则茱文载于 

《 1 9 7 4年⋯竽鉴》，第二卷（笫二部分），笫 3 5 7 — 3 5 8页，文件 4 / 

2 7 4 , 笫 4 0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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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国国务院于1 9 5 8年就"国际水系的便用的法律问题"发布了 一份备 

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当时加拿大提议分菰若干边界河川而由美加两国进行协苘时 

编制的，其中载有下列结论： 

"(a)沿岸国有权茌公正合毪的基础上共享对于国际水系的便用和利益。 

在磷疋公正合m何所指时^顾及由下列各项产生的杈利： 

(1) 协定。 

(2) 判夾^裁^：， m 

(3) 既定的合法和有利的便用；并应顾及其他考虑因素，例如： 

(4) 根椐每一沿岸国对水的合 Î盅便用的內餮已经和可能于将 

来 逬 的 开 发 ； 

(5) 每一沿岸国对该等水之依赖程度；m 

(6) 每一；^岸国和整个依赖该等水的区域从该等水的各种可能的 

便用得到的经济及社会利益之比较'" 1 0 7 

(8) 最后.亚非法律协询委员会国际河川小组委员会于1 9 7 3年向委员会提 

交了一套订正提议草茱。提议三的头两段谈到公平便用，已于第6条评注笫（20) 

段中载述。提议三笫三段谈到关于相关因素的问题，其案文如下： 

" 3 . H予考虑'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 

"(a)各流域国的经济和社会需要 t及满足这种If要替代方法的相对费 

用； 

"在不严簟损瞢共同流域国利益的情况下可能满足某一流域国需要 

的程度； 

"(c)过去和目前对于河流的便用； 

"(d)各菰域国依赖菰域河水的人口数量； 

格里芬，"国际水系之便用的法律问题，，，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 9 5 8 年 4 

月 2 1日，美国参议院文件笫 U 8号，笫 8 5届大会，第二期会议，第 9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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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其他水源的存在； 

" ( f ) 茌，菰域 ^水万 U避免不必要的 m费； 

"fe)作为觯夾谷种便用冲突的手段，向一个或更多的共同流域国*供 

赔偻的买际可trfe; 

" ( H )流域的地狴； 

"(i )流域的水文； 

"0) ^咽到菰域的气候,、" , 0 8 

(9) 癸员会认为 8 ^必要编制一份因素指示表来作为各国适用笫6条中所载 

迩公平合理便用规则的准绳。已试图将这些因素限定为将在许多特定案件Ç适用 

的、不求完备的、少数几个一般性考虑因素。伹是，或许有必要再度指出的是， 

个别因素的份量及其恰切性将侬存在该因素的愤况而^所不同。 

D.征求评论的问题 

118.委员会欢迎各国政府针对本届会议期间暂时通过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条款草案提出评论。 

载有该订正提议草茱的亚非法律协两委员会报告巳茌上文脚注9 9中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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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瞢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A . 导 言 

119. 委员会在其1 9 7 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将"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 

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列入其工作计划，并任命罗伯特‧毘廷-

毘廷—巴克斯特先生为这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1 2 0 . 委员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到1 9 8 4年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收到并审议了 

特别报告员的五份报告。'°，这些报告力图为本专题提供一个概念性依据和专题纲要, 

并载有关于五项条款草案的建议。专题纲要载于特别报告员向1 9 8 2年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的第三次报告。五项条款草案载于特别报告员向1 9 8 4年 

突员会笫三十六届会议提交的第五次报告。委员会对这些条款草案进行了审议， 

但没有作出决定将它们送交起草委员会。 

121. 委员会在1 9 8 4年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还收到了以下材料：对联合国法律 

顾问向16个选定的国际组织发出的调查表的答复，调査表的目的是要弄清，除其 

他问题以外，国家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相互负有并履行的义务，可否在这个范围内 

关于特别报告员的五份报告，见《1980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 

第 2 4 7页，文件A z。 î . 4 / 3 3 4和Ad d . i和 2 ;《 1 9 8 1年⋯⋯年鉴》，第 

二卷（第一部分）， % 1 0 3页，文件Azciî. 4 / 3 4 6和A d d 1和2;《1982 

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第5 1 页 ， 文 件 4 / 3 6 0 ； 《 1 9 8 3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 0 1页，文件AyCiî.4/273;《1984 

年 ⋯ ⋯ 年 鉴 》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 ， 第 1 5 5 页 ， 文 件 和 A d d 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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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或取代专题纲要中提及的程序；"。以及秘书处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 

"关于园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国家实践概艮 

1 2 2 . 由于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逝世，委员会在I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上任 

命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分别在第三十七届会议 

和第三十八届^义上收到了新任特别报告员的两份报告：初步报告" 2和第二次报 

告 （ 和 C o r r . 2 (只有英文本）、 C o r r . 3 (只有西班牙文本） 

和Corr. 4 )。 

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1 2 3 . 本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的文件有上届会议留下来供进一步审议的特别报 

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A Z C N , 4 ^ 4 0 2和 C o r r . 1、 Co rr . 2 (只有英文本）、 

C o r r . 3 (只有西班牙文本）和 C o r r . 4和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A Z C U : 4 / 

4 0 5和 G o r r . I (只有英文本）和Corr .2 (只有英文本和法文本）。委员会 

在第 2 0 1 5至 2 0 2 3次 ^ i义上审议了这一专風 

124；特剁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提交了下述同专题纲要第一节大致对应的六 

条条款草策"， 

"笫 1 '条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在一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发生的对任何他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 

人员或物体和领域的使用或享用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的有形后果的活动或情况。 

"。《 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笫12 9页，文件 

3 7 8 . 

S T X L E G X 1 5 , 后 来 编 为 文 件 印 I 

" 2 见 《 1 9 8 5年⋯⋯#》，第二卷（笫一部分），第 9 7页，文件 

3 9 4 . 

"，专题纲要见《I 9 8 3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第2 2 3页，文件 

A / c u . 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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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 ^ 

在本条款蕈案中： 

(1) "情况"指由于人类活动造成或可能造成跨界损害而引起的情况； 

(2) "在领土或控制范围内"一词： 

(a) 就沿海国而言，扩及于其法律制度在任何事项上授予该国管辖权的海域； 

(b) 就任何船舶、飞机或外层空间物体的船旗国、登记国或注册国而言，分别 

扩大至该国即使在行使通过或飞越构成任何他国领土或在其控制范围内的海^或空 

域的权利时的船舶、飞机和外层空间物体； 

(c) 适用于国家瞀辖范围以外，其效力与上述者相同，从而扩及于对其行使任 

何权利或主张任何利益的事项； 

(3) "起源国"指在其领土或控制范围内发生第1条所述的活动或情况的国家； 

(4) "受影响 S "指在其领土或控制范围内，人员或物体或任何领域的使用或 

享用受到影响或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 

(5) "跨界影响"指起源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或情况对受影响国瓴土或 

控制范围内的人员或物体或任何领域的使用或享用造成有形后果的影响； 

(6) "跨界损害"指上文所界定的构成这种损害的影响。 

" f 3 ^跨界影响的各种情况 

即使遇有下列情况,-亦符合第1条所述的条件： 

(1) 起源国与受影响国没有共同边界； 

(2) 在起源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从事的活动所产生的后杲是在国家瞀辖范围外 

的领域，而这些后果又对在受影响国家的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人员或物体或任何领 

域的使用或享用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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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条 赔 偿 责 任 

起源国如果知道或有办法知道有关活动是在其领土内或控制范围内的领域进行， 

而这种活动产生了造成跨界损害的明显危险.则该起源国应负这些条款所规定的各 

种义务。 

"第 5条本条款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遇有本条款締约国同时也是关于本条款范围内的活动或情况的另一个国际协定 

的締约国，则就该国?示协定締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本条款应适用，但须受该国际 

协定的限制。 

"第 6条对国际法的其他规则无影响 

本条款并未指明跨界损害由起源国的不当行为或不行为而引起的情况，这一事 

实并不妨窨国际法任何其他规则的实施。 

1 2 5 . 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报告时说，这六条条款草案主要涉及范围问亂 萆案 

第 1 、 2、 5和 6条同前任特别报告员所提的草案第 1至 4条大致相同。" 4 

1 2 6 . 特别报告员指出，草案第一条是关鍵规定，其中规定了三种不同的限制或 

条件。它们起着衡量标准的作用：任何可属于条款草案范围的情况都必须符合所 

有这些标艰 首先是要有跨界因素：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和控制范围内受到的影响 

必须是起源于在另一个S家的领土和控制范围内发生的活动和情况的影^ 其次， 

这一活动必须引起有形的后果，具有特定的形式，即活动通过自然法则的作用所引 

起的后果 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件在活动和损害作用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第三，这些具体事件必须具有符合拉诺湖案决定的那种社会影响。而且它必须 

，'*《1 9 8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55— 1 5 6页，文件 

k/O^ ‧ 4 / 3 8 3和A d d ‧ 1第1段。 

" 5 见上面脚注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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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有形后果"不利地"影响了另一国家领土内和控制范围内的人员、物体或对 

领域的使用或享用，"不利地"一词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国家可能会争辩说， 

尽管影响是有益的，但却不是该国所軎欢的，该国宁可保持原礼 

1 2 7 . 草案第2条界定了关鍵用语，以避免在以后的条款和评注中作详细的解释 

和释意。这一条载有草案中所錢的对于"领土或控制"的定义，将这一概念扩 

大至包括沿岸国的指定海域、船旗园的船只或物体和登记国的飞机或外层空间物依 

草案第 2条也界定了"损害"。损害是这一专题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必须从其性 

质和范围来予以表述。因此本专题中的损窨同国家责任专题中的不法行为的损害 

并不一样。在国家责任专题中，法律旨在尽可能恢复在未能履行有关义务之前所 

存在的情况。在本专题中，损窨是合法活动的后果，而且必须根据若干因素加以 

确定。在制定制度时，各国可以就协议中计划的活动所引起的损害的范围进行谈 

判，从而自行解决应对其负国家责任的损害限度问题。对于没有这样一种制度而 

引起的损瞢，将由起源国和受影响国就赔偿额进行谈判，同时考虑到诸如专题纲要： 

第6节中的各种因素。由于损窨表现为这种种因素和相关利益间的平衡的被破坏， 

所以赔偿额的计算只是以恢复平衡所需额为^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数额会比损 

害的实际费用低的缘 i f c 

1 2 8 . 草案第 3条处理跨界影响的若干具体情况。该条的目的旨在使"跨界" 

一语超越晚邻国之间的政治疆界。本条尽管从笫1条看似嫌多余，但是有两种考 

虑可说明将其列入条款的理由。笫一，任何一套规则和一项公约的范围条款在文 

本用词模棱两可时传统上都作狭义解释。笫二，即使在筹备工作中广义地对待这 

一问题，其所具有的解释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此人们认为在具有重要概念的条 

款的文本中用词应尽量详细明了，避免模棱两可。笫2款意在解决委员会和笫六 

委员会对在国家管辖范画之外领域发生的有窨影响所表示的关切。该款授予受影 

响国以有限的行动杈，即在其领土或其在其中有着某种利益的、属于其国家管辖范 

围之外的某一领域受到来自另一国领土或控制范围内的跨界损害的影响时，有着有 

限的行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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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9 .草案第 4条用来介绍其他条款。此外，该条还规定了两个重要的条件， 

为了履行条款给各国规定的赔偿责任必须符合这两个条件：一，起源国必须知道或 

有办法知道有关活动正在或将在其领土内发生；二，该活动具有明显的跨界损害的 

危险。如果涉及的是领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或象专属经济区那样的辽阔地域.，便 

应对预防或赔偿损害的责任问题，进行特别审査.因为这些地方很可能缺少有效的 

监测手段。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条件同国际法院科孚海峡案判决书" 6和特雷尔 

冶炼厂仲裁案仲裁书'，；f载的条件并行不悖，尽管有意见认为这两项裁决适用于国 

家责任专题中不法行为的范畴 n 在特雷尔冶炼厂案中，尽管已釆取了该法院确定 

的制度所规定的各种预防措施，但如果污染程度因为事故而超出某一限度，也仍可 

宣告起源国负有赔偿责任；在科孚海峡案中，没有理由将一国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着 

的一切全部了解这一假设限制在不法行为责任方面。特别报告员说，根据所追求的 

目标和活动发生的具体情况的不同，第4条所载的原则可有两种执行方法。一种 

是通过具体的禁止标准，违背它就会引起不法性 另一种是通鄉险赔偿责任或 

"严格赔偿责任"标准"严格赔偿责任原则"是为实现同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一致的结果所需要的法律技巧；也就是说既要预防和赔偿损害、又不禁止活动。 

! 3 0 -笫 4条中的"明显危险"是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所涉的危险必须有一定 

的规模，并且必须是明显可见的，或容易从所用的物质或材料推算出来的。鉴于 

第1条是广义的，并且包括任何种类的危险，所以附加条件"明显危险"是必要的， 

这样才能进一步阐明该条的范围。 

131.草案第5条和第6条是但书，阐明本专题同各项公约和其他頃际法M的关系, 

草案第5条是为了防止这些条款对于为专门解决某些本来属于本专题范围的活动而 

草拟的公约发生干扰而制定的。草案第6条阐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总是显而 

易见的问题。就具有潜在的域外损害后果的活动制定制度的国家，并不是在真空 

里这么做的.他们是在现有国际法规则的贽景下做的，而这些规则最终又可能同他 

，'
6
《I 9 4 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页。 

'， 7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三卷，第I 9 0 5页及其后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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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否进行了不当行动这一问题有关。因此强调本条款并不妨窨国际法任何其他 

规则的实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32. 最后i特别报告员请委员会委员在辩论本专题时就下述问题发表意见：（1) 

条款草案是否应确保各国具有同其他国家的杈利和利益一致的在其领土内的活动自 

由；（ 2)保护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是否需要采取预防损害的措施；（3)如果发生 

损害，是否应该赔偿；和(4)关于无辜受窨者不应承担其损失的观点是否应在本专 

题中'有重要位置。他还要求委员会委员就严格赔偿责任原则；关于建立某些机 

制来限制严格赔偿责任的作用从而使其少一点严格性的可能性；严格赔偿责任制度 

的预防义务；和笫三方情况调査和强制解决程序等发表意见。 

133. 在委员会辩论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和笫三次报告过程中，提出并讨论了不 

少问题。为方便起见，将在随后各段按小标题进行介绍。 

1. 一般霉见 

(a)科学和技术发展 

1 3 4 . 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指出，人类文明的特点表现为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 

少以及对通过发展来改善生活的要求日益迫切等方面。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为解 

'决这些问题开辟了道路，因为这种进步为人们找到了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的办 

法，创造了代用资源并提出了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办法。同时-对某些科学和技 

术的应用也带来严重的损窨性危险，有些危险是长期性的，并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1 3 5 . 委员们一致认为，应该通过某些国际法上的手段来解决由于使用现代技术 

而引起的某些跨界影响。当然，会议也指出，跨越边界的损害并不总是应用和利 

用复杂技术的结果有些是在对其他国家构成损害之前不停地利用某种资源如空 

气的结果 

1 3 6 . 有些委员，当今世界的跨界损害的威胁可以同十九世纪的侵略威胁相提并 

论了。-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国家主权对这一新威胁的担心都可能会甚于对使用 

武力的担心。当危险活动在其边界附近发生时，小国的领土的完整，有时甚至其 

生存本身都可能面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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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委员会一些委员强调说，我们在制定实质性和程序性规则以解决由于使用 

现代技术而引起的域外损害时，不应制止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合法行为所引 

起的损害后果的国际赔偿责任问题不应变成对于起始活动的惩罚，并且不应妨害科 

学和技术的进展 

(t-)本专题的主要依据 

138. 有些委员对本专题在园际法中是否具有依据表示怀氣 他们同意已有许 

多X边条约和一些多边条约对某些也产生赔偿责任的活动起着规制作用，但是他们 

对在一般国际法中存在着不加禁止的行为的赔偿责任概念表示怀氣 由于缺乏可 

从科学上得到论证的现有国际标准可供据以碉定有害的跨界影响，一般原则的拟定 

可能促使争端出现，而缺乏这种原则又使得争端的解决窒碍难行。某些委员认为, 

在国际惯例法中不存在赔偿责任的概念，因为在有关特定问题的条约制度之外不可 

能碉立赔偿责任。按照他们的观点，他们当然认为，在一般国际法中缺乏可靠依 

据的情况下难以拟订一般责任制度。因此，各®最好集中注需某种类型的活动， 

并避免拟订一般性条约。 

139. 一些委员认为，一般性责任制度等于是对任何活动都规定绝对责任。而 

这据说是不可能为各国所接受的，有人说，对本专题的处理是从某些前提得出结 

论，但是，任何推理方式，无论如何合乎逻辑，并不能取代国家间的协定或构成具 

有拘束力的规则。 

140. 委员会另一些委员也认为本专题并不是国际法的传统的议题 â伹是他们 

认为，有足够的依据证明可以就这一专题起草一般性条约。他们提到若干茌范围 

较有限的情况下处理类似问题的多边条约。这些公约是;E假定各国均有义务不危 

害他国领土、环境或利益的情况下制定的。虽然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受这些公 

约的制约，伹是，说没有就这一专题制定法律准则的依据也未免太过夸张了。除多 

边条约之外还有许多其目的茌于防止一国危害另一国环境的双边协定。此外，还 

有各个国际组织针对同一问题所制定的宣言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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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 . 有些委员对本专题是否在一般国际法中具有坚实的依据倒不那么感到关切。 

他们认为这样强调无异忽略了园际法委员会的一种重要职能，即为国际法的逐步发 

展拟订提案。他们认为委员会不应等到发生了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给环境带来 

巨大损失的灾难莰灾难性箏件之后再制定某些习惯准则，并再经过许多年之后才去 

将其編纂成法。委员会的一项直要任务是展望未来，考虑国际社会的需要，预测 

将来可能发生的冲哭，努力制定可以防止这些冲突莰至少可以尽量缩小其破坏性影 

响的各种规则。他们认为，如果娄员会决定逃避这一任务，那么这一专题的法典 

编纂恐怕就要交给另一个国际组织去进行了。 

142. 少数委员提到存在于园内法律制度中和其他方面的其他各种法律概念，试 

图为这一专题寻找依据。他们说，滥用权利、公害等方面的原则可以用来为研究 

这一专题找出可靠的依据。 

143. 特别报告员并不认为在他就法律的逐步发展而不是就法典的编纂提出一些 

原则时，从理论上解决是否可以在i[际惯例中为这一专题找出依据的何题有什么特 

别用处，因为他是要从逐步发展法律而不是从法律编纂方面提出一些原则。他认为 

已有足够的条约和其他形式的国家惯例为这一专题提供适当的概念性依据。他也 

同鬵一些委员关于"使用自己的财产不得损及他人的财产"的原则为研究这一专题 

提供了足够的概念性依据。他回顾了世界环境和犮展委员会在《人类共同未来》 

一书中所作的评论： 

国家和国际法s传统上落后于爭态发展。目前各种法律制度正因发 

展对环境基础的影响的逨度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而被迅速地抛茌后面。必 

须直新制定人类法，以便使各鉀人类活动与永恒不变的带有普遍性的自然 

法则和谐起来。''
a 

1 4 4 .有人建议说,委员会应该完成大会交给它的关于发展这一专题制的规则的 

任务。考虑到具有域外损害后杲的各项活动急需一致和切实可行的规则，委员会应 

该加逨这一议题方面的工作。但是，有一位委员认为，由于委员们对基本理论问 

题的见解差异很大，委员会应该要求大会推迟审议本专题，或撇开理论何题，采取 

"3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人类共同未来》（1 9 8 7年），第 3 3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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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第 1 9 4段(d)^段中所提及的三项原则，以之作为工作假t 

(c)本专题和面家责任专题的关系 

145. 一些委员仍然认为将本专题同国家责任专题区分开来有困难。他们认为 

这两个专题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尽管他们也同意从实际出发将其分开可能有其好处。 

但是-少数娈员仍然对使这两个专题相互独立的傲法是否明智衮示怀疑。他们认 

为，将这两个专题分开的任何努力都是不自然的。尤其，有一位委员指出，在同时 

处理预防和补偿的情形下，本专题必须涉及未能遵守预防之义务之情况以及不法行 

为的有害后果 因此，他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本专题的标题并不适当，光是为 

了使它的范围包含危险活动^害歸界后果，便有必要重新加以拟^ 

1 4 6 . 其他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下述意见，即将国家责任专题同国际责任分开 

处理有其切实可行的政策原S和客观标准。有人曾提到委员会；E审査国家责任专 

题的开始阶段所进行的类似辩论。当时娄员会认为，"ffi于所谓危险贵任的截然 

不同的基础，由于制约它的规则的不同性质，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容和釆取的形式的 

不同，共同审议这两个专题只能使其更难觯决"！'，同il家责任相反，国际贵任规 

则具有最为直要的意义，因为这些规则不是在义务被违背时而是;SE出现了触发同一 

义务的情况时确定义务并发挥作用的。他们也同意特别报告员的下述意见；这两 

个议题的规则除了在性质方面存在差别之外，还有其他不同之处。s国家贵任中, 

产生效果的损害爭件就是对义务的违背。而在本专题中，损害爭件尽管也许是可 

以预见的爭件，伹并不构成对义务的违背。茌国家贵任情况下，如果被告国证明它 

已经釆用了一切可以釆用的合理的手段来阻止这一爭件、但还是失败了，则可以免 

除其责任。但是，这些委员认为，在本专题的制度下，在各种情况下作为一般性 

规则责任国都应该赔偿。这两个议题之间存在的其他ÉI别同损害有先 在园家 

责任中，如第一部分所述，违背义务但不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况便足以成为针对肇事 

"，《 1 9 7 3年⋯⋯年鉴》，第二卷，第16 9页，文件 A Z 9 0 1 0 / R e v ' i , 

第 3 8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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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采取行动的原因。在国际责任专题下，是否具有实际损害才是关鍵。在国家 

责任中，赔偿的目的是恢复进行不法行为之前的情况，而在本专题下赔偿则根据若 

干因素决定，同遭受的实际损害可能相当也可能不相当。这两个专题的归罪规则 

也不相同。在不是由不法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中，逬行活动的地点确定了原则上 

应负责任的面泉 但是，在不法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中，这一标准却是不够的。 

147. 有人指出，本专题、国家责任和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法之间有着联系。这 

一种联系并不证明将这三个专题合并起来是有道理的，只是需要确保这三者并行不 

悖。 

( d ) 保护无辜的受害者 

1 4 8 . 有些委员指出，可能引起跨界损害的活动的主要受益者是在其领土上进行 

活动的国家及其人民。而这种损害的主要受害者是恰巧居住在政治边界另一边的 

无辜的人。他'î[]受到的损害可能有许多形式，其中包括丧失财产和健康。从逻 

辑、法律、实际情况、社会和人道主义等各个角度来看，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应由无辜的受害者承担这种严'直的、实质性损失。任何其他结论都是同公正原 

则不相符合的。 

1 4 9 .当然人们也承认，有一些损害是人所不能直接和立即感受到的。比如，环 

境质量的逐渐退化并不总是会立即影响到人的。因此，在承认急需预防和赔偿某一 

活动所直接引起的、立即可见的损害的同时，也不应忽枧对环境所造成的长期的、 

逐渐的损害。 

(e) 保护起源国的利益 

150。有一种意见认为，本专题也必须包括以防止不法行为所引起的有窨后果为 

藉口而以不当和非法手段造成道德、政治和经济损害的问题。周全的着手方式必 

须顾及这样的事实：意外事件和其他类似行为的有害后果影响到事情犮生地点的所 

在国。 

151 K 另 一 些 委 员 f 旨 出 : ： . 跨 国 公 司 处 于 研 制 和 利 用 科 学 和 复 杂 技 术 

的前沿，由于其资本雄厚，并且得天独厚地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这些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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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常常超出国家的控制范围。发展中国家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它们一方面需 

要跨国公司在其领土内营业以促进某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缺乏鉴定这些公司的 

工作可能引起的危险的专门知识和迫使这些公司披露这类危险的力量。从这种意 

义上讲，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受害者。此，也应该考虑到它们的合法利益。 

2。本专题的范围 

(a)具賓有形后杲的活动 

152 ；许多娄员对在专题的范围的定义中使用"有形后杲"一语表示满意。这一 

要求将专题的范围适当地限制茌环境的利用方面——环境利用已是对国家间关系和 

M个国际社会都具有极其直要的:t义的领墩。此外，这一娶求还相当正确地将那 

些不一定茌领土边I之外产生有形后杲的其他活幼排斥茌本专题的直狻范围之外。 

这些活动包括带有金融、经济、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活动。人们认为将本专题的规 

定应用于国家领土和控制范围内的广大活动领域是不适宜的，不受欢迎的，茌政治 

上是大多数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153 s与上述情况相反，有些妥员认为，特别报告员所介绍的界定本专题范围的 

标准实际上排除了经济和社会活动，这是很遗憾的，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影响着亿万 

人民的、具有不良后果的大多数活动都带有经济莰社会性质。他们认为，前任特 

别报告员已经承认这类活动的直！‧意义。这些姿员并不认为可以把经济和社会活 

动排除在外而为其他活动确定贵任。 

!54 :还就"有形后果"的技术含义提出了若干问题。有人指出，某些遗传实 

验可能i有域外有形后果。另外，大量砍伐热带森林也会使全世界的气候发生变 

化。这些域外影响也可以列入"有形"一类。难道要使本专题的范围也包括这 

一类活动吗？ 所提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认为无线电波也具有"有形后果"。如 

果认为它也具有有形后果的话，本专题是否也要包括跨越领土边界的广播呢？ 

1 5 5 ,特别报告员说，这些问题触及到本专题的基础问题。他提醒各位委员说， 

从这一专题一开始，委员会就在尽量解决这一问题，即应该包括哪一类具有域外损 

害后果的活动？ 前任特别报告员，昆廷一巴克斯特教授最后终于拿出了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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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m—答案并不能够使人人满意，但还是受到普遍的支持。毘廷一巴克斯特教 

授介绍了"有形后果"的标准，现任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标准是稳妥的。他指出, 

确定厲于本专题的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证明活动和损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他 

认为，这一因果关系只能在有形世界中确定。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大量涉及人 

类心理学，而这种心理因素更难以估量和预测。在这一些领域确切地建立因果关 

系是极其困难的。他理解一些委员希望将专题范围扩大到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关切。 

但 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慎重的，因为那将会把这一专题引入一个 有着许多实际 

变异和关于行动与损害的不同概念的领域以至不可收拾。 

(b)危险活动 

156.有些委员指出，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项具有跨界损害后果的活动拟定条款。 

限制专题范围的一个方法是列出一个拟包括的活动清单。一些委员认为列这种清 

单也是符合国家惯例的，因为国家惯例中也有为具体类型的危险但合法的活动分别 

拟定公约的情况。他们认为，这样一种活动清单会使范围更加明确，并且在政治 

上更能为各国所接受。有了这样一种清单，各国便能更好理解需要特别注意以避 

免引起责任的那类活动。有一位委员认为，这样一种清单可以在与一个专家小组 

协商的情形下定期以简化的程序加以修订。 

1 5 7 ï但是，其他一些成员却同意特别报告员关于"危险"概念是相对的这一观 

点。现在认为是危险的活动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由于技术和预测技术的发展而变 

得不危险了。 而且，为各种活动列清单的结果可能是照抄许多已经专门制定了公 

约 的 活 动 。 因 此 ， 列 活 动 清 单 的 工 作 将 是 徒 劳 无 益 的 。 即 使 定 期 修 

订清单，也仍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最好为了本议题的目的而界定"危险活动" 

概念。尽管这样一种定义容易被人们作这样或那样的而且常常是难以预料到的解 

释，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更为可行的办法。同时，给危险活动下一般定义也可保证 

本专题对于未来活动的关联和适用性。 

158:特別报告员说，既然委员们似乎认为下定义有其好处，所以，他将设法制 

定一个定义，并且在评注中尽量根据性质来指出一些活动作为参考。当然，这样 

一种清单不可能是详尽无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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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领土 "、 "控制范围 "和 "管辖范围 "概念 

159 .有一些委员提醒大家注意在"领土"、 "控制范围"和"管辖范围"等概 

念所本来就有的模糊不清之处。他们指出，第 2条中"在领土或控制范围内"一 

语似乎可以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而且可包括在任何地方进行的对受影响国领 

土或控制范围内的人员和物体造成影响的活动。 

160.对"管辖范围，，一词应该伃细考察一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一个国家的 

管辖范围就某些水域，例如专属经济区而言，并不总具有完全专属的意义。因此， 

管辖范围并不总是"领土"的同义词。关于"控制范围"的概念，就"控制"究 

竟是指对一项活动或对活动进行的领域进行控制提出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是这些概念如何适用于公海和外层空间的活动的问题。 

1 6 1； 'é答复就这些概念所提的问题时，特别报告员解释说，这些概念的目的是 

要确定应对本专题下包括的事件承担责任的实体。他和委员会的许多委员都认为， 

应在国际一级将这种责任归咎于在其领土或控制范围内发生具有跨界损害后果的国 

家。他回顾了马克斯 ‧休伯在《帕尔马斯岛》一书中的意见： 

"国家间关系中的主杈意味着独立。在地球某一部分的独立是在那一 

部分行使国家职能的权利，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在此行使⋯⋯〔该〕领土主 

权不能仅限于其消极的一面，即排斥其他国家的活动⋯⋯这一权利具有一 

种引伸的义务：在其领土内保护其他国家权利的义务。"' 2 0 

1 6 2 ‧因此，属地性原则是行使管辖权和确定域外损害后果责任归属的关键性国 

际法律依据。在这一专题中，大部分有关活动都是在国家领土内发生的。如马 

克斯。休伯所界定的那样，领土是"地球的一个部分"。 对于地球某一部分享 

有主权的国家可在该部分行使其专属管辖权，但应受国际法的管束。在受国际法 

管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权允许或禁止在其领土内进行的活动，但应就在该领土 

内发生的某些活动的后果对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承担责任。条款草案中使用"领土" 

一词正是取其这层意思。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二卷，第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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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特别报告员解释说，"控制"一词是参照国际法乘加以考虑的，其中包括 

国际法院在纳米比亚荥件中所提到的憒况。， 2'他认为，对某一领土有效地行使专 

属管辖权的国家应对在那里发生的各种活动的某些域外损窖后果承担责任。但是 

他说，从原则上讲，国际社会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愿鴛通过承认——哪怕只是逐步地 

承认该国已经或正在取得管辖权来便该国在这一领土的存在合法化。但按照特别 

报告员的看法，国际社会却又仍然想使该国承担贲任，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则无 

异于对其非法的存在加以奖励了。"控制"一语除其他外便是用来指这种情况的。 

164 J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也应该包括进去。一种情况与在任何 1 1家专厲管辖领 

域之外进行的活动有关。在这一些地区，即在地球的公共地区，各S都有使用衩, 

伹必须尊蜇国际法和其他1 1家的权利。当这种使用权对他国造成损害时，引起损 

窨的一方应承担责任,，在这一方面条款草棻所设想的是在公海、国家管鎔范围以 

外的海底或外层空间进行的各种活动， 

165 .笫二种情况与在既不是一国领土也不是公共领域的地球某些部分进行的活 

动有关。这些地区是地球的这样一些部分，在这些部分中，国际法将某些主衩衩 

利和管辖权分配给一个国家，而将另一些衩利保留给其他国家。行使这种主权衩 

利和管辖衩的国家也就应承担责任。在这一地区衩分配享有其他权利的其他国家 

则应对其活动后果负责。这种地区的一个例子是专属经济区。在这一区域内， 

设岸国行使这种主枚衩利和管辖衩，而其他国家则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 

电缆和管道的自由等衩利。 

166.在公海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底和外层空间等领域，贲任归厲更为复杂。 

但是特别报告员认为，人们同样可以参考马克斯‧休伯Ê々观点和一般国际法来进行 

类比。与对领土行使专厲管辖衩应对由其引起的损瞢后果承担责任的道理相同， 

关于南非无视安理会第2 7 6号决议（1970)而继续驻留纳米比亚（西南非） 

对各国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报告》，197 1年，第 1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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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以船旗为标志的船只享有专厲管辖衩，则也应对该船只的损害行为承担责任。 

专属经济区展示了这两种现象。国际法赋予某些专属衩的沿岸国，同专属领土权 

的情况相类似，将对因行便这些权利所引起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而第三国则将 

对因按照船旗原则在该领域内行使其权利所造成的损窨后果承担责任。 

( d ) " 危 险 " 和 " 损 害 " 概 念 

167 .许多委员同I：特别报告员的下述观点，即"危险"和"损窨"概念本身并 

不包括用以决定限度冋题的标准，——限度是指某一如杲超过了本专题^关规定即 

发挥怍用的危险度或损害度。他们对形容词"明显"一词是否可以更明确地说明 

"危险"衰示怀疑。 

168 ；人们对损窖的可预见性这一要求是否明智也表示怀疑。有些委员认为， 

从赔偿义务角度而言的贲任在损害仅仅由于不能预见到这种损害的可能性才发生时 

就可以免除的傲法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委员一致认为，责任或赔偿义务的依据应 

该是损害，而不是其是否可以预见。可预见性虽是预防的有益依据，但却不应成 

为责任的依据。他们普遍认为，特别报告员对"危险"和 "损害"加以修饰的目 

的是为了缩小第1条所界定的本专题的范围，伹是他们对这些后加的修饰词是否特 

别有用没有把握。 

1 6 9 , 一些委员说，他们认为损窨的限度问题尚未得到令人潢«的解决。明显 

损害的提法似乎并没有使条款显得更清楚一些。同明显危险一祥，它也有着同样 

的缺点一有点儿好处，伹并不够。在专题纲要中采用的共同期望的概念是个新 

概念，目前，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去使用。如果特别报告员认为^必要使用 

这一概念，则应在关于用语的笫2条中明确阐明其含！：。 

170. 有些委员也指出，应该为确定危险程度和损害范围制定更加明确一致的标 

准，拟订公约主要是为了由締约圔去执行，而无须依靠第三方决策者。因此， 

关键是各国不必不靳地请第三方判断某一活动是否具有"明显"的危险或损害'、这 

一标准应该是一目了然而且易于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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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 特别报告员说，他认为，为了限制本专题的范國，有必要采用危险及其可 

预见性的概念。本专题并不处理可能造成跨界损窨的所有活动。他认为，"明 

显危险"系指可以从活动的特性中推导出来的有形危险，或虽然隐蔽却能为起源国 

所知悉的危险。他,认为，如果不采用这类标准，一个1!家的贲任便将等于对任何 

跨界损窨的绝对责任，而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他也认为，在本专题规定中采用 

的标准虽然应尽可能科学、一致和可为当箏国自己所识别，但是i又认为，第三方 

决策者的作用，尤其是以实况调査委员会的形式出现的决策者的作用，也是不能忽 

涵 。 

(e)知道或有办法知道 

1 7 2 , 限制本专题范围的另一个标准是起源画"知道或有办法知道"有关活动是 

在其领土或控制范围内进行的（f;4条）这一条件。有人指出，在这一提法中， 

知道和笮办法知道二者具有同等地位.：这样做可能会有两种后杲。一是如杲一 

国有办法知道，那么，即使不知道它本来应该知道的情况，也应承担责任。在这 

种情况下，对危险的可预见的要求便会起加i责任的作用。一是如果一il没有办法 

知道，从而不可能知道这种活动的情况，那么，可预见性条件将具有免除责任的效 

力，11家责任将可被排除。 

173 s有人认为，发展中画家常常没有办法知道一项活动是否可能具^显箸危险， 

因为它们往往缺乏为监督由外画公司管理与控制的现代化学与其他工业所必需的熟 

练劳力、抆术和设备。知道或有办法知道以及危险的可预见性等条件似乎并不能 

很好地将这种情况包括进去。 

174 .其他委员对特别报告员在考虑发展中II家的特殊胬要方面所作的努力荥示 

赞赏。伹是，他们不能接受矢于单凭不知道或没有办法知道便可以免除肇亭II责 

任的提棻。主权原则具有其相应的保护他国权利和禾]益的义务。这一义务是不 

应加以缩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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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预防和赔偿 

(a)对预防和赔偿的强调的相对性 

175 ；有些委员说，委员会巳从责任和赔偿这一基本原则转移到注鬵的责任及预防 

规贝U上了，而且直点在于程序。程序已成为本专题主要的而且甚至是唯一关注的 

问题。 »决预防是应当的，伹不应损窨实质性责任规则。如果这样做-关于国 

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责任便将会彼削弱。赔偿损窨的依据 

将不是单看因果关系，而且是因为S家在未履行其预防义务的过程中作出了不法行 

为。根据专题纲要，不遵守预防程序规则，并不引起任何行动权利。伹是， 

特别报告员踅议撤销这一提萊。其效杲是将预防置于更加显要的位置。这样傲 

将会使本专题更进一步纳入国家责任的范围之內。 

1 7 6 s还有人说，责任规则原则上并不涉及预防规则。它们具有不同的靈点。 

本专题，至少从其标题来看，只涉及责任冋题。因此将预防性规则放入本专题是 

放错了地方。 

177.另一方面，有些委员则认为，责任和赔偿问题应该在协约法体制下或通过 

国际合作及有关国家的谈判加以适当解决。他们认为，本专题则应在本阶段集中 

于当前国家惯例所支持的预防性规则。 

178 ；其他一些委员认为，将专题限于预防性规则或赔偿规则的任何傲法都是徒 

劳无益的。他们同鬵特别报告员关于本专题的作用是裉据二者之同合理有效的联 

系制定预防和赔偿规则的意见。先听任具有域外损害性后果的活动的Jt生，然后 

再去找办法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不符合遝辑的。而且，不以某些法律后果加以加强 

的任何预防性规则都是缺能的，因为这样便不能鼓励起源国去尊重这种规则了。 

专题纲要笫二节笫8段，见前面脚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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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9 . 专题报告员说，他认为不应将采取预防性搢施的责任降低到完全按照起源 

国的;f见采取措施的水平。这正是他为什么建议从专题纲要第2节笫8段中取消 

该提案的原因，该段说，未能遵守预防性规则的情况并不引起任何行动衩利。他 

在取消这一提茱时并不认为未能遵守预防性规则的情况引起采取行动的：叹利。他 

只是去掉了遵守预防性规则的任意性和I愿性。在国际法方面，有些预防性措施 

可能巳达到变成义务的程度，而有些则可能仍然是自愿性的。他认为关于某条预 

防性错施是不是一项义务的问题应由国际法去解决。他'所关心的并认为对本专题 

极其蜇耍的是，在预防和赔偿之间建立合理的、符合逻辑的、有效的联系。对于 

专题实质问题的统一性来说，这种联系是必要的，并且还可以提高其作用。在证 

据,规法则中已存在这种联系。在一国拒绝谈判或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情况下^效事实 

的推定变为不利于其自身，科甫海峡茱就是这祥。这一菜假定起源国知道 

或本来应该知道在其领土内进行了有害活动。也许还有将预防性规则同赔偿规则 

联系在一^的其他方法。无论怎么说，通过程序性规定或实质性规定来填补预防 

和赔偿之间的法律真空总是很靈要的。 

私法补教 

1 8 0 . —些委员指出，就赔偿贵任而言，国家惯例说明有些形式可以用来分担合 

法活动所造成的损失，这些活动并不总是由起源国单独承担责任的。按照许多条 

约的规定，从箏某些危险活动的经营人应对这类活动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并由国家作为该经营人责任的袒保者。 1 9 6 3年的《核损害民事责任维，"约》 

就是一伺。在关于核船运行和海上运载核材料的条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混合责 

任规则。但是，这种责任的范围仍有待于辩论。另一方面，画家应对合法行为 

造成的损窨直接承担责任的原则只得到了一项公约——I 9 7 2年的《外空物体所 

造成损害的国际公约》的承认。 

见上文脚注116。 

联合1)《条约汇缟》，笫1063卷，第2 6 5页。 

同 上 ，f)9 6 1卷，第1 8 7页。 

一 101 -



1 8 1 .特别报告员说 . ,他在国际法^| «责任归之于国家，决不是在改变或排斥 m 

际上有责任的国家针对箏实上可能巳经造成损害的实体所能采用的私法补教办&。 

私法补教办法包括il家裉据其国内法或国际私法所采取的补教措遨。他承认，大 

多数现有的公约对造成损窨的实体中的经营人规定了主要的责任，而且有的公约只 

要求is家承担付款担保人责任。但是这类补教只是各当箏国在谈判一种制度时可 

用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各il甚至可以同:t在它们之同限制或分担贲任，或者仅 

仅为平等地上诉法院或采取其他n内法补救提供机会。但是这并不能使他相信这 

些私法4'卜救办法在没有任何制度的情况下足以免除国家责任。他认为，私法补教 

虽然在向当箏il提供各种选择方面有其好处，伹是却不能保证无辜的受害者得到及 

时有效的赔偿，这些受害者在经受了如此严直的损害之后，将不得不在其他il家的 

法庭上起诉外国实体。此外，私法补救办法本身并不能鼓励一国针对在其领土内 

进行的带有潜在跨界损害后果的活动采取预防性措施。 

182；有些委员虽然不反对特别#告员关于将主要责任归之于国家的结论，但是 

希望特别i告员在本专题的适当地方说明：归裉到底，赔偿应由造成损害的实际实 

体支付。根据这一观点-为了使苕责任的发展中！!家向经营人索赔，承认这一点 

是浪必要的。 

4 .严格责任原则 

183 ：有些委员说，在国际法中并不存在特别报告员建议作为本专题主要基本概 

念的"严袼责任原则"。这一原则是国内法的一条原则，而且仅,见于"普通法" 

体系。因此，将严格责任原则^为适用于所有跨界损害的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傲法 

是没有依据的，这祥傲等于是采取"绝对"责任原则。应该记住，委员会正努力 

制定各国在合法行为造成的跨界损害的某些情况下在其相互矢系中可以运用的国际 

法规则。在这方面，有人提请注意前任特别报告员昆廷'巴克斯特教授所达成的 

结论，即：这个议题有两条界线，我们不能一方面规定不法行为的严格赔偿责任原 

则，另一方面则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外。' 2 6 

1 2 6
见 《 1 9 8 3年⋯⋯年鉴》，第204—205页，文件A/CN。 4X3 7 3 ,笫 1 2 — 

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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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还有人说，存在于II內法中的严格责任原则由于只并不涉及预防。所以, 

这一原则的应用是同既包括预防又包括赔偿的本专题的实质问题不一致的。 

185j 一些委员不同意关于国际法中不存在严格责任原则的;t见。它作为一种 

概念而不是作为一项条款曾载于若干多边条约之中。这一原则得到特雷尔冶炼厂 

仲裁衆' 2 7仲裁、古特水坝索赔棻 1 2 8以及载于秘书处专题研究报告' 2，中的其他 

许多形式的国家惯例所承认。严格责任原则是解决本专题下的主要冋题的依据。 

专题纲要所采用的是经过变遨的严格贲任原则，这是一种合理的傲法。专题纲要 

以这种办法鼓励各国针对危险活动建立制度。只有在没有这种制度的情况下，才 

可按照专题纲要所提的方式确定赔偿。即使是这祥也还是要邇过谈判耒解决。谈 

判中不仅要考虑损害的范围，而且要考虑到其他许多因素，包括起源国在履行注葸 

的责任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是对严格责任Ê力直大改进一以及其他各种因素。 

186 s特别报告员说，严格贵任概念在大多数国家法律制度中都可见到，不管它 

们属于民法还是普通法传统，因此，他在使用严格贲任一词时所依据的是下述普 

通的法律概念：对于某些活动来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在一项活动和一项损 

害之间可以确立因果关系，则存在贵任.这一原则并不完全违反国际法，他看 

不出严格贵任原则同预防之间有什么矛盾,严格贵任的潜在目的之一就是预防， 

通过规定直接而严格的赔偿责任来防止行为耆进行某些活动或以某种方式进行这些 

活动.他认为，这一概念构成本专题的一条重要原则，也不必完全象在国内法 

或一些国际法协约制度中所见到的那样来将严格贵任纳入本专题.对本专题说来 

很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意见：在某些活动和某些损害之间如果可以确立因果关系， 

便足以引起责任.严格贵任提供了这一基础。同时，这一意见也并不排斥委员 

会可能希望进行的修订，譬如在确定贵任范围和损害程度时可加以考虑的若干因素。 

见前面脚注116。 

《古特水坝索赔粲，D际法律材料》第8卷，笫1 1 8页。 

《与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11际责任.有关的国家惯 

例 研 究 》 ， 文 件 4 / 3 8 4 。 

一 103 一 



5. 本专题条款草案同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187 ,有^员指出,有一些双边和多边协定涉及具有域外损害后果的活动.通过 

谨慎长期谈判之后，这些协定在预防规则和赔偿规则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 

系，使^们可以被其当事国所接受.通过将本专题条款草案强加给这些协议的方 

法来改变这种微妙平衡关系的做法是不慎重的.任何这样的干预都会使这些具体 

的国际协议难以为其当事国所接受.有人建议说，第5条不能完全防止这种不良 

后杲， 

188 j特别报告员也认为，本专题条款不应干预为本专题也包括的某类活动所締 

结的具体的国际协定.但是他认为，拟订的笫 5条足以达到这一目的 ‧西班牙文 

和法文案文中有"S i n P e r j u i c i o " 和 " S a n s P r e j u d i ce"这样的用语， 

特别报告员准备使这些用语与英文案文的一致起来‧ 英文案文中所用的是《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笫3 0条第2款所用的提法："遇条约订明须不违反先订或后订条 

约或不得视为与先订或后订条约不合时，该先订或后订条约之规定应居优先‧ " "° 

6. 本专题条款草案最后形式和最终性质 

189；有人建议说，同实质性规则相比，专题纲要似乎将过多的重点放在程序规 

则上了. 没有充分的实质性规则，程序性规则就缺乏强制遵守所必须的力量. 

190；特别报告员认为，程序性规则在为预防危害而制定制度的任何活动中都起 

着重要的作用。除阐明实质性规则之外，本专题各项规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制定 

各国为使自己充分考虑它国的需要和关切而应遵循的程序性步骤. 

I
9 1
.还有人建议说，如果委员会不是从事草拟需有各国接受的一项公约的规则 

的工作，则可以更容易地接受某些假设和条款草案‧ 譬如，如果委员会认为t正 

在草拟建议，那它就不必那么关注本专题是否在实在国际法中具有规范性依据的问 

题了 .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iût,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0. V 5 ) , 第 2 8 7页。 

一 104 一 



192,特别ïi:《告员并不认为目前委员会甚至应考虑本专题各条款的最后形式。他 

也不认为条款的最后形式会影响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他认为，不管专题的最终性 

质如何，在起單工作中的"注意"的标准都不应改^。 委员会应该关心拟订一致 

的，合理的、切实可行的和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条款的工作。因素或准则应该是科 

学的，可以辩清的和合乎遝辑的，其目的应是改善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归根结 

蒂，本专题各项规定将会因这些因素而不一定因其所采取的形式而得到支持和遵守。 

7 . 继 

1 9 3 ^特别报告员没有请委员会将这六条条款翠案提交起軍委员会。考虑到委 

员会的广泛辩论意见，他希望在下届会议上提出新的条款皁案。 

194;在辩论结束时，特别报告员得出以下结论： 

(a) 国际法委员会必须努力完成大会就本专题交给它的任务，制约已 

经或可能具有对人员或物体产生不利影响的跨界有形后果的各种活动； 

(b) 未专题的条款草案不应Hi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们对于改 

善我们各国社会生活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c) 本专题既解决预防也解决赔偿。预防制度必须同赔偿联系在一 

起，以确保专题的统一性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d) 某些一般性原则应适用于这一领域，尤其是下面这些原则： 

(1) 各国均享有在其领土内同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精神相一致的最大 

的行动自由； 

(2) 各国必须尊重他国的主权和平等； 

(3) 不应由受跨界损害影响的无辜受害者承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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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五 章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 

(专题的第二部分） 

A . 导 言 

195..国际法委员会对题为"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这一专题的研究工作分 

为两都分，委员会就笫一部分关于各国驻国际组织代表的地位、特权和豁免问题于 

1 9 7 1年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审议完毕后，通过一组条款草案，并提交给大会」" 

196 .大会后来将关于专题第一部分的条款草案送交1 9 7 5年于维也纳召开的 

一次外交会议，该会议通过了《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表权公约》 ‧ 

197 .国际法委员会 1 9 7 6年第二十八届会议开始审议木专题即"国家和国际 

组织间的关系"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涉及国际组织及其职员、专家和其他不作为 

国家代表参加其活动的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 "， 

198-木专题的第二部分，是前任特别报告员、已故法官阿卜杜勒‧埃里安提交 

的前两个报絲述的内容. 

199.特别报告员向国际法委员会1 9 7 7年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第一次（初步） 

报告委员会在讨论结束时授权特别报告员依照初步报告中所说的方针继续就专 

题第二部分进行研究‧委员会也同意特别报告员索取补充资料，并希望他会循通常 

，，'《1971年⋯⋯年鉴》，第二卷（笫一部分），第2 8 4页起，文件 

8 4 1 Q ^ e v . 1 , 第二章 C和 0节 . 

"
2
《联合国关于1 1家在其与1 1际组织之关系中的代表问题会议正式记录》，第二 

卷，《会议文件》（联合园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7 5 . V . 1 2 ) ,第 2 0 7 

页.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6 4页，笫 1 7 3段， 

" * 《 1 9 7 7年⋯⋯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第13 9页，文件A/。N . 4 ^ 

3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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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进行研究，包括调査联合国系统内外各国际组织的协定^惯例以及ni m ii i). 

和惯例.大会 1 9 7 7 年 1 2 月 1 9 日 第 3 2 / 1 5 1 号 决 议 第 6 段 赞 问 人 

就专题的第二部分工作所达成的结论， 

200-遵照索取补充的资料以协助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的授权，联心W从 

律顾问在1 9 7 8 年 3 月 1 3日分别写信给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的负*人， 

函附上一份调査表，要求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提供关于这些组织及其宫《、 

专家和其他不作为国家代表参加其活动的人员的地位、特权湘豁免的惯例的资料. 

对调查表的答复，将补充1 9 6 5年1月5日分发给上述的组织机构的类似调查表 

所收集起来的资料，上次调査所收集的资料，为秘书处1 9 6 7年编写的题为"联 

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其地位、特权和豁免的惯例"的研究报告 

，了基础 .，， , 

201. 水专题前任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1 9 7 8年第三十届会议提出了笫二次报 

告.«56 

2 0 2 . 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讨论了特别报告员的笫二次报告。'"在讨论中提出的 

冋题有：确定这个专题的工作次序，是否宜于分阶段，先从®际组织的法律地位、 

特权和豁免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各囿政府明确为了从事业务性活动，有时甚至从事 

商业性活动而设立的业务性国际组织的特珠地位和制定规章的职能以及国际豁免的 

一般规则适用于这些国？示组织的困难；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与其贵任之间的关系 

国家有责任确保其国民遵守作为国际官员的义务；需要研究各国法院在国际豁免方 

《1967年⋯⋯年鉴》，第二卷,文件A/cir。 4/L. 1 1 8和 A d d . i 和 2 . 

'， 6《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 6 3 页 ， 文 件 4 / 

3 1 1和 A d a . 1. 

见《 1 9 7 8年⋯⋯年鉴》，第一卷，第 2 6 0页起，笫 1 5 2 2次公 i义（^ 2 

段起），第 1 5 2狱会议（笫 6段起）和笫 1 5 2 4次会议（m 1 f'J ) ； w 1979 

年⋯⋯年鉴》，笫二卷（第二部分），第1 4 6 — l 4 7贝„ ^ inn I ne,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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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判例法；需要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上确定国际组织的法律行为能力；需要研究各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例如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设置的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活动；以 

及需要分析各组织的特权*豁免范围与其特定职能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203.讨论结束时，委员会同意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出的结论和建仏 

M些结论中可以明显看出： 

(a) 国际法委员会和大会笫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宜于着手研究"国家 

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都分都有普遍一致的意见； 

(b) 委员会关于太专题第二部分的工作应极为审慎地进行； 

(c) 鉴于这项研究应包括区域性组织，委员会进行太专题第二部分的初期 

工作中，眼界应该广一些.至于最终编纂时是否包括这类组织，只有 

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最后决定； 

(d) 鉴于优先项目问题需推迟到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定，对专题内容的 

研究，眼界也应该广一些. 

204 . 委员会 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指定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列斯先生 

接替阿卜杜勒‧埃里安先生担任水专题特别报告员，后者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后已 

辞 职 ， « " 

2 0 5 .由于委员会工作计划中一些专题的条款革案的拟订工作进展较大，根据大 

会建议，国际法委员会有必要优先结束对这些专题的研究，委员会没有在19 8 0 

年笫三十二届会议或其后几届会议上进行水专题的研究工作，只是在1 9 8 3年第 

三十五届^i义上才恢复木专题的工作， 

206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根据新任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初步报告'"恢复对本专 

题的审议。 

'，
8
《 1 9 7 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8 9页，文件 A / 3 4 / 

1 0 ,第 1 9 6段. 

，，，《1 9 8 3年⋯⋯竽鉴》，第二卷（笫一部分），笫2 2 7页，文件 A / c n . 4 / 

3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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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特别很告员在初步报告中简要说明了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关于本专题的工作 

情况，指出在讨论前几份很告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Î M概括介绍了委员会关于研究 

本专题的万针所作的主要决定。 

208..这份报告的目的是使目前扩大了的委员会，特别是新任委员，有机会考虑 

到委员会讨论上文提到的前两份报告时所提出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对特别报告 

员在研究本专题中应遵循的方针，提出他们的看法、意见和建说 

209..从对特别报告员初步报告w的讨论情况看来,几乎所有委员都同意妥员会在 

1 9 7 8年第三十届会议上认可的（见上文第2 0 2段）并且新特别报告员在报告 

中也提及的结论， 

210 .事实上，所有在委员会讨论中发言的委员都强调，特别报告员应该拥有相 

当大的自由，但也应该极其审慎地进行工作，对水专题尽力釆取讲究实效的办法， 

以避免进行冗长的理论性、学说性讨论. 

211 .根据特别报告员在讨论结束时的总结，委员会得出如下结论： 

" ( a )委员会应着手研究"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b)这项工作应极为审慎地进行； 

"(c)鉴于这项研究应包括区域性组织，委员会进行水专题第二部分的初期 

工作中'眼界应该广一些.至于今后编纂时是否包括这类组织，只有在 

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最后决定； 

"(d)对专题内容，如确定水专题的工作次序以及是否宜于分阶段进行研究， 

眼界也应该广一些； 

"(e)应当请秘书处修订1 9 6 7年编写的题为"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 

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其地位、特杈和豁免的惯例"的研究报告，修订时 

i»o同上，第2 2 8页，第 9段。 

"，同上，第1 1段。 

. « 见 《 1 9 8 3年⋯⋯年鉴》，第一卷，笫2 3 7页起，笫 1 7 9 6次至 1 7 9 8 

次会议和第1 7 9 9次会议（第 1至 1 1段）。 

一 109 一 



应参照对联合国法律顾问于.1 9 7 8 年 3 月 1 3日随函寄给各专门机 

构和原子能机构法律顾问的调査表的答复.调査的内容是关于这些机 

构的地位、特权和豁免，但不包括有关各国代表的问题.这个调査表 

是对 1 9 6 5年1月5日发出的同一专题调查表的补充； 

"(f)应当请联合国法律顾问把分发给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法律顾问的 

类似调査表寄给各区域性组织的法律顾问，以便收集与1 9 6 5和 

1 9 7 8 年 分 别寄给联合国各令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的两份调查表所 

取得的相同的资料."，" 

212. 委员会于1 9 8 5年第三十七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笫二次报告。，" 

特别裉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审査了国际组织的慨念的问题和本专题未来条款草案的 

范围的可能方针，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及由此产生的法律权力问题。特别拫 

告员对后一问题向委员会提出了有两个备选方案的一条草案。"，委员会也收到» 

书处应委员会要求（见上文第211(e)段,）根据联合国法律顾问寄给各专门机构和国 

际原子能机构法律顾问关于其地位、特权相豁免的惯例的调査表所收到的答复编写 

的补充研究裉告（A/CH, 4/L 3 8 3和 A d d . 1 — 3 ) 。 

213. 委员会审议了本专题，侧重讨论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涉及的各项冋题。 

《1 9 8 3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 0 — 8 1页，文件 

3 8 ^ 1 0 ,第 2 7 7段， 

f
" 《 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笫一 ^ ^ )，第 1 0 3页，文件A / CH. 

4 / 3 9 1和 A d d . 1, 

，"本条款草案案文见《1 9 8 5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笫6 7页, 

脚注 2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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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 在讨论结束时，委员会得出下列结论： 

"(a)委员会对本专题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辩论，并对特别报告员所作的努 

力使委员会能够对太专题取得重大的进展和他在提请委员会就将釆取 

的下列步骤作出决定方面所显示的灵活性，表示赞赏. 

"水届会议上能够用于讨论水专题的时间不多，因此委员会无法在现阶 

段就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条款草案作出决定，委员会在下一届会议上应 

该继续讨论，使更多委员能够对这个问题表示他们的看法. 

"(c)委员会期待收到特别报告员表示打算在委员会下一届会议上提出的报 

告. 

"(d)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在考虑到委员会委员们就将草拟的水专题的条 

款萆案的可能范围所表示的意见后，也许可以考虑是否可能在委员会 

下一届会议上提出他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 

"(e)特别报告员也许可以考虑是否可能在委员会下一届会议上提出他打算 

萆拟的水专题各项条款草案所涉及的事项内容的纲要. 

"(f)如果秘书处能够在委员会下一届会议Jl分发给备位委员上文第〔211 

("〕"1"段所述对调查表的答复的副本，这将是有用的‧ 

2 1 5 . 特别报告员于1 9 8 6年向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这个专题 

的第三次报告（A/t3H.4々01 ),委员会由于缺乏时间，未能加以审il 

" 6 同 上 ， 第 2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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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顺的情况 

2 1 6 .委员会于 1 9 8 7年第三十九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见上文第 2 1 5段），委员会也收到了秘书处编写的一份文件（S T ^ E q / 1 7 ) , 

这份文件逐条载述了各国际组织针对联合囿法律顾问于1 9 8 4年 1月 5日寄给它 

们的、关于其地位、特权和豁免的调査表向秘书处提出的答复.（见上文第211(f) 

217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中分析了第六委员会（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和 

国际法娄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有关这个专题的辩论情况，从中提出了一些结论。同 

样，他载述了有关这一专题的范围的一些考虑因素，并遵照国际法娄员会的要求向 

它提出一份纲要，开列了特别报告员打算就这一专题拟订的条款草案所要包括的主 

m. "7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纲要如下： 

" i .组织的特权和豁免： 

A . 非财政特权和豁免： 

(a)法律手续的豁免； 

(^)房产的不可侵犯权和组织对这些房产行使管制； 

(c) 其财产和资产对于搜査和其他形式的干予的豁免； 

(旬其档案和文件的不可侵犯权； 

(e)通讯设施的特权和豁免（使用密码和以信使或邮袋等发送信 

件）； 

B . 财务和财政豁免： 

(a)免税； 

(切免除关税； 

( c i 货币管理； 

(d) 银行存款。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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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委员会在第2023至2027和2029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te第三次 

报告，在听取了特别报告员的介绍以后，委员会就这个专题的各个方面交换了看 

法，例如：待拟案文的范围、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纲要的恰切性和今后所应遵循的方 

法. 

219. 随后，委员会决定请特别报告员参照委员会本届会议对这个专题的各种看 

法，按照其第三次报告中的提要所载述的准则继续研究这个专题，希望他能够在今 

后适当时候拟订一套条款草案，关于应该遵循的方法，特别报告员可以自由采取 

意见交流中所提及的若干着手途径，即：纲要中所指明各个领域内现有规则和惯例 

的编纂或体系化，和在可能范围内逐一査明这些领域内现存的规范空白或有待拟定 

法律规章的特定问题，以便逐步发展有关这些问题的国际法， 

(上接脚注 1 4 7 ) 

" 2 .官员的特权及豁免： 

A . 非财政： 

(a) 官方行为的豁免； 

(b) 国民服役义务的豁免； 

(c) 移民限制和外侨登记的豁免； 

(d) 行政首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外交特权及飪免；以及 

(e) 国际危机中的遣返便利； 

B . 财务及财政： 

(a) 薪金及酬金免税； 

(b) 免除关税. 

"3.为组织执行任务的专家或与组织有公务关系的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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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 ‧国家责任 

2 2 0 .委员会在 1 9 8 7 年 6 月 1 7日第2016次会议上任命加埃塔诺‧阿兰焦— 

鲁伊斯先生为"国家责任"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B.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221 .委员会在 1 9 8 7 年 6 月 1 7日第2016次会议上任命小木曾本雄先生为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貉免"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222.委员会希望再度指出，它在1 9 8 6 年 6 月 2 0日第 1 9 7 2次会议上决 

定，根据其《章程》第 1 6条和 2 1条，委员会于一读时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应由 

秘书长转请各国政府提出评论和意见。委员会还要再度指出，大会在1 9 8 6年 

1 2月 3日通过的第 4 1 / 8 1号决议第9段中敦促各国政府充分注意国际法委员 

会通过秘书长转递的要求，即对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 

条款草案，⋯⋯提出评论和意见，秘书长在其 1 9 8 7年 2月 1 3日的一份说明中 

请各国政府在1 9 8 8年 1月 1日之前提交其评论和意见。委员会要着重指出这 

一截止日期对继续本专题工作的重要意义。 

G•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223..委员会希望再度指出，它在1 9 8 6年 7月 2日第 1 9 80次会议上决定， 

根据委员会《章程》第1 6条和 2 1条，委员会在一读时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应由 

秘书长转请各国政府提出评论和意见。委员会还要再度指出，大会在其第41/81 

号决议第9段中敦促各国政府充分注意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秘书长转递的要求，即对 

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提出评 

论和意见"，秘书长在 1 9 8 7年 2月 1 3日的信件中请各国政府在 1 9 8 8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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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之前提交其评论和意见。委员会要强调这一截止日期对于继续进行委员会 

工作的重要性。 

D,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2 2 4 .委员会在其第 1 9 9 0次会议上注意到大会 1 9 8 6年 1 2月 3日笫 4 1 / 8 1 

号决议第5段请委员会： 

"(a)详尽审议： 

H如何规划其成员任期内的活动，并考虑到在草拟关于特定专题的 

条款草案时，应该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 

«所有方面的工作方法，并考虑到是否可能交错审议某些专题； 

"(b)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各国政府或在第六委员会或以书面形式表示过意见 

的与委员会继续其工作特别有关的事项和问题； 

委员会同意，这一请求应列入题为"委员会的计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的议程项目9中，这一议程项目应由扩大的主席团计划组审议。 

225 ‧委员会扩大的主席团计划组由委员会于1 9 8 7年 5月 4日在其第 1 9 9 0 

次会议上设立'计划组成员有 Mr. Leonardo Deaz-Gonzalez (主席） 

Mr. Bo la Adesunmo Ajinola, Mr. Awn Al-Khàsaxneh，Mr* Riyadh Al-Q^ysi, Prime e 

Julio Barboza,Mr. Juri G，Barsegov， ，Mr, John Alan Beesley,： 

Mr. Mohamed Bennouna, Mr. Gudnundur Eirîksson, Mr. laurel B, Francis,. 

Mr. Jorge Illueca, Mr. Anfreas J.Jacovides, Mr. Abdul G. Koroma, 

Mr. Paul Reuter Mc， Emmanuel J. Roucoimas, Mr.Douko-u Thiam, 

Mr. Christian Tomuschat and Mr. Alexander Yankov. 不属于计划组成员的委员 

会成员受到出席会议的邀请，其中若干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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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6 .计划组于 1 9 8 7 年 5 月 5 日 、 6 日 和 1 4 日 、 6 月 1 9 日 和 3 0 日 及 7 

月 8 日 、 9 日 、 1 3 日 、 1 4 日 和 1 5 日 召 开 了 I 1次会议。除第四十一届大会 

期间第六委员会进行讨论的专题摘要中题为"委员会的计划和工作方法"的一节 

(第 A / c i . 4 1 0号文件，第 7 7 5段至 7 8 7段）外，计划组还收到了委员 

会成员提交的若干提案。 

2 2 7 . 扩大的主席团 S I 9 8 7 年 7 月 1 6日审议了计划组的报告。委员会于 

1 9 8 7 年 7 月 1 7日第 2 0 4 1次会议上以扩大的主席团按照计划组的讨论情况 

形成的建议为基础通过了下列;1:见， 

活动计划 

2 2 8 . 在新组成的委员会5年任期开始时，现行工作计划包括下列专题：国家责 

任；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 

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专题第二部分）。 

2 2 9 . 根据大会第41/81号决议第5^(1煅，委员会广泛地审议了其成员饪期 

内活动的规划。同时按决议要求考虑到在草拟关于特定专题的条款草案时应该取 

得尽可能多的进展。 

2 3 0 . 委员会业已指出'/ 8虽然通过任何严格的工作计划是不实际的，但在计划其 

活动时采用一些目标可以为决策工作提供有益的构架《 

231 4委员会注意到计划组主席已召集了一次特别报告员会议，以确定他们就各 

自专题制定的计划，从而便利委员会拟订其委员任期内的活动计划。特别报告员 

们在这次会议期间所谈到的计划载于本报告附表。 

《1 9 7 5年.⋯^鉴》，第二卷，笫1 8 4页，文件 A Z I O O l O X R e v . i , % 

1 4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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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考虑到就现行计划专题取得的工作进展及进一步进展的准备工作状况，铭 

记各专题不同的复杂程度和微妙程度，委员会最后认为，将作出努力在5年期内争 

取实现下列目标：完成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 

二读工作（1 9 8 8年）；完成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的二读工作（1989 

年），但完成上述两项任务的条件是：能如所愿而及时收到要求各国政府提出的评 

论和意见。委员会还进一步指出，它将努力在 1 9 9 1年前完成危害人类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和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条款草案的一读工作。委员会打算在同 

一期间内在国家责任、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及国 

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第二部分等方面取得实际进展。但是它认为为这些专 

题制定具体目标的时间尚不成熟。 

233 .关于国家责任，特别报告员表示希望委员会秘书处象对待其他专题那样提 

供专家援助。特别是关于他提议于1988年会议期间进行的计划，他通知委员会 

说，他已正式提请委员会秘书处和法律顾问注意完成下述任务的必要性，即应对国 

际贵任的买质內容(：第二都分目前条款第6条和第7条草茱)、主要对停止不法行 

为，恢复原状、严格赔偿、令受害耆满意、保证不靈复发生以及损失（损害）的性 

状等，及时逬行彻底的分析性研究， 

234,在制定上述计划时，委员会铭记大会第41X81号决议第5(a)(1)段指出的 

交错审议某些专题的可能性。委员会认为，这方面的决定最好逐年作出，因其必 

须以目前尚不了解的因素为基础，如各国政府对委员会要求书面形式的意见和看法 

的反应是否及时，起草委员会工作进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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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 

235.,委员会十分注意大会的要求，即娄员会应该全面详尽地审议其工作方法。 

为.叱，计划组设立了一'个工作方法组，由下列成员组成：Mr.Leonardo Diaz-

Gonzalez (主席)， M r . Awn Al Khasawneh, M r . Riyadh Al-Qaysi, M r . Julio 

Barboza, M r . Juri G. Barsegov, Mir. Gadmundur Einiksson, M r . Abdul G. Koroma, 

Mr. Paul R e n t e r和 M r . Alexander Yankov.委员会议定：当工作组,理起草委员 

会事项时，应请担任过起草娈员会主席伹尚未加入工作组的娄员出席会议。这些 

娄员包括： M r . Carlos Calero-Rodrigues, M r . Ahmed Mahiou 和 M r . Edilbert 

Razafindralambo. 

2 3 6 . 委员会认为不应急剧地或轻率地改变经过考验的方法，伹同时也同意，对 

程序的某些具体方面作一审査还是有益的。 

2 3 7 . 突员会殷切希望起草突员会在最佳条件下工作，因为起草委员会在协调各 

种观点及制订可为普遍接受的觯决办法方面具有关鍵作用。 

2 3 8 . 关于起草委员会的构成，本委员会认为，尽管受到实际条件的限制，伹在 

两种法律亭项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即在委员会内必须平等地反映出主要法律 

制度和各种语言，起草娄员会的规模也应限制在与其起草责任相适应的限度之内。 

本委员会今后将继续注意考虑这些问题，还讨论了一项提茱：起草姿员会应视所 

审议的问题为何而灵活决定其组成，审议饪何专题的委员人数为1 2至 1 6人不等。 

2 3 9 . 本委员会主席应在必要时说明全体i议辩论中表现出来的意见的主要倾向， 

以利起草委员会执行任务。本突员会认为，过早地将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娄员会以 

及条款草案的提交与实际审议之间间隔过长都只会适得其反。 

2 4 0 . 委员会认为应当探索一切有利于起草娄员会工作的可能性。委员会具体 

考虑了一个建议，即应为起草委员会提供计算机辅助。娄员会拟在以后的一个阶 

段根据关于其实际执行和所涉问题的更具体的资料来审议上述籩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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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对于大会第 4 1 Z 8 1号决议第50»段中的要求，娄员会决定予以适当顾 

及，铭记委员会茌这方面的惯常傲法，委员会本届会议巳试图改善与大会逬行交 

流的现有方式与方法• 娄员会将继续寻求适当方法，使大会的愿望得到满足' 

茌审理"危害和平及人类安全治罪法草茱" C见上文第 6 7段）和"国际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见上文第1 1 8段.）这两小专题时尤其讨论了大会的要求， 

2 4 2 . 委员会借此机会遝调，请成员国政府更多地对调査表或关于请其提供书面 

评论和意见的要求作出答复，这对委员会工作的有效性十分重要。 

会议的期间 

2 4 3 . 娄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当前联合国财政危机的情况下仍然充分考虑到了 

夯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25 2段中阐述的情况，而且秘书处的主管部门 

认为可以将该届会议的正常会期仅削减一周。伹突员会重申，鉴于按照《宪鞏、 

中的设想编纂和逐步发展国际法工作的性质，以及其议程上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 

年会的会期至少仍需要1 2周。委员会在按照大会 ^ 4 1 / 8 1号决议第5(b)段 

的要求规划其成员任期内的活动时，已假定其会期将得到充分恢复。如果做不到 

这一点，娄员会将无法履行它议定的计划，而不将不压缩工作，因而可能造成在任 

何一届会议上都不能审议议程上的金部议题。突员会强调指出，如果不是由于上 

文第9段V所觯释的原因使得本届会议没宥审议其议程上的三个项目这一特珠憒况 

本届会议无疑同样会遇到去年的报告第2 5 2段中所阐述的那种困难， 

文件 

2 4 4 . 委员会强调指出，特别报告员报告的目的在于为系统而有意义地审议委员 

会的议题奠定基础。这些报告实现其目的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及早提交报告并予以 

分发。所以除特殊情况以外，委员会不准备在任何一届会议上讨论迟于开会前两 

周期限而分发给其成员的报告。 

i"《大会正式纪录，笫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笫1 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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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 出于其第三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 5 3段中所解释的原因，委员会极为 

重视保持当前的简要记录制度，所以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重 

申了其以往关于委员会有权作简要记录的决定， 

2 4 6 . 娈负会收到了关于提交大会报告形式的各种提茱，其#包括：（
a
)本报告 

开头应载列一个专题摘要，（
b
)娄员会主席按照他茌第六委员会所作口头说明的准 

则所拟制之报告的导百将于本届会议结束后立即分发给各国政府* 娄员会没有时 

同予以审议• 预料下届会议设立的计划组将回到这些提茱上釆，给予适当的审议. 

247*委员会强调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及其工作》是一本很有用的小册子，在 

外交和学术界中普遍用作基本参考资料.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已经采取措施筹 

措必要资金，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印发小册子的新版本。 

2 4 8 •资员会繇谢联合国法律爭务厅编纂司为编写背景文件和会前文件，提供娄 

员会会期服务以及编集会后文件所供的宝贵援坳，但是，娄员会对编纂司于两 

名资深工作人员调离后，余缺未经填补以致严直缺乏人员，因而不能着手研究项目 

和编写研究报告的状况袞示关注，这种状况对执行委员会的饪务造成不良影响.委 

员会iU,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使编纂司能够适当履行其职务，特别是向特别报告 

员提供必要协助（见上文第2 3 3段），并且象大会就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邇过的 

历届决议所设想的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2 4 9 ,委员会对于它所得到的口、笔他会期服务总的质量也表示满意，并 

希望继续得到熟悉其工作的口译员、简记员和笔译员的服务。但是，委员会不无 

忧虑地泫意到，简记服务的削减已使它在整届会议期间不能在下午召开全体会议。 

简要记录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有关提出更正的载止日期，委员会认为目前的期限 

应予延长. 

一 120 一 



E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2 5 0 . 保罗.勒泰先生代表囯际法委员会出席了 1 9 8 6年 1 2月在斯特拉斯堡 

举行的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会议。他以该会议观察员的身份代表1 1际法委员会出 

席会议并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在会议上讲了话。 弗里茨。杭迪斯先生代表欧洲法律 

合作委员会出席了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杭迪斯先生在1 9 8 7 年 6 月 1 0 日 

H际法委员会第2 0 1 2次 i议上讲了话,他的发言已载入该次会议简要记录。 

2 5 1 . 杜杜.提阿姆先生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出席了 1 9 8 7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 

举行的美洲法律委员会会议* 他身为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以该会议观察员的身份出 

席会议，并代表 1 1际法委员会在该会议上讲了话。罗伯特•麦克莱恩代表美洲法 

律委员会出席了委员会 本届会议并在 1 9 8 7年 6月 1 6日委员会第 2 0 1 5 次 会 

议上讲了话。他的发言已载入该次会议简要记录。 

2 5 2 . 杜杜‧提阿姆先生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出席了 1 9 8 7年在曼谷举行的亚非 

法律协商委员会会议，他身为If际法委员会主席以该会议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会议并 

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在会议上讲了话，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秘书长B 。森先生代表 

该委员会出席了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并在1 9 8 7 年 5 月 1 3日委员会第1996 

次会议上讲了话，他的发言已载入该次会议简要记录。 

乙第四十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 5 3 . 委员会同意其下一届会议自1 9 8 8 年 5 月 9 日 至 7 月 2 9日在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举行。 

Q.出席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代表 

2 5 4 . 委员会决定由其主席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大会第四十二 

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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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国际法讲习会 

2 5 5 . 按照大会第4 1 X 8 1号决议，联舍国日内瓦办亭处在国际法委员会本届 

会议期间举办了第二十三届国际法讲习会• 讲习会^国际法的高级研究生和年 

青教授或经常在工作中处理国际法问题的政府官员举办的‧ 由埃迪尔维托'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担任主席的甄逸委员会挑选出二十三名具有不同国籍、大部分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以及一位观察员参加本届讲习会‧ 

2 5 6 . 茌M 。诺尔。X根费尔德女士的主持下，本届讲习会于1 9 8 7 年 6 月 1 

至1 9日在万国宫举行， 

2 5 7 . S为期三周的讲习会期间，与会者出席了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些会议并听取 

了专门为其组织的演讲.一些演讲是由委员会的下述委员讲述的 s卡洛斯'卡茱 

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危瞢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茱"？伯恩哈德。格拉夫拉 

思先生."人衩 » ^会， i艾哈迈德。马伊乌先生："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国际水遛的非航行使用法"；小木曾本#先生："关于 

航天通讯的国际法的若干问题"，保罗。勒泰先生："国家同国际组织的关系"， 

杜杜。提阿姆先生："国际法娄员会的工作"‧ 联舍国秘书处的一些成员向讲习 

会与会耆讲解了关于保护难民、人权申诉程序和紧急管理的法律问题. 

258 .讲习会与会者在听取了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国际公法"之后，还会 

见了日內瓦州代表，并受到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总部的接待， 

25 9.这次讲司会是由成员掘自愿捐款提供基金的，得到联合国秘书处给予的协 

助。若干国家的政府为来自它们本国的学员提供了国家研究金，委员会特别赞 

赏地注意到阿根廷、奥地利*塞浦路斯、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芬兰、荷兰、 

新西兰和瑞典以向联合国有关援助方茱提供自愿捐！:的方式为釆自发屣*国家的与 

会耆提供了研究金。有了这些研究金，才能够买现參加耆的适当地域分配，遥远 

地区的国家的合格人逸才得以蔘加。今年向 1 5位参加者颁发了研究金. U从 

1 9 6 4年开始举办讲习会以釆，參加耆共有5 1 8人，一共包含1 2 1个国籍， 

其中有2 5 5人得到研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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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0 . 国际法娄员会希望着直指出它对于讲习会的直视，讲习会使年轻的法学家, 

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寇的法学寇能够熟悉国际法姿员会的工作，以及总郤设茌 

日內瓦的许多国际组织的活动，因此，委员会呼吁所有的国直都逬行捐坳，以便 

得以继续举办讲习会。 

2 6 1 . 在本届讲习会结束时，国际法姿员会主席斯蒂芬。麦卡弗里先生和联舍国 

曰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简。马腾松先生主持了结业仪式，向参加者颁发了证书，证明 

他们参加了第二十三届讲习会‧ 

工.希尔维托*阿马多纪念演讲 

2 6 2 . 为了纪念杰出的巴西法理学家和！！际法委员会的前委员希尔维托‧阿马多， 

1 9 71年决定纪念会采取演讲形式，邀请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本届S际法讲习会 

参加者和其他菌际法专家出席纪念会。 

2 6 3 . 1 9 8 7年是希尔维托‧阿马多诞M—百周年；巴西政府向这次纪念会作 

出了慷慨的捐助。在本届会议初期，委员会设立了一个非正式协商委员会以便就必 

要的安排提出意见。该协商委员会由卡洛斯‧卡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担任主席， 

其他成员有阿卜杜勒•库鲁马先生，安德烈亚斯‧雅乔维德斯先生、保罗勒泰先生 

和亚历山。扬科夫先生。因而将第/V次希尔维托。阿马多纪念演讲安排在1987 

年 6 月 1 6日举行，随后并举办了希尔维托。阿马多纪念餐会。下述人士作了演 

讲，国际法院法官何塞。塞特。卡马拉先生讲述了"男子汉大丈夫一一希尔维托》 

阿马多"，巴西外交鄧法律顾问卡纳多。特林达德先生讲述了"希尔维托和国际法 

委员会"， 

2 6 4 . 委员会对巴西iE夂府提供捐坳因而得以于1 7年举办希尔维托。阿马多 

纪念演讲表示懕谢，娄员会请主席向巴西政府转达其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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